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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世紀以來，世界各文明大國紛紛爭辦國際性的藝文活動，成為國際文化交

流的重要饗宴。經由國際性藝術節活動的參與，得以使各國獨特的文化風格有忠

實呈現與彼此交流的機會，除了表現各民族的文化風貌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參與

者與大眾能夠在這樣的機會中觀摩學習與會各國的文化優點與文化呈現方式。國

際性的藝術節活動，在國外早已行之有年，比方一年一度的法國亞維儂藝術節

（Festival d’Avignon）便是一例1；藉由國際性藝術節活動的舉辦，除了增進各

國的藝術文化交流與學習之外，該地區透過國際知名藝術節的辦理，也因而成為

藝文觀光據點，更能凝聚該地區居民之向心力，為地方帶來許多新的商機。 

文建會於民國六十七年起配合行政院之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展開各項文化

政策的研擬與督行業務，透過該項計畫的施行，得以使政府的文化建設落實到全

台灣的每一個角落。在文建會推行「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劃」

之前，國內辦理國際性質的藝文交流活動，多數集中在台北、高雄等大都會區，

多數由專業的經紀公司籌辦，直到文建會推動「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

活動計劃」後，各地方縣市文化中心才在文建會的支持與輔助下，開始辦理國際

藝文交流活動；於文建會所提出之「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中，「輔導縣市辦理

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畫」2是台灣地區開始引介國外各式藝文活動到地方的

                                                 
1 亞維儂位於法國南部隆河（Rhone）下游地區，為普羅旺斯區（Provence）西邊的小城。該城每

年七月間舉辦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該藝術節創始於一九四七年，迄今已逾五
十二年，該藝術節以富於實驗性、前瞻性的演出為特色，因此發掘了許多新作，也吸引了年輕、

廣大的劇場觀眾 
2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



 2

一個重要契機；藉由地方承辦中小型國際展演活動，開始讓地方基層的文化執行

單位展開正面接觸與承辦國際藝文活動的機會3。在實施「本土國際化，國際本

土化」4的文化政策目標下，國際藝文活動得以地方化，在促進國際藝文活動的

交流上，有實質而顯著的成效5。 

然而，由於以往地方縣、市文化中心的行政層級較低，在縣、市政府編制下

為附屬於教育局之二級行政單位，因而當其辦理中小型國際藝文活動時，所需的

各方資源，便會出現較為欠缺的狀況。即使是自民國八十九年起，由於落實地方

制度法的因素，台灣地區各縣市文化中心升級改制為縣市政府文化局，成為縣市

政府中的一級行政單位，但在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的能力與資源上，仍然會遭

遇到相當的困難；在本論文進行的過程中，適逢嘉義市文化中心舉辦「西元2000

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的國際演藝活動，筆者藉由實際參與該活動規劃與執行

業務之經驗6，觀察到該活動於策劃與執行各個階段所呈現出之面向與問題，進

而誘發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國際藝文活動的舉行，對地方勢必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這些影響可能波及

                                                                                                                                            
頁 3。在「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中，「加強縣市文化活動與設施」下包含「加縣市文化中心擴
建計劃」、「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計劃」、「加強地方文化藝術發展計劃」、

「全國文藝季之策劃與推動」與「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劃」等五項子計劃；
「加強鄉鎮及社區文化發展」下包含「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劃」、「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設

空間計劃」與「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計劃」等三項子計劃；「文化資產保存與發展」下包含「民

間藝術保存傳習計劃」、「籌設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劃」、「籌設傳統藝術中心計劃」與「籌

設民俗音樂中心計劃」等四項子計劃。 
3 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台南縣立文化中心率先推出「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成為文建會提出十
二項文化建設計劃之後，全台灣地區第一個響應辦理中小型國際展演活動的縣市。 

4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
頁 41-43。 

5 詳請參閱本論文表 2-2-1「文建會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概況表」。 
6 筆者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七日止，前往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推廣組進行實習課
程；在實習課程期滿後，以專案工讀生之身分，繼續留任該單位半年，協助辦理亞太管樂節籌

畫工作。此外，筆者亦為嘉義市管樂團成員，擔任該團第一中音薩克管（First Alto Saxophone）
演奏工作，並於該次嘉義市管樂節演出活動期間，擔任舞台總監（Stage Manager）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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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政治結構與生態、可能對地方的工商產業造成某種程度上的衝擊、亦可能

對地方之藝文工作環境與發展產生某種影響；然而，從另一方面觀之，地區的政

治情勢、經濟、地方產業狀況、藝文環境、設施與藝文情勢，甚至於諸如颱風、

地震等不可抗力之天然因素，也會對地方舉辦國際藝文活動產生影響。值得關切

的是，執事者該用何種態度與方式面對各種轉變，該如何將過往的經驗作為爾後

工作上的指引，以及該如何記取前人的經驗與教訓，將每一次的工作完整且適切

地完成。 

筆者在經由實際參與嘉義市文化局所舉辦「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

義」的國際演藝活動規劃與執行之過程中，觀察到地方基層文化單位，在處理國

際藝文活動相關事務時所面臨的種種無助與挫折，以及各行政單位間協調工作的

不易達成。 

本論文希望藉由嘉義市文化局所舉辦的「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

活動，將地方最高文化行政單位在舉辦國際藝文活動時，所可能面臨之問題、困

難與各種行政程序作一分析，並針對該活動於策劃與執行時的行政規劃與分工所

出現之各種危機處理方式，以及各項工作缺失等，多方面作分析與檢討，並對地

方文化機構未來辦理國際活動提出建議參考。 

本論文旨在探討地方政府舉辦國際藝文活動之現況，瞭解基層藝文機構舉

辦國際藝文活動之困難與瓶頸，並試圖發覺出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時的共通性

問題，提供地方的文化行政機關作危機處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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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釋義 

 

以下就本論文所提出之幾個關鍵名詞作釋義，以使本文敘述之內容有更明確

之區隔。 

 

一、 地方政府 

 

本論文是以台灣地區「縣」或「市」之行政區域劃分作為對地方的基本定義。

在國外，所謂的地方，是指一個縣或一個鄉鎮，可以是像愛丁堡有約五十萬人口

的大地方，亦可以是像只有約十萬人口的亞維儂，「地方」並沒有大小的區別7。 

本文所指地方政府，乃是指台灣各縣市政府中，主管文化事務之行政單位；

目前多設文化局，負責掌理地方文化發展之政策與執行8。 

 

二、 國際文化活動 

 

本論文所謂之「國際」，至少包含三個不同的國家9；而國際文化活動則是以

國際文化交流為主要訴求的活動，包含各式展覽與演藝等之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三、 管樂隊 

 

管樂隊，乃是以木管樂器、銅管樂器與敲奏樂器（/打擊樂器）組成的合奏

                                                 
7 游錫 ，「從地方走向國際」講稿，《八十六年度文化設施專業人員訓練國際性展演活動工作人

員研習班成果報告》，宜蘭縣，宜蘭縣立文化中心，民85年11月25日。 
8 台南市掌管藝文政策制定與執行之單位為台南市藝術中心。 
9 同註 7；前宜蘭縣縣長游錫 先生曾表示：「所謂『國際』，就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說，至少需有

三個國家，若只有兩個國家就不能稱為國際……，『國際』應該至少與三個國家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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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10。通常，我們可將以管樂器（包含各種管樂器的家族樂器）為主體，並與

打擊樂器所組成的器樂合奏團體，通稱為「管樂隊」或「管樂團」。然而，在不

同的國家或地區，亦會因該地區之不同發展歷史與方向，而對管樂隊有不同的定

義。 

就人員與樂器的編制而言，「管樂隊」目前並沒有一個規格化的固定編制方

式，各個不同的管樂隊得以依其實際之演出人力狀況、演出樂曲之需求以及音響

效果需求 … …等多種不同因素之影響，自行調整該樂團之人員與樂器之編制 11。 

本論文所指的「管樂隊」，主要乃是以室內、舞台演出型態為主的管樂隊（如

Concert Band、Wind Ensemble、Wind Orchestra、Symphonic Band等），其目的較

傾向純音樂性的演奏，不包含爵士樂型態的「大樂隊」（Big Band）；此外，就學

校教育體制下的管樂發展形式而言，另有以戶外演奏、列對行進型態為主的「行

進樂隊」（Marching Band）12，此種演出型態亦包含在本論文研究範例之範圍之

中。 

 

 

 

 

 

 

 

 

                                                 
10 康謳，大陸音樂辭典，（台北市，大陸書店，十四版，民八十九年七月），頁107。 
11 Thompson與 Kevin曾在《Wind Bands and Brass Band in School and Music Centre》一書中針對
「管樂重奏團」（Wind Ensemble）提供樂器與演出人員編制的建議，詳請參照附錄一：Wind 
Ensemble 成員編制表。 

12 黃瑛瑛，嘉義市高中管樂隊現況調查研究，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6月，
頁 8；在國外，「行進樂隊」（Marching Band）通常使用改良過之樂器，如美國 DCI（Drum Corps 
International），人員編制上除了一般之演奏成員外，並會依其需求增加旗幟、舞蹈等表演人員；
而國內之行進樂隊則多數僅在學校單位中發展，民間戶外行進樂團則僅有「台北樂府室外樂旗

隊」一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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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論文之調查，主要乃是以民國八十五年至民國八十八年間，台灣地區各縣

市文化機構（文化中心與地方文化局）所辦理之國際中小型文化交流活動為研究

範圍。但由於部份國際文化活動之辦理時間自民國八十八年底跨越至八十九年，

且台灣地區之縣市文化行政機構，於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度起陸續由文化中心升

格為文化局；因此，本文之主要研究時間範圍為民國八十五年至八十八年，並有

部分研究案例資料延伸至民國八十九年。 

 

（二）個案選例說明 

 

本文以嘉義市文化局所承辦籌畫的「2000 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活動作

為主要之研究探討範例，並以該文化局前身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於 1997年所籌

畫另一類型相似之國際活動「’97嘉義國際管樂節」作為研究對照加以探討。 

嘉義市的管樂節活動，自民國八十二年開辦至今業已辦理九屆，由第一屆單

純為地方高中職以上學校管樂社團之演出交流活動，逐步發展成為台灣地區各級

管樂團交流活動，直至目前已成為一國際性之文化交流展演活動；自民國八十五

年起，嘉義市管樂節開始陸續有國外之管樂團隊參與演出活動，迄今，嘉義市政

府分別在民國八十六年及民國八十八年兩個年度，辦理過兩次國際性的管樂節活

動。  

本文在案例之選擇上，以嘉義市文化局於民國八十八年底所辦理的「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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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進行研究，主因藉由親身參與，而對該活動的策劃與執

行過程，得到較完整之觀察與分析。 

 

（三）文化活動形式與範圍選擇 

 

各縣市政府自民國八十五年起，依據行政院頒行的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中

「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劃」，陸續開辦各式國際文化交流活

動，各縣市所舉辦之主題活動分別是：基隆市「國際現代音樂節」、台北縣「福

爾摩沙世界文化日」、新竹市「竹塹國際玻璃藝術節」、苗栗縣「世界假面藝術節」、

台中市「大墩國際民俗工藝節」、台中縣「亞太編織藝術節」、彰化縣「國際傳統

音樂節」、雲林縣「國際偶戲節」、嘉義市「國際管樂節」、嘉義縣「新港國際社

區兒童藝術節」、台南縣「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台南市「國際服裝嘉年華會」、

高雄市「國際雕塑節」、高雄縣「國際舞蹈節」、屏東縣「國際樂舞節」、宜蘭縣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花蓮縣「國際石雕藝術季」、台東縣「南島文化節」13。 

本文選擇以管樂活動作為文化形式與範圍之研究，而就目前各縣市所選擇

之主題而言，台灣地區僅有嘉義市政府選擇以國際管樂節作為其地方特色活動，

因此，本文之研究以嘉義市作為地方政府執行國際文化活動之參考範例。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之研究採用「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並重的方式進行。研究成果

乃藉由量化的統計資料以瞭解實際存在的社會狀況；經由觀察地方文化活動的發

展歷程與探討各種人文風土的背景，以瞭解地方文化基層單位推動文化工作的各

種問題。 

                                                 
13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民 87，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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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之研究方法方面，以「文獻彙整」與「田野調查」為主要之研究方法。

文獻彙整主要蒐集相關之政策法令、已發表之研究論文與文章等為依據，並輔以

流通於市面之各相關書籍、雜誌及書報，以及摘錄各相關電腦網站或討論區所發

表之相關資訊等為參考資料，藉此以獲得本研究理論之文獻依據。 

在田野調查方面則分別以文化工作者與地方耆老之深度訪談，地方文化發展

歷程與現況調查，文化工作團隊之參與觀察，以及對非特定對象之觀察等幾種方

式交叉檢視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現狀，藉此以瞭解地方文化活動發展歷程與發展

現況之關係，並以此依據推測未來之文化發展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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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 

 

由中央下放予各縣地方文化中心自行籌劃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始於民

國八十三年文建會提出「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之後，各地文化中心才開始相繼

依據該計劃進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之辦理；最早乃是由台南縣立文化中心，於民

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四日，以「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為題展開活動

之辦理；至八十八年底，全國已有十八個不同縣市地方，紛以各地之特色文化為

主題，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14。 

目前，國內多數縣市地方，在這幾年之間，已辦理過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但對於地方公辦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問題探討研究之相關文獻卻為數不多；其中，

以陳其南教授應文化環境基金會之邀所撰寫的「綜合性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實務」

較具代表性15。 

在陳其南所撰寫的「綜合性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實務」一文中，以其多年來

從事文化藝術推動工作之經驗，以及其曾擔任文建會副主任委員之資歷，由民國

六十九年教育部社教司所推動的「文藝季活動」開始，以包含國家文化政策的發

展與轉變、地方特色文化的發現、文建會成立後主導而轉型的全國文藝季、以至

於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的推動與辦理等各種不同的面向，詳實而經闢地訴說國際文

化交流活動辦理的緣由，並多次以宜蘭縣所辦理「國際童玩藝術節」之實際案例

作為參考範例；藉由該文，得以誘發許多文化研究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事務辦理

問題之探討。 

此外，為求得更深入了解台灣之文化政策與嘉義地區管樂活動發展過程，因

此，對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文化政策、施政報告、文化相關法規等進行蒐集，藉以

瞭解國內文化政策發展之脈絡；分析、蒐集國內管樂活動發展之紀錄及文獻，以

                                                 
14 詳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民 87，頁 255。 
15 陳其南，「綜合性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實務」，《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計劃－理念與實物》，台
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頁 10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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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嘉義市政府推動國際性管樂交流活動之背景。在瞭解文化政策發展部分，參

考相關文獻包含有：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八十六年度文化設施專業人員訓練，國

際性展演活動工作人員研習班成果報告》，經由該報告中敘述各種形式國際文化

活動辦理之探討與案例介紹，發覺國際文化活動之辦理所應具備的各種條件；經

由對文建會《文化白皮書》與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

實務》的研讀，以瞭解國內文化政策的轉型與國內所面臨的各種文化建設難題；

桂雅文《社區藝術管理》一書，則給予本論文在藝術活動之行銷方面相當大的啟

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年鑑》一書，則誘發本論文對於文化建設工作

推動之觀察與文化環境之探討。 

在瞭解嘉義市政府推動國際性管樂交流活動背景方面，則參考了以下之文獻

資料：經由嘉義市政府出版《嘉義市綜合發展計劃》，瞭解嘉義市政府對於文化

藝術建設未來之工作方向以及現存之文化資源狀況；閱讀許常惠先生《台灣音樂

史初稿》，了解台灣地區之音樂活動發展狀況；黃瑛瑛《嘉義市高中管樂隊現況

調查研究》一著，對嘉義市管樂活動發展現況方面，有了更切合實際狀況的參考

依據；在相關法規部分，則參考「地方制度法」、「社會教育法」、「政府採購法」、

「藝術教育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等等。透過上述相關文獻資料之彙整，

將歸納所得之內容，作為本研究論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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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方政府公辦國際文化活動之政策與執行 

 

第一節 中央文化政策執行之發展過程 

 

「文化是一個民族社會資產的累積；傳承越多，文化的資源也越豐富。16」 

台灣地區的文化政策發展，由台灣光復初期，政府希望建構「中華民國道統」

的時代，文化政策瀰漫泛政治化的氣息開始，官方文化工作的推動在政府反共思

想的政治力影響下，使得文化工作實際上成為政治的圖騰，無法因應社會對於文

化的需求，進而造成了官方與民間嚴重的文化落差17。 

六十年代開始，台灣社會型態開始有所轉變，逐漸由以農業為基底的社會型

態發展成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政府部門對於文化工作推動的概念亦在此時有所

轉變。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成立與各縣市地

方文化中心的相繼設立，對台灣地區的藝術文化推展工作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指

標性新契機。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由於政治上的束縛開始逐步解脫18，而社會之經

                                                 
16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民 87，頁 5。 
17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頁

12-15；漢寶德先生在其「國家文化政策的回顧」一文中提到，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時候，是沒
有明確的文化政策的。有之，一方面是維護傳統文化，一方面是國民生活的現代化，如提倡新
生活運動等「教化」政策，並沒有如西方以藝術為中心的文化政策。對於十分落後，在飢餓邊

緣求生存的民族，談文化政策也許是一種奢侈。因此國民政府的文化觀是保守的、傳統的，藝

術觀是菁英主義的（漢寶德，2001）。 
18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公告台灣解除戒嚴；民國八十年四月三
十日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宣告，自該年五月一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我國憲法的制定施行，正值國內戰亂連連，為了使行憲與戡亂並行兼顧，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
次會議經由修憲程序，在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議決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三

十七）年五月十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並且優於憲法而適用，此後歷經四次修訂。臨時條款

的內容要點為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設置動員戡亂機構、調整中央政府的
行政機構及人事機構、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等，此外，並規定總統、副總統連選連任不

受憲法連任一次的限制。隨著國家情勢與社會環境快速變遷，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為謀

求國家憲政體的長遠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經由修憲程序，
在民國八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議決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在同（八 十）年五月一日由
總統公布。同（八十）年四月三十日李總統登輝先生宣告，自次亦即五月一日起，終止動員戡

亂時期（中華民國總統府全球資訊網；http://www.oo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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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工業發展腳步亦穩定成長，對於文化發展模式的思考方向而言，也產生了相

對的影響。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社會對藝術文化活動需求日益提高，在文化

建設工作之政策上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考方向與做法。其中，對地方文化工作推動

的最重要指標，乃在於以地方為主軸的文化政策導向。 

本節之研究，主要針對八十年代逐步轉移至發展地方文化為目標的中央文化

政策，以瞭解文化政策之導向以及地方政府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之演進過程。 

 

一、 文化政策的導向 

 

自從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一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之後，宣告了

台灣的文化建設進入了獨立於其他行政部門外，而進行思考的文化政策新時代。

雖然，由於當時的政治因素使然，文化建設的腳步依然受到若干意識型態與大中

國文化思想所左右，然而，文建會對於本土文化資產亦開始有許多突破性的做法

19；這些突破性的做法，為台灣的地方文化發展建立了新的里程碑。 

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直到進入八十年代，台灣地區的政治環境隨著戒嚴令的

解除與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逐漸邁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無可避免的，文化政策

與藝術文化工作者的思考與發展模式亦受到相當的影響。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蔣經國總統公告台灣解除戒嚴。這項籠罩

台灣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政治戒嚴令的解除，在過去十年間，經常被藝評界的同

仁引為劃分台灣藝術發展的重要界標或分水嶺之一。20」 

 

自台灣光復初期開始，便在政府急欲讓台灣民眾擺脫日本統治殖民時代養成

                                                 
19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
頁 18；具體事例包含了地方文化中心體制的建立以及各縣市地方特色館的規劃等等。 

20 王嘉驥，一九九○年代台灣當代藝術的狀態，典藏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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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日式思想，快速建立「中華民國道統」觀念，為文化政策之導向，進而延

伸到戒嚴時期所提倡的「復興中華文化」各項政策，這個時期的文化政策與文化

工作都持續受到諸多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牽扯；然而，隨著戒嚴令的解除與動員

戡亂時期的終止，開始逐漸擺脫原有的政治束縛，也讓政府的相關文化權責單位

對台灣地區文化發展的未來做了更深層的思考。 

行政院將「充實省（市）、縣（市）、鄉鎮及社區文化軟硬體設施」列為其十

二項建設計劃的其中一項，使得文建會施政的重點目標，更明確地有了以地方為

主軸的政策思考方向。 

前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在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份提出了幾個影響台灣地區文化

發展相當深遠的政策： 

 

1. 配合行政院組織法的修訂，積極研擬成立文化部的組織架構； 

2. 文藝季的轉型，以「人親、土親、文化親」為主題，由各縣市文化中心

主辦，組合成全國性的系列活動； 

3. 地方文化自治化的推動，以文化中心為主體，扮演地方性文建會的角色，

統合地方文化行政體系，負責策劃、協調和整合地方文化資源； 

4. 建立文化行政工作的地位，培養文化行政工作者的能力與經驗，作為地

方文化建設工作的主力。21 

 

民國八十二年，文建會結合了文化行政工作人員與相關專家學者，將該會之

文化工作中與既有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工作和做法加以詳細區隔，並考慮到文建

會在未來與民間以及行政部門原有之資源和人力從事整合工作，以完成文化政策

的定位與執行方式，進而亦提出了「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 

文建會所提出的十二項計劃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 

                                                 
21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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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縣市文化活動與設施 

1. 加縣市文化中心擴建計劃 

2. 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計劃 

3. 加強地方文化藝術發展計劃 

4. 全國文藝季之策劃與推動 

5. 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劃 

（二）加強鄉鎮及社區文化發展 

1. 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劃 

2.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設空間計劃 

3.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計劃 

（三）文化資產保存與發展 

1. 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劃 

2. 籌設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劃 

3. 籌設傳統藝術中心計劃 

4. 籌設民俗音樂中心計劃22 

 

在文建會所提的十二項文化建設工作中，包含了「強化縣市層級之文化藝術

發展計劃」、「社區文化發展計劃」與「設置附屬機構」等三大類，藉由這三大類

共十二項計劃的施行，並配合文建會所推動之經常性工作計劃，對台灣地區的文

化建設建構了一個較為完整周延的國家文化建設的長期發展藍圖23。 

對於文化政策發展的過程而言，「充實省（市）、縣（市）、鄉鎮及社區文化

軟硬體設施」的意義，乃在於將藝文發展的計劃轉化為地方可操作的行動計劃；

                                                 
22 同本文第一章，註 2。 
23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
頁 18。 



 15

一方面可經由文化藝術的發展過程以達到由地方再造，進而使得國家整體獲得再

造之目的；另一方面，透過地方文化改造的過程，以培育國內文化藝術發展的根

基，更重要的乃是經由計劃的施行，使得地方文化中心的各種軟硬體設施規模與

水準有了提昇和擴展的機會，並將文化建設的觸角拓展至地方鄉鎮社區；而透過

地方與社區的文化發展，才使得文化建設的腳步得以和社會綜合的發展方向緊密

結合24。 

 

二、文化政策地方化的發展過程 

 

「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為文建會近幾年來最為重要的施政方向，透過該計

劃的推動，企圖使政府文化建設的觸角從縣市延伸到鄉鎮與社區，進而落實文化

紮根工作，使台灣的文化建設與發展開創嶄新的里程；而其中，「縣市地方文化

藝術發展計劃」之規劃目標乃在於落實「文化地方自治化」的政策，並整合地方

之文化藝術資源以及藝文團體，以推展藝文活動並建立地方之特色25。 

過去，各縣市文化中心對於地方的藝文發展缺乏全面而長遠的計劃與思維，

在工作上經常淪為文化活動場地的提供者26，對於地方文化工作的推動而言，助

益較少；直至民國八十二年文藝季辦理方式轉型開始，地方文化中心才得以大幅

提昇其發掘、整理與整合地方藝文資源的能力27。 

國內八十年代的文化政策，發展出許多相當重要的觀念，在政策上先後歷經

了「全國文藝季」、「文化地方自治化」、「社區總體營造」、「發展鄉土與地方文史

工作」、「地方環境與社區美學觀念建立」、「國際展演活動地方化」、「文化、產業

與地方綜合發展計劃的結合」以及「以地方為主軸的文化政策思考」等多個地方

                                                 
24 同上註。 
25 同上註，頁 4。 
26 陳其南，「綜合性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實務」，《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計劃－理念與實物》，文
化環境基金會，頁 145。 

27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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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的政策實施與執行；經由這些政策的施行，對於縣市地方的文化提昇與開

發而言，構成了這個時期文化政策地方化過程的施政特質；茲就以上的政策於下

文分別簡述之。 

 

甲、  全國文藝季 

 

「全國文藝季」是根據各地特殊的人文、社會條件，運用地方資源，加以系

統化的整合，由地方文化中心自行策劃決定活動內容28。文建會藉由「全國文藝

季」活動的推出，期望縣市地方因為文藝季的辦理得以肯定自我文化之價值、關

懷本土之文化以及使地方得以塑造當代文化新風貌。 

也就因為「全國文藝季」是以地方為主體，且將活動交由地方文化中心與地

方文史工作者來企劃、執行，因而使得地方文化中心在該活動的辦理過程中得以

活絡起來，並努力以紮實而具體的地方文史資料作為活動的基礎與內涵，藉此使

活動得以更加突顯地方之藝文特色。 

雖然，「全國文藝季」的活動自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展開後，因各地

方縣市首長與文化中心本身重視該活動的程度不一，而使得各地在活動的執行狀

況有所落差；但是，卻也因為「全國文藝季」的辦理，使得各地文化中心得以有

機會更加深入的瞭解地方文化之特色與發掘更多的文化資源，對於各縣市文化中

心而言，「全國文藝季」的辦理是使各文化中心功能復甦的一項重要因素。 

 

乙、  文化地方自治化 

 

台灣地區各縣市文化中心在升格改制為文化局之前，由於財源有限，其辦理

藝文活動之經費多仰賴文建會與省教育廳的補助29。文建會由於受限於其人力編

                                                 
28 同註 9，頁 135。 
29 八十九年度起，由於國內開始施行統籌分配款制度之緣故，由文化中心升格而成之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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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問題，因而政策的執行工作多需依賴各縣市文化中心之協助，因而文建會的

便積極地從事推動強化地方文化中心體質之工作，希望能使地方文化中心能在企

劃與執行能力上有所提昇，扮演起「地方文建會」30的角色。 

文化地方自治化的用意，乃在於希望藉由此項政策的推動，使得地方縣市文

化中心不再是單純且被動的展演場地提供者，而是地方文化藝術長期發展工作的

中樞。 

 

丙、  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旨在重建社會倫理，營造社區共同意識；社區共同意

識培養，是地方文化建設一項最具體的功能與目標31。社區總體營造是以文化藝

術形式作為切入點，以社區為對象，企圖建立社區之共同意識，社區建設與活動

計劃；在鄉、市、鎮地區更以振興當地之文化產業和產業文化、美化社區環境空

間與改善生活型態為目標，將工作推動之目標著眼於社區，厚植精直藝文活動之

基礎，建構規律發展且自足的文化藝術社會結構法則32。 

藉由開發鄉鎮市地區環境與人文資源，以振興地方社區之文化產業和產業文

化作為主要之目標，進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與做法，開始加強地方的

文化軟硬體設施，並逐步開發地方藝文資源。「社區文化發展計劃」是以文化藝

術形式作為切入點，以社區為對象，意圖開啟社區意識之建立，整合社區之相關

建設與活動計劃，振興地方產業文化與文化產業，藉此美化社區與改善生活型

態，並進而希望社區民眾自主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 

社區總體營造是台灣文化生態轉型的基礎工作，也是地方文化營造力量的來

                                                                                                                                            
在失去文建會與省文化處等單位的經費補助後，地方文化預算必須完全以向地方民意機關編列
並提出預算需求，經由地方民意機關審查通過而得。地方文化中心與文化局原先由文建會補助

之文化建設經費，則完全經由行政院統籌分配款依比例撥交各地方政府自行運用；然而，由於

一般縣市地方財政多屬不佳，文化機構所得之經費預算大多不如以往。 
3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民 87，頁 12。 
31 同註 6，頁 34。 
32 同註 13，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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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文化藝術活動作為重建社會倫理意識與國家共同觀念的切入點，並著眼於

地方社區文化工作的推動，為現今之文化建設建立了文化政策的主軸方向33。 

 

丁、  發展鄉土與地方文史工作 

 

地方文史工作的發展是文建會在推動「全國文藝季」與「社區總體營造」的

過程中，所連帶引發之最明顯政策議題。 

民國八十三年，文建會為落實地方文化紮根工作，積極鼓勵地方文史工作者

進行地方文史調查研究與培訓相關人才之工作，並開辦「地方文史社團基礎工作

研習計劃」，教授地方文史工作人員實際田野工作的方法與要領之課程，以及辦

理各文史社團工作經驗之交流，期望藉由各種地方文史工作的發展，而讓各縣市

地方對當地特有之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識。 

 

戊、  地方環境與社區美學觀念建立 

 

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之規定34，公有建築物所有人，應設置藝

術品。然而，台灣地區之一般社會大眾尚未養成成熟的景觀意識，因而這個法令

對於台灣地區之公家政府機關而言，在觀念上以及執行之技術上較無法完整配合

35。 

文建會基於以上之原因，便以示範之方式選定新竹縣市、南投縣、嘉義市、

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與台東縣等九個縣市，作為示範實施之案例，並邀請近

二十位專家學者分區擔任指導工作；文建會希望藉由此政策的執行過程，能為縣

                                                 
33 同上註，頁 36。 
34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公有建築物所有人，應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

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如於其建
築物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值高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者，政府應獎勵之。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應設置藝術品美化環境。 
35 同註 6，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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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一般之民眾的美學教育提供一個參與的管道，讓民眾有充分的機會得以親

身體驗環境與景觀的美學課題。 

 

己、  國際展演活動地方化 

 

文建會自八十年代開始，便從整合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化藝術國際化的意義

與形式。特別是結合了諸如全國文藝季的綜合性藝文活動辦理模式、社區總體營

造與文化產業整合觀念、以及國際性的地方觀念和地方國際化的新趨勢等等，文

建會藉由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的推動，將國際化的任務下放給地方，讓地方展開

國際化的新方向36。 

「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中央與地

方文化行政體系與民間藝文團體資源之整合，致力培養各縣市文化機構、團體辦

理國際藝文活動之經驗與能力，提昇地方精緻藝文活動之水準，並使該項展演活

動成為地方藝文特色傳統與文化產業之一部份，進而帶動地方文化藝術事業之發

展與國際觀的建立。 

藉由國際展演活動的地方化，除了使地方具備辦好國際活動的能力之外，更

重要的目標乃在於使國際活動的辦理成為地方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並成為帶動地

方文化產業發展的動力與基礎。 

本論文之研究方向主要乃源自於此向文化政策之推動，並向下作發展。 

 

庚、  文化、產業與地方綜合發展計劃的結合 

 

直至今日，台灣仍一昧地以發展經濟和都市工業文明的擴張作為國家發展的

總目標37。一般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文化藝術是奢侈的、消費性的東西，而對於政

                                                 
36 同上註，頁 41。 
37 同上註，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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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而言，文化建設工作也因為其並非能明顯立即可獲得成效，因此通常很難

在行政資源上獲得政府部門的支持。然而，當我們檢視目前世界上各先進國家的

發展過程，卻不難發覺這些先進國家的發展，多數會以無反故地投入大量的人

力、財力與物力以保存其傳統之文化，而非一昧地以各種工商建設作為其國家發

展的唯一方式。 

文建會所提的「文化產業化」之目標，旨在希望得以將藝術文化活動本身與

產品塑造成為地方之產業來加以發展，或者利用原有和新開發的藝文活動與產品

作為基礎和誘因，促成以文化藝術來進行營造社區與重建的計劃，進而振興地方

的各種相關工商產業之經濟活動38。 

 

辛、  以地方為主軸的文化政策思考 

 

在文建會所提出的「十二項文化建設」方案中，文建會延續了其漸及地方的

政策轉型，將觸角往鄉鎮社區延伸，並以縣市之文化中心作為其據點；經由幾個

不同計劃方案的相互支援，文化建設的工作指標亦從單純人文藝術生活的滿足，

逐漸轉變提昇成為社會群體美學和共同體倫理之重建39。 

行政院在十二項建設計劃中所提之「充實省（市）、縣（市）、鄉鎮及社區文

化軟硬體設施」，開創國內的文化政策轉由地方出發的機制，並且為台灣帶動了

全新的文化視野；諸如「全國文藝季」與「國際小型展演活動」的交由縣市地方

辦理，使得縣市地方得以逐步發現屬於地方的文化特色與歷史，並且結合地方的

人文特色與社區生活，不但使得精緻藝術的發展具備了常民藝術的基礎，也讓地

方的傳統民間藝術活動有了新生的動力。 

 

 

                                                 
38 同註 6，頁 44-48；並參見文建會中程施政計畫中之「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 
39 同上註，頁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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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政府執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之發展 

 

台灣地區在八十年代以前，各地之文化中心與民間機構受限於人力、物力

的不足，再加上一般民眾對於藝文活動的需求及投入意願較低，因此在辦理國際

性展演活時成效多不盡理想；然而，近年來由於國內民眾之教育水準不斷提昇，

國內之經濟發展亦較趨於穩定，一般民眾對於藝術與文化活動的需求益加提昇，

使得國內各縣市地區投入辦理國際藝文交流活動之條件逐漸的成形。 

八十年代開始，文建會從整合性的角度重新思考國際化的意義和形式，結

合了在辦理全國文藝季時綜合藝文活動的模式，經由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以發

揚地方文化產業的整合觀念，以及思考國際性的地方意義與地方國際化的新趨

勢，並藉由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的推動，將國際化的任務下放給地方，讓地方展

開國際化的新方向。40 

 

一、各縣市文化特色調查 

 

地方政府投入文化活動的辦理之前，必須對於該地之文化生態與藝文特色

具有足夠的認知與瞭解，才得以選擇出足以呈現地方特色的活動主題；因此，民

國七十三年起至七十九年間文建會開始組織「文化中心輔導訪視小組」41，協助

各文化中心業務的推廣，各地文化中心也才漸漸發揮其功效。也經由各地文化活

動的開發，進而逐漸的累積與呈現各縣市之藝文資源： 

 

(1) 宜蘭縣：向來文風鼎盛，至今仍是民族藝師最多縣份，藝文團體眾多，

高達 103個；該縣是北管大本營、歌仔戲的原鄉。 

                                                 
40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
頁 41。 

41 王振鵠撰稿，劉立民總編輯，《文化中心十年》，台北市，文建會，民80，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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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隆市：文化資源較偏重美術類，資源特色不易彰顯，從事藝文活動者

年齡較輕；基隆中元祭具有特殊人文背景。 

(3) 台北縣：具有鶯歌陶瓷文化、三峽祖師廟之傳統建雕刻、十三行遺址出

土之十三行文化；各項藝文人才輩出，藝術資源豐富。 

(4) 桃園縣：鄉土文學作家鍾肇政、資深畫家賴傳鑑、薪傳獎得主賴碧霞等，

致力推展鄉土文化；大溪的陀螺獨具特色，大溪家具聞名全

省；多所大專院校均有文獻史料蒐茶整理人才。 

(5) 新竹市：原為文化古都，有玻璃藝術、客家文化等豐富資源，新興藝文

團體如雨後春筍。 

(6) 新竹縣：客家文化以歌謠、戲曲、民俗技藝、客家文物為主；山地泰雅

文化以傳統舞蹈、歌謠文物為主。 

(7) 苗栗縣：由於地形封閉，民情保守，藝文資源較為稀少，藝文團體僅二

十個左右；文化中心也成立八音研習及客家歌謠研習班。 

(8) 台中市：新興都市，外來人口大量移入，各種藝文團體紛紛成立，偏重

藝文人口之培植。 

(9) 彰化縣：本縣居民大都由大陸沿海泉州一帶遷徙而來，民情純樸，無論

在民俗手工藝、傳統建築、傳統音樂、戲劇個方面皆有長遠歷

史。其中高甲戲、南管、北管、神像雕刻、錫器製作、捏麵、

燈籠彩繪多項曾獲薪傳獎。 

(10) 雲林縣：為傳統農業縣份，寺廟居全省之冠，自然形成具傳統特色之藝

文團隊與人才，計有掌中戲大師黃海岱、說唱藝術吳天羅、古

蹟模型莊新利、微毫木雕張敬、辟邪香包陳廖綢、葫蘆彩繪江

宗慶、交趾陶藝葉星知、羽毛貼畫陳金錫寺廟雕像毛榮海、人

像彩繪許明雄等各項民間技能。 

(11) 嘉義市：傑出美術家眾多，又擁有傳統民俗工藝交趾陶；學音樂風氣鼎

盛，尤其高中職以上，管樂人才雲集；北園國中、小的扯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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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繩、踢毽子民俗技藝數次的獎，可善加經營。 

(12) 台南縣：文藝作家人才濟濟，每年舉辦鹽份地帶文學營、全國吟詩比賽；

又有藝陣之鄉之譽，平素均有藝陣的組訓藝師多、素質高，可

配合民俗節慶活動展演。 

(13) 台南市：素有「全台首學」美譽，表演藝術、展覽、講座研習活動甚多。 

(14) 高雄縣：岡山鎮、彌陀鄉及大社鄉有 5個皮影戲團。 

(15) 屏東縣：有河洛、客家、排灣、魯凱等四大族群，河活部份：有滿州民

謠、東港王船祭、潮州明華園歌仔戲、陳正義傳統布袋戲；客

家部份：有佳冬八音樂團、客家歌謠；排灣族有木雕藝術、陶

藝、編織、琉璃珠等手工藝；凱族與排灣族類似，值得加以保

存。 

(16) 花蓮縣：石礦藏量豐富，石藝蓬勃發展，賞石蔚成風尚；阿美、布農、

泰雅及噶瑪蘭等原著民族占人口四分之一，音樂、歌謠甚具特

色。 

(17) 台東縣：原著民有六族，每年有一定儀式，每族祭儀、服裝、舞蹈、習

俗各有特色；尤其在遺址方面，境內有卑南文化遺址、都蘭巨

石文化、麒麟文化、長濱文化、皆有千年歷史42。 

 

二、各縣市辦理中小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情況 

 

在文建會提出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之後，各縣市文化中心陸續依據該地之

地方文化特色與各種文化資源，研擬將該縣市地方文化特色國際化之各種可行

性，並進而推出得以呈現地方色彩的各種國際性形文化活動。 

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台南縣立文化中心率先推出「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

                                                 
42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
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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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文建會提出十二項文化建設計劃之後，全台灣地區第一個響應辦理中小型國

際展演活動的縣市；至八十八年底為止，全國已有十八個縣市文化中心，以各縣

市特有之文化特色為題，辦理各種不同類型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下頁表 2-2-1「文建會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概況表」，為民

國八十五年至八十八年間，台灣各縣市地方文化中心所辦理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調查，共有十八個不同縣市所辦理的二十三種個國際活動。 

文化藝術活動本為人類表達自我、相互溝通的重要方式之一。不同理念的

交流學習，不僅是各族群文化藝術的發展常態，更是彼此豐富自身內涵的重要途

徑。隨著國際資訊網路的建立和普及，不同文化族群間的互動更趨頻繁迅速，處

在這樣的情勢下，如何在維持「傳統」與創意「革新」，以及「鄉土」意識與「國

際」視野間取得平衡，建立起一個既有堅實基礎、又能呈現多元包容的文化圖像，

便成為文建會與藝術工作者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基於這樣的認知，文建會在推

動文化藝術工作上，即以「培養新文化、建立新中原、重建新社會」為準則43，

以「培養本地藝術人才、厚植文化根基、鼓勵專業藝術創作與研究、推廣文化活

動、擴大文化活動參與層面以及擴大文化交流」等工作為主體。特別是：希望以

文化藝術作前鋒，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增進友邦人士對台灣社會文化的認知，達

到推動務實交流，擴展生存空間的國家發展總目標44。 

 

 

 

 

 

 

 

                                                 
43 詳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民 87，頁 242。 
4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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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文建會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概況表45 

年 度 縣 市 別 活  動  名  稱 辦 理 時 間 

85 台南縣 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 85.03.29-04.04 

宜蘭縣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85.07.06-07.28 

花蓮縣 國際石雕藝術季 86.03.23-04.19 

屏東縣 國際樂舞節 86.02.15-02.22 

新竹市 竹塹國際玻璃藝術節 86.02.01-04.06 

86 

基隆市 國際現代音樂節 86.05.17-06.31 

台南市 國際服裝嘉年華會 86.10.18-10.26 

台北縣 福爾摩沙世界文化日 86.10.18-11.02 

高雄縣 國際舞蹈節 86.10.25-11.02 

嘉義市 國際管樂節 86.12.14-87.01.04 

高雄市 國際雕塑節 87.03.07-06.07 

彰化縣 國際傳統音樂節 87.03.01-06.30 

台中縣 亞太編織藝術節 87.03.21-04.19 

87 

嘉義縣 新港國際社區兒童藝術節 87.06.27-07.02 

台南縣 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 87.10.18-10.25 

台東縣 南島文化節 88.01.21-02.01 

雲林縣 國際偶戲節 88.02.21-03.07 

新竹市 竹塹國際玻璃藝術節 88.03.02-04.05 

花蓮縣 國際石雕藝術季 88.03.21-04.20 

苗栗縣 世界假面藝術節 88.03.27-04.25 

台中市 大墩國際民俗工藝節 88.05.08-05.30 

宜蘭縣 國際童玩藝術節 88.06-88.07 

88 

嘉義市 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 88.12.24-89.1.5 

 

 

 

 

 

 

 

                                                 
45 統計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民 87，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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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縣市文化局的角色與任務 

 

目前，台灣地區地方縣市政府的組織架構中，與藝術文化相關之政策制定執

行工作，主要是由縣市地方文化局負責該項業務46。 

台灣地區自民國七十二年起各縣市地方開始設置文化中心以來，各縣市文化

中心便開始擔負起地方文化藝術的推動工作；民國八十八年，政府為精簡人事與

成本而讓台灣省政府虛級化，進而使國內基層文化機構在地方自治觀念的前提

下，由縣市政府下之二級單位升格成為一級行政單位；然而，文化局的設置雖然

在行政層級上有所提昇，其所擔負之責任亦由原本文化中心單純的執行單位躍昇

為地方文化政策制定的行政兼執行單位。 

本節之探討乃由地方文化中心的設置緣起開始，直至現今各縣市文化局成

立，旨在了解台灣縣市文化局的設立過程，以及其在文化推動工作中所擔任之角

色與任務。 

 

一、縣市文化中心 

 

（一）文化中心設置緣起 

 

行政院於民國六十二年開始，在台灣地區積極推動十大建設，除加速台灣的

各級工商產業蛻變與進步之外，更使台灣地區的各方面潛力與競爭力迅速增加；

而政府在完成十大建設之後，更發覺要提昇國民的生活品質，除了經濟環境的改

善之外，精神生活層面的加強亦相當重要，因而提出了文化建設計畫，而其中最

重要的便是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興建。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蔣經國先生於其行政院院長任內在立法院所提

                                                 
46 台灣各縣市地區除台南市政府設置市立藝術中心外，其餘地區均設置地方文化局；但就其工
作業務而言，均是以推動地方藝術文化發展工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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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在完成十大建設之後，決定再進行十二項建設，而其

中的第十二項建設即是：「建立每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及音樂廳」

47。次年，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蔣經國先生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再次

強調說：「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不但要使國民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同時也要使

國民有健康的精神生活。因此我們在十二項建設中特別列入文化建設一項，計畫

在五年之內，分區完成每一縣市的文化中心，隨後再推動長期性的、綜合性的文

化建設計畫，使我們國民在精神生活上都有良好的發展，使中華文化在復興基地

日益發揚光大。」48 

台灣地區的文化中心規劃工作，初期由教育部統籌負責；當時教育部結合

了台灣省教育廳、北高兩市教育局以及國內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了「教育部建

立縣市文化中心指導委員會」，並在該委員會下成立規劃委員會，研訂「教育部

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畫大綱」，依據大綱再制定詳細計畫，並提出以下四項主要

的文化建設目標： 

 

1、配合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提供主要文化活動設施。 

2、透過圖書館、音樂廳及博物館的興建，促進各縣市文化活動中心的形成。 

3、促進社會文化活動與學校文藝教育結合，以增進青年身心正常發展，變

化國民氣質，培養社會良好風尚。 

4、加速復興民族文化，促進國家現代化，增進我國對外競爭能力49。 

 

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規劃，最主要的目標乃是希望文化中心可成為藝術文化活

動之策劃與實施之執行單位；然而為顧及到要使文化能與地方民眾的生活產生較

為密切的關聯，因此，文化中心的設置不論是在硬體的建築外觀或者是整體的文

                                                 
47 王振鵠撰稿，劉立民總編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中心十年，台北市，文建會，民

80，頁 8。 
48 同上註。 
49 同上註，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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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策略上，都需要顧及到當地的社會環境與都市發展方針，以期使文化中心

的成立能夠迅速融入地方民眾的生活，並進而提供民眾各種多采多姿的藝術文化

活動與資訊。 

在台灣地區設置縣市文化中心的經費來源方面，則是依據「教育部建立縣市

文化中心各館廳設計注意事項」之規定，由中央及省編列預算補助每一縣市文化

中心建築經費新台幣九千萬元，不足之數則由各縣市自行負擔50。 

縣市地方文化中心的設立，除硬體建設部分在「教育部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

畫大綱」有所規定之外，教育部於民國六十九年更修訂「社會教育法」，縣市文

化中心應依「社會教育法」之相關規定籌設，也使縣市文化中心的設置有法令之

根據51。 

 

（二）文化中心組織架構 

 

依據教育部所訂定「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畫」，文化中心的組織由中央制定

組織通則，然後由省市訂定縣市文化中心各館廳的組織規程。而計劃中有關於文

化中心的組織原則，包含了以下幾個主要的部分： 

 

1、各機構及各縣市文化中心之組織、編制採彈性原則，俾可適應未來發展

需要。 

2、人員編制應採精簡原則，並應適才、適所，建立責任制度，提高工作效

率。 

3、管理人員採聘用制度，俾可羅致專門人才及靈活運用。 

4、網羅地方人士為兼職人員參與文化中心工作，結合地方人士擴大工作效

                                                 
50 「教育部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劃」，台北市，教育部，民 68，頁 36；「教育部建立縣市文化中
心各館聽設計注意事項」，台北市，教育部，民 68，頁 28。。 

51 社會教育法第四條：省(巿)政府應設立社會教育館，推展各種社會教育事業並輔導當地社會教
育之發展。直轄巿、縣(巿)應設立文化中心，以圖書館為主，辦理各項社會教育及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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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52。 

 

民國七十一年，台灣省政府亦訂定「各縣市文化中心組織要點」，通函給各

縣市政府以作為其擬定該縣市文化中心組織規程以及人員編制之依據。在文化中

心的組織系統上，各文化中心設置主任一人，承縣市地方首長之命綜理文化中心

業務；主任之下設置秘書一人，而行政業務單位設置圖書館（組）、博物館（組）、

藝術組、推廣組與總務組等五大部門；若縣市文化中心因規模與員額編制之限

制，則可無藝術組之設置，僅設置圖書館（組）、博物館（組）、推廣組與總務組

等四個部門。文化中心下各行政業務單位所需之員額編制，則由各縣市政府依據

該地方所擁有之設備、業務活動與地方實際之需求狀況，參照「台灣省各縣市立

文化中心員額配置參考表」擬定53；下表 2-3-1「縣市文化中心職掌表」，圖示縣

市地方文化中心之行政組織架構。 

 

表 2-3-1  縣市文化中心職掌表

 

 

                                                 
52 「教育部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劃」，台北市，教育部，民 68，頁 19。 
5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省各縣市立文化中心組織要點」，《文化建設重要法令彙編》，
台北市，文建會，民 77，頁 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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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方之文化中心是屬於縣市政府教育局下的二級行政單位，在權責歸

屬方面是直接向該地方之縣市首長負責，從事地方文化藝術活動之發展工作。在

民國八十二年全國文藝季活動舉辦之前，全國各地的文化中心僅是扮演協助文建

會所安排之巡迴表演活動而已；但是經由全國文藝季的舉辦，許多地方文化中心

開始由原先單純的場地提供單位，逐漸轉變成為有能力進行活動企劃單位，更因

為地方文化中心在辦理文化藝術事務上角色的轉變，讓文化中心與地方的民間藝

文工作者有了更緊密的接觸，進而也讓文化中心的功能得以日益彰顯。藉由地方

文化中心辦理藝文活動與推廣教育工作的增多，以及對於地方藝文發展的尋根研

究，許多地方都因而尋回了屬於該地方的歷史人文發展軌跡，並進而建立了地方

族群意識、地方自信與地方認同。 

「全國文藝季」的舉辦，由地方文化中心依據各地的不同文化發展狀況、不

同的經濟產業活動以及不同的地方民俗傳統，結合地方藝文工作者與專家學者共

同規劃屬於該地方之藝術文化發展特色，並藉「全國文藝季」的活動來突顯當地

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地方特色，進而塑造屬於該地區的文化形象。 

 

二、縣市文化局 

 

（一）縣市文化局設置緣起 

 

台灣地區在八十年代後期，國家執政當局為求讓政府的組織架構得以扁平

化，便將原本之「台灣省政府」虛級化，藉此達到精簡政府人事組織架構之目的，

達到降低預算數字與人事編制之目標，並希望經由「精省」的方式，使許多行政

資源下放到地方縣市政府，以使地方政府更具地方自治之空間。因此，地方縣市

政府的組織架構在國家進行精省後，亦需隨著精省的腳步進行適當的調整。 

以往，各縣市文化中心依據社會教育法的規定，乃是隸屬於縣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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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二級行政業務單位54，在原有的行政體系上，乃是由地方縣市長授權地方

政府教育局長對文化中心進行督導；在這樣的結構條件下，文化中心的定位等同

於地方之國民教育單位，行政層級較低，也很難以吸引人才，進而導致專業不足

的困境55。然而，地方縣市政府之組織架構在精省後，由於地方制度法的所給予

縣市地方的自主彈性空間，台灣地區各縣市政府相繼將原本的文化中心提昇位階

而成為「文化局」，延續原先地方文化中心所扮演的角色，繼續進行縣市地方文

化推廣與教育的工作。 

 

（二）文化局組織架構 

 

台灣地區各地方縣市政府，自民國八十八年底開始，相繼依據各地實際之需

求，在地方制度法之規範下適度調整地方政府之組織架構；唯多數之縣市政府均

已開始正視文化工作之重要性，因而多將原先隸屬於教育局下之二級行政單位的

「文化中心」，升格成為縣市政府組織下之一級行政單位的「文化局」。 

地方文化中心在升格成為縣市政府一級行政單位的過程中，其人事組織之架

構便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構成方式。由於原先各縣市地方之文化中心在組織架構

上，是一具備文化行政、財務與人事的完整機關56，在升格為文化局之後，其組

織架構便出現要保留原先文化中心之小型完整機關的編制，以及僅保留文化行政

業務部門編制等兩種組織架構方式；即一般所謂之「府外局」與「府內局」。  

所謂「府外局」，在此乃是指該局之組織編制為一完整之機關組織架構，除

機關之正、副首長與秘書、相關權責業務執行單位之外，另還具備機關內單獨之

「人事機構」、「總務單位」與「會計單位」者稱之；相對於「府外局」，「府內局」

的架構則是僅具備機關之正、副首長與秘書和相關權責業務執行單位，其人事、

                                                 
54 同註 7。 
55 黃志全，「在幽暗中尋找光源與出路」，中華民國八十八年表演藝術年鑑，台北市，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民 89，頁 13-15。 

56 詳請參閱表 2-2-1，縣市文化中心職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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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與會計業務則交由該地縣市政府之人事、總務與會計單位一併進行處理。下

表 2-3-2「府內局與府外局差異比較表」，對將「府內局」與「府外局」之差異作

簡單的比較。 

表 2-3-2  縣市政府文化單位府內局與府外局差異比較表57 

 府  內  局 府  外  局 

縣 市 別 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嘉義縣、屏東

縣、台東縣 

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

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市、台南市、台南縣、高雄縣、宜蘭

縣、花蓮縣 

行政組織 僅含文化活動推廣辦理之行政單位，如教

育推廣、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 …等業務

執行部門；在組織結構上，是依附於地方

縣市政府之行政組織下的一個單純業務單

位 

除文化活動推廣辦理之行政單位外，另有

獨立之總務、會計與人事部門，在組織結

構上是一完整的小型行政機關。 

預算編列 僅需編列年度文化活動辦理之相關業務經

費 

需編列文化活動辦理之相關業務經費、文

化局工作人員人事費、館舍修繕營建費用 

一層決行 

公文裁示 
需經由縣、市長裁決 文化局局長裁決 

發文署名 縣市政府 文化局 

政策執行 文化政策之制定需經由地方最高行政首長

裁示通過，而後交由文化局執行 

文化政策之制定與執行，均由文化局負責。 

優   點 1. 文化政策的制定決策層級較高 

2. 文化政策思考層面較廣 

3. 單位組織編制較為精簡 

4.文化預算之編列不需包含人事、館舍修繕

等費用 

1. 同一單位進行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2. 文化政策的制定較具彈性，並得以兼顧

執行層面 

3. 文化工作之推動較具自主性 

4. 公文裁示較具時效性 

缺   點 1. 文化政策之制定較欠缺自主性 

2. 文化政策之制定較難以兼顧執行之可

行性與方便性 

3. 公文裁示花費較長之時間，工作流程較

繁雜而不具彈性 

4. 文化工作預算之使用過程較不具彈性 

1. 人事組織較為龐大 

2. 文化政策之擬定較容易因顧及方便執

行而趨於簡單化 

3. 文化政策的制定決策層級較低 

4. 預算編列需含人事與修繕等費用，數字

較為龐大 

（製表人：陳達章） 

                                                 
57 資料來源：文建會、台灣各縣市文化局官方網站、屏東縣文化局局長洪萬隆先生、嘉義市文
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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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縣市地方文化局下所設置推動藝文工作之業務單位，均由各縣市政

府依該地區藝文發展之實際需求而自行規劃設置，唯其中多包含分別負責掌管圖

書資料、造型藝術、表演藝術、文化推廣與文化資產等五大部門。以嘉義市政府

文化局為例，該局之行政組織便包含了圖書資訊課、展覽藝術課、表演藝術課、

藝文推廣課與文化資產課等五個文化業務單位；而由於嘉義市文化局為一「府外

局」，因而組織內具有行政室、會計人員與人事管理員。下表 2-3-3「嘉義市文化

局組織工作執掌表」為目前嘉義市文化局之組織架構與業務執掌狀況。 

 

表 2-3-3  嘉義市文化局組織工作執掌表58 

課  室  別 承    辦    業    務 備     註 

局      長   

副  局  長  文化局發言人 

秘      書   

圖書資訊課 
掌理蒐集、整理、保存、運用各項圖書資訊等

事項  

並負責管理嘉義

市三處圖書館 

展覽藝術課 
掌理蒐集、典藏、研究、展覽各類美術工藝品

及公共藝術之推展等事項 

並負責管理交趾

陶地方特色館 

表演藝術課 
掌理音樂、戲劇、舞蹈、等社教活動之推展及

表演藝術團體之立案、輔導、管理等事項  

並負責管理嘉義

市演奏廳 

藝文推廣課 
掌理推廣文化活動、義工組訓、文化藝藝基金

會之立案、輔導、管理等事項 

 

文化資產課 

掌理傳統建築、史蹟、古蹟、文物、文獻之保

存與再利用，民俗藝術傳習，地方文史工作推

展等事項 

並負責管理嘉義

市史蹟資料館 

行  政  室 
掌理文書、印信、出納、研考、法制、庶務、

檔案管理等事項 

 

會 計 人 員 掌理文化局內部會計相關業務  

人事管理員 掌理文化局內部人事相關業務  

 

然而，由於台灣各縣市地區之地方文化與民情不盡相同，因此各縣市文化局

                                                 
58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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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各地之實際不同需求，自行增減業務單位，如彰化縣文化局在業務單位的架

構上，除了以上五種工作區隔的業務單位之外，還設置了彰南演藝課與傳統戲曲

課，分別掌理掌理彰化縣專屬演藝場地員林演奏廳外館館務與彰化縣地方特色館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外館館務59。 

 

（三）文化局人力編制狀況 

 

各縣市文化局均由原先之文化中心升格，因此在人員編制上多以原來文化中

心之人力為主要架構，在數量上文化局人事編制與文化中心之數量差異不大；然

而，由地方政府辦理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多為綜合性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因而

在辦理之過程中所涉及之事務繁多；因此，以一般縣市地區之地方文化局之人力

編制與成員之專業素質而言，便必須考量是否具有足夠之人力編制以辦理綜合性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以嘉義市政府長期辦理之管樂節活動為例，該活動乃是由嘉義市文化局藝文

推廣課負責規劃與執行（嘉義市文化局成立之前，是由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推廣組

負責該活動之辦理）；下表 2-3-4「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推廣組成員教育背景調查表」

與表 2-3-5「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成員教育背景調查表」，分別就嘉義市管樂

節主活動之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推廣組」與「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

之成員人數與成員學歷進行調查，期望藉此以分析一般地方文化局之人力編制與

素質，對於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而言是否足夠。 

 

 

 

 

                                                 
59 彰化縣文化局設置視覺表演課，將表演藝術與造型藝術兩項業務交由視覺藝術課一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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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推廣組成員教育背景調查表60 

職 稱 最    高    學    歷 備     註 

組  長 
○○理工學院電子工程學系 

○○大學政治研究所公共行政班結業 

89年 2月調升嘉義市文化

局副局長 

組  員 ○○大學農藝系 89年 2月轉調文化資產課 

通訊員 
○○農專植物保護科 

○○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學分班 

文建會通訊員 

幹  事 ○○中學幼保科 嘉義市文化基金會幹事 

僱員一 ○○高中國貿科  

僱員二 ○○農專農藝科  

（製表人：陳達章） 

 

經由上表 2-3-4「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推廣組成員教育背景調查表」之調查可

發現，嘉義市管樂節的承辦單位，在負責單位為文化中心推廣組的階段，成員共

有六位，學歷背景均非音樂與文化相關科系畢業，但該組文建會通訊員於八十八

學年度曾參與嘉義某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學分班之研修課程。 

 

表 2-3-5  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成員教育背景調查表61 

職 稱 最    高    學    歷 備     註 

課  長 ○○大學政治研究所公共行政班結業  

課員一 ○○大學中文系  

課員二 ○○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員 
○○農專植物保護科 

○○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學分班 

文建會通訊員 

幹  事 ○○中學幼保科 嘉義市文化基金會幹事 

僱員一 ○○高中國貿科  

僱員二 ○○農專農藝科  

（製表人：陳達章） 

經由上表 2-3-5「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成員教育背景調查表」之調查發

                                                 
60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本表所列之成員為民國 89年 2月份，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改制為嘉
義市文化局前之推廣組成員狀況。 

61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調查時間：民國 8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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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升格為嘉義市文化局之後，嘉義市管樂節之承辦單位藝文

推廣課成員增加至七位，然而其成員學歷背景依然均非音樂相關科系畢業，但新

進課員之學歷與文化工作之相關性略有提昇，分別為中文系與社會學系。 

雖然，嘉義市文化局工作成員調查，並不足以代表全國所有縣市地方文化局

人員專業狀況之比例，而學歷之背景亦不足以代表其行政能力，但身為第一線的

承辦人員，專業領域的訓練與進修卻應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地方文化建設工

作人力不足與文化藝術專業需求比例偏低的狀況是普遍存在的。 

台灣地區各縣市地方的文化行政機構，多已經由原先的文化中心升格成為文

化局，其所需擔負之各種文化推動工作急遽增加，地方文化機構多建議希望修正

相關法令以增加員額；然而，由於多數縣市政府之財政狀況並不充裕，因此部分

縣市政府或議會，便以增加員額不符精簡原則或無經費預算等理由，暫緩或否決

增加文化機關之編制員額，使得一般縣市文化機構無法獲得合理之文化行政人員

以推動文化工作62，進而造成各文化局始終無法完全解決文化行政人力與專業人

力不足的問題。 

目前，地方文化機構受限於相關公務人員之任用條例規定、地方政府的財政

狀況不佳，以及地方民意機構（如縣市議會）對其之限制 … …等諸多因素，因而

使得地方文化局未能獲得合理之編制員額，在業務的執行上較難以有效的推動；

此外，目前各縣市地方文化局多以任用和約聘僱方式進用專業人士與技術人士，

在工作保障與薪資給付上之條件均較不理想，因而容易造成這些必須的專業人士

與技術人士之異動較為頻繁。 

此外，目前國內的教育系統中，「藝術管理」是較晚起步的學門63；目前，

僅有「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國立藝

術學院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等四所學校成立藝

                                                 
6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出版，民 87，頁 279。 
63 南華大學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成立「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為國內第一個成立之藝術管理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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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管理研究所；在大學部部分，則完全沒有藝術管理學系的設置，僅在各藝術相

關學系之課程中偶爾加入一些概念性課程64；而文化行政及專業人員若欲經由機

關推薦而至教育機構中進修，其管道則相當有限。 

因此，國內文化專業人員的任用方式與薪資待遇必須作通盤之修訂，以使得

國內各公部門文化機構得以在專業人士的任用上具備更多的彈性，也才得以使文

化機構留得住人才。筆者認為，文化機關人員之任用不同於一般公務員與教育人

員之任用；直至目前，文化機構正式人員的任用仍需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條例」

之相關規定，僅得以任用具有通過公務人員國家考試，取得公務員資格之人員，

但通過國家考試之公務人員是否具備文化藝術專才，則無法詳加規範；再者，台

灣地區的文化人員任用模式，亦使得多數實際具有文化專業素養背景的人士，較

無法與一般非文化專業之人員競爭65。 

另一方面，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設置各類型藝術科系之狀況，雖然在普遍

性上已有些許提昇，但錄取率卻遠低於一般科系的錄取率66，而專業的藝術管理

科系在各大專院校大學部中並無該學門之設置，僅有碩士班具有藝術管理之研究

所，對於人才的培育工作所能提供之專業員額著實有限，特別是藝術行政與管理

人員的養成，更顯欠缺。 

而對於已投入各文化機構之藝術行政人員，其在專業之進修管道部分則較為

缺乏；縱使國內之各級文化機構，已開始辦理文化行政人員與專業人員出國進

修，然而由於進修時程較短，且開放之人數亦不多，是故其效果有限。因此，建

立更充沛的文化藝術行政教育體系，以及落實文化活動辦理經驗的傳承，對於台

灣地區目前的文化建設推展工作而言，是必須而迫切的。 

 

 

                                                 
64 例如：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在其四年課程規劃中安排音樂行政管理課程。 
65 例如：台灣坊間所開設的各種高普考補習班，得以有效訓練並提高其學員的考試能力，使得
實際之文化專業人士在參加高普考時，必須面對更多的非文化專業競爭對手。 

66 目前台灣地區大學之平均錄取率已約達 60﹪，但藝術相關科系的錄取則僅約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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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嘉義市管樂活動之實施概況 

 

梁啟超先生曾對歷史的意義作以下的解釋：「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

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67」

筆者認為，在地方文化發展的過程裡，可以藉由探究該地文化活動發展之歷程來

了解現今文化狀況之成因，並經由地方文化的發展歷程來推測該地未來可能的發

展狀況。 

嘉義市的管樂活動發展至今，已經由一個單純的典禮伴奏功能演進至多元表

演形式的表演藝術活動，由地方性質的文化演出活動發展成國際性質的管樂節慶

活動；因此，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會讓嘉義市的管樂節活動發

展成亞洲地區頗負盛名管樂嘉年華，將是本章所欲探討之重點。 

本章將分別從嘉義市的管樂發展歷程、發展現況以及國際化等三個方向上來

探討嘉義市籌辦國際管樂活動的原因。 

 

第五節 嘉義市管樂發展歷程概述 

 

一、發展歷程 

 

嘉義市的管樂活動自民國二十年起發展至今，隨著發展狀況與對應時期的

演進，大致可以以二十年為一階段，區分為四個階段；而不同時期所呈現出之特

徵分別為「日治起萌」、「軍樂形式」、「西化教育」與「遲緩衰退」等四種重要特

徵；「日治起萌」期間約為民國二十至四十年代，「軍樂形式」期間約為民國四十

至六十年代，「西化教育」期間約為民國六十至八十年代，「遲緩衰退」則為八十

                                                 
6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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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至今。 

（一）民國二十至四十年代（日治起萌） 

 

由於在嘉義地區的文化相關記載文獻中，關於管樂活動的發展過程並沒有

足夠的相關紀錄記載，因而關於嘉義地區的管樂發展起源在實際的考證工作上是

比較困難的。在缺乏充足文獻紀錄的情況下，直至目前為止嘉義地區的管樂發展

緣起僅能單憑少數文獻之記載與臆測方式追溯可能的開始時間；就筆者目前所發

覺的少數文獻中，僅可證明嘉義市的管樂活動至少於民國二十年即展開，而民國

二十年之前嘉義地區是否已經開始發展管樂活動，則因缺乏直接的文獻紀錄而無

法確定。 

嘉義地區資深管樂教學工作者馮朝君先生認為： 

「就目前所發現之文獻紀錄而言，嘉義地區的管樂活動發展應為日據時代

即開始出現類似於今日管樂團之學生組織；而嘉義地區最早出現的學生管樂組織

可能為西元1931年的嘉義中學校的學生音樂部。」 

 

  

圖 3-1-1  1931年嘉義中學校學生音樂部。 圖 3-1-2  1933年嘉義中學校學生音樂部。68 

 

目前嘉義地區對於嘉義本地之管樂發展歷程的記錄較為缺乏，在嘉義市之高

中職中等學校之中所留存之文獻，僅以國立嘉義高中尚留存該校於日據時代之

「卒業紀念」冊中，可發覺嘉義地區僅存的幾幅管樂活動照片。 

                                                 
68 圖片分別翻攝自嘉義中學校昭和六年三月第三回與昭和八年三月第五回卒業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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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四十至六十年代（軍樂形式） 

 

民國三十八年（西元 1949年）國軍隨政府來台，在各軍種與軍校中分別成

立軍樂隊，並且開始推動軍樂工作，可說是此階段管樂活動的主要發展形式（黃

瑛瑛，1998）69；而當時嘉義的管樂活動在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抵台接收後，由於

整體環境的政治與經濟因素，致使整個管樂活動的發展趨向於保守，而管樂活動

主要的發展目標更是僅以軍事功用與愛國教化宣傳為主，對於地方音樂藝術文化

的推動工作則是比較欠缺。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地區回歸國民政府管轄，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經

濟環境等諸多因素，使台灣地區各級學校的管樂團出現斷層與停擺的現象；直至

民國四十年代之後，台灣地區之管樂活動才再以中國袁世凱之北洋軍樂隊形式重

新籌組，並以演奏各式軍樂、愛國歌曲等振奮人心之作品為主，幾乎沒有專為推

動文化藝術工作而舉辦之音樂演奏會。 

 

（三）民國六十至八十年代（西化教育） 

 

民國六十一年（西元 1972年）台灣區音樂比賽首度將管樂比賽納入其比賽

項目之一70，也因而讓台灣地區各級學校的管樂隊開始逐步接受歐、美、日各國

的新式管樂教學觀念，進而脫離原本狹隘的軍樂演出形式；當時嘉義地區的省立

嘉義高中與市立蘭潭國中也跟隨台灣其他地區的管樂進化腳步，引進西方較為先

進的管樂訓練方式來拓展該校管樂隊之演出水準。 

 

                                                 
69 黃瑛瑛，嘉義市高中管樂隊現況調查研究，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6月，
頁 24。 

70 常朝棟，中國軍樂發展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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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年代之後，歐、美、日等各國之管樂團已經極具規模，專為管樂團

所編寫之作品亦急遽增多，台灣地區之管樂活動也才逐漸由資訊封閉的狀況中掙

脫出來；在當時，嘉義地區的嘉義高中以及蘭潭國中之管樂隊首先引進西方改編

古典音樂而成之管樂曲作為樂隊訓練教材71，並於當時隻台灣省音樂比賽中獲得

佳績，至此也才使嘉義地區各校學生管樂團隊跳脫狹隘的軍樂範疇72。 

 

民國七十二年（西元 1983年），當時省立嘉義高中訓導主任吳平如先生延請

馮朝君先生接手該校管樂隊指導老師之工作，並帶領該校管樂隊在該年度台灣區

音樂比賽中得到甲等，讓嘉義地區的高中職管樂發展有了第一次出色的表現後，

嘉義地區其他中等學校之管樂隊亦開始跟進，延聘馮朝君先生擔任管樂隊指導教

師，讓嘉義地區的管樂隊在參加台灣區音樂比賽的成績由不入等晉身到甲等，甚

至晉級到優等，對於嘉義地區的管樂發展活動而言，此階段的發展是最受到台灣

管樂界視為奇蹟的73。 

民國七十年代之後，嘉義地區各級高中職學校之軍樂隊在資新逐步開放的情

形下，開始轉變改組成為多功能演出型態的管樂團74；在當時，由嘉義市政府教

育局所籌辦推動之春、秋文藝季活動，更使嘉義地區的管樂發展加快發展的腳

步；當時嘉義地區的多所各級學校管樂隊，如當時的嘉義農專（今嘉義大學前

身）、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嘉義高工、嘉義家職等學生樂團，代表嘉義市參加

台灣區音樂比賽室內、戶外各組，幾乎均獲得優等之評定成績，也在此時將嘉義

地區之管樂風氣提昇至極至高峰，並獲的全國音樂界之肯定。 

 

                                                 
71 嘉義市當時所引進的西方管樂合奏樂曲，主要包含了由管絃樂團改編成的管樂曲，如新世界
交響曲、詩人與農夫、藍色多瑙河圓舞曲……等世界名曲。 

72 節錄自嘉義地區管樂工作者馮朝君先生、曾膺安先生、吳平如先生訪談錄音。 
73 趙崑秀，聯合報，管樂花園的園丁，86 年 12 月 6 日；潘罡，中國時報，文化藝術，版 23，

86年 12月 9日；嘉義地區管樂工作者馮朝君先生訪談錄音。 
74 民國七十年代中期，馮朝君先生、曾膺安先生、盧宓承先生等人開始引進來自美國與日本等
國專為管樂團所編寫的樂曲，以及為舞台樂隊所編寫的小型重奏曲等，使得嘉義地區當時的管

樂團出現了諸如銅管重奏、木管重奏、舞台樂隊、管樂重奏等多種管樂演出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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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八十年至今（遲緩衰退） 

在八十年代初期，嘉義市的管樂活動雖然仍維持著差強人意的表現，但由於

台灣北部地區的管樂活動發展程度開始呈現級進的狀況，因此嘉義地區的管樂發

展雖然沒有明顯衰退的狀況，卻在音樂表現的程度上逐漸與台灣其他地區的管樂

水準產生越來越大的落差；在此種情況之下，嘉義地區各高中職管樂隊在參加台

灣區中等學校的音樂比賽時，成績便逐年下滑，進而導致嘉義地區高中職管樂隊

在參加音樂比賽的意願方面也越來越低落。 

下表 3-1-1「嘉義市各高中職七十年代至今音樂比賽參賽狀況表」，乃就嘉義

市內五所公立高中職之管樂隊，於民國七十一年起至民國八十八年為止，參加音

樂比賽狀況之調查。 

 

表 3-1-1  嘉義市各高中職七十年代至今音樂比賽參賽狀況表75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嘉中 ○ ○ ○ × ○ ○ ○ ○ × × × × ○ × ○ ○ ○ ○ 

嘉女 × × × × × × × ○ ○ ○ ○ ○ ○ ○ × × × × 

嘉工 × × × ○ ○ ○ ○ ○ ○ ○ ○ ○ ○ ○ ○ ○ ○ ○ 

嘉職 × × × × × × × ○ ○ ○ ○ ○ × × × × × × 

嘉商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以○代表參與音樂比賽；×代表未參與音樂比賽）                  （製表人：陳達章） 

 

由表 3-1-1之調查結果可發覺，嘉義市之高中職管樂隊於民國七十八年起，

參加音樂比賽之意願達到一高峰期，此高峰期僅維持約六年左右之時間，之後又

呈現出僅有嘉義高中與嘉義高工參賽的狀況；而依據筆者調查之結果，在民國七

十一年至民國七十九年的這段期間中，除了嘉義高中於民國七十一年比賽成績為

                                                 
75 資料來源：嘉義管樂教師馮朝君、曾膺安、羅家駒、李明遠、林中伍等五人；黃瑛瑛，嘉義
市高中管樂隊現況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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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等以及民國七十二年的甲等之外，其餘之比賽成績均為省賽或市賽優等，而當

時亦是嘉義地區管樂活動發展的黃金時段；民國八十年代前期，嘉義市內各校參

賽意願仍然高昂，但自民國八十四年起，參賽之意願又產生下滑之跡象；然而，

同時期台灣地區各高中職管樂隊參與音樂比賽的狀況，在民國七十七年至民國八

十六年的十年之間，卻由七十七年的三十三支隊伍參賽成長到民國八十六年的五

十二支團隊參賽，十年間增加了近二十支的參賽團隊，比例接近 50 %76。下表 3-1-2

「嘉義市各高中職近五年參與音樂比賽成績狀況表」乃針對民國八十四年至民國

八十八年之五年間，該五所學校參賽狀況與參賽成績狀況之調查。 

 

表 3-1-2  嘉義市各高中職近五年參與音樂比賽成績狀況表 

學  校 84年市賽 84年省賽 85年市賽 85年省賽 86年市賽 86年省賽 87年市賽 87年省賽 88年市賽 88年省賽 

嘉義高中 未參加 未參加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優等 

嘉義女中 優等 優等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嘉義高工 優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優等 優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嘉義家職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嘉義高商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未參加 

 

由表 3-1-1與表 3-1-2之參賽記錄可發覺，嘉義市之各高中管樂隊至八十八

學年度為止，僅剩下嘉義高中與嘉義高工兩校繼續參與音樂比賽，而嘉義高工之

比賽成績由民國七十四年至民國八十四年均獲得優等成績，而在民國八十五年起

卻開始出現甲等的成績，就這個部分而言，已經開始呈現一種逐漸下滑的趨勢；

而嘉義市之高中職管樂隊，目前也僅剩下嘉義高中管樂隊在音樂比賽中持續獲得

優等成績。 

在台灣北部地區，已經有許多國民小學成立管樂性社團，甚至於同一個國民

                                                 
76 黃瑛瑛，嘉義市高中管樂隊現況調查研究，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6月，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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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成立三支學生管樂團77，在經費上則由校方、家長會以及樂團學生家長共同

分擔，因而在接觸器樂演奏的時間上大幅的提前，並且也使參加樂團的學生因為   

在家庭上獲得家長的認同而無後顧之憂，對於提昇器樂演奏能力與樂團合奏觀念

上，是相當優越的競爭條件；以台北市為例，目前台北市由國小至大學的各級教

育單位，已經在各個不同的學校有管樂隊的出現，甚至於有多所中小學的管樂隊

已行之有年且成果豐碩，再加上學生家長對於讓小孩學習器樂的意願頗高，以及

由國外學成歸國的演奏家多數選擇留在北部地區工作與教學，因此近年來北部地

區的音樂表演團隊在程度與能力上突飛猛進；反觀嘉義地區的管樂發展環境與發

展狀況，由於多數參與管樂團學習的學生，是在就讀高中職之後才開始接觸器樂

演奏78，再加上家長與校方對於學生參與管樂隊活動並不特別支持，甚至於亦有

反對之狀況，以及教學師資與資源的缺乏79，使得近十年來嘉義地區管樂活動的

發展腳步無法跟上台灣其他地區的速度，因而在與其他地區程度上的落差也越來

越明顯；因此，整體而言筆者認為嘉義市的高中職管樂活動發展在民國八十年代

後期是呈現一種成長較為遲緩的狀況。 

 

二、國際化的嘉義市管樂活動 

 

（一）發展歷程 

 

民國七十年代中期，嘉義地區多位管樂教師有鑑於地區管樂風氣的盛行，便

                                                 
77 台北市民權國小在校內成立三支管樂團，其將學生依照年級與演奏能力加以區隔，讓其分別
加入該校的三支管樂團。 

78 黃瑛瑛，嘉義市高中管樂隊現況調查研究，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6月，
頁 66；根據該調查指出，嘉義市高中職管樂隊成員有超過九成是在就讀高中階段才參與樂隊
活動，以及開始學習管樂器。 

79 據筆者長期參與嘉義市管樂活動之觀察，嘉義地區目前從事管樂教學工作之師資在「質」與
「量」上均無明顯之增加，亦無明顯之降低狀況；但台灣其他縣市地區之教學師資聘任狀況，

近年來不但在「量」的部分顯著增加，且品質亦不斷提昇，因此相較之下，嘉義地區並無明

顯增加與減少的情況，卻是一種明顯的衰退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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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辦理校際管樂交流的念頭，除了在嘉義市政府教育局所籌辦推動之春、秋文

藝季活動中，安排不同學校的合作表演之外，更於民國七十七年底更共同策劃了

一場嘉義地區前所未見的各校管樂隊聯合演奏會，演出人員包含了嘉義高中、嘉

義女中、嘉義高工、嘉義家職與嘉義農專等五所學校之優秀樂手；該次演出於民

國七十七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在嘉義女中禮堂舉辦，並獲的當時觀眾之極大迴響，

也因此奠立了日後嘉義市管樂節活動發展之根基80。 

民國八十一年，嘉義市立文化中心終於成立，當時的文化中心主任賴萬鎮先

生，在上任初期即開始尋找嘉義地區足以成為地方藝文特色之地方藝文活動，在

其經過多方的接觸與考量之後，發覺嘉義地區教育體制下的管樂活動行之有年，

在發展上亦有相當的空間，便與推動嘉義地區管樂教育不遺餘力的馮朝君老師、

曾膺安老師以及盧宓承老師等幾位地方管樂工作者商討，並在獲得共識後，於次

年（民國八十二年）隨即籌辦了第一屆的「嘉義市管樂節」81。 

嘉義市的管樂節活動從民國八十二年的第一屆起一直到八十五年的第五屆

為止，都是比較屬於地方性質的藝文活動，經費來源較為困難，原先所申請之計

畫均包含在「假日文化廣場活動」與「加強地方藝術發展計畫」項目之中，文建

會補助約五十至七十萬經費；然而，嘉義市的管樂節活動在民國八十五年左右遭

遇第一次籌辦上的瓶頸，由於文建會對於該活動的補助款項有所縮減，因此使得

嘉義市文化中心工作人員因經費來源出現困難，因而開始面臨嘉義市的管樂節活

動是否續辦之問題。 

民國八十六年，當時的嘉義市文化中心與嘉義市管樂團等之工作人員在幾經

波折與評估之後，考慮依據文建會十二項計畫中「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

術活動計畫」，將原本相當地方性的管樂節活動國際化，並在獲得文建會的支持

之後，隨即透過葉樹涵教授以及世宇傳播公司協助，著手邀請包含美國、日本、

澳洲、韓國、哈薩克、香港以及澳門等地之各級管樂團隊參加，並順利舉辦了「97

                                                 
80 節錄自地方管樂工作者馮朝君先生與曾膺安先生訪談錄音。 
81 節錄自嘉義市文化局局長賴萬鎮先生訪談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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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國際管樂節」活動，而此次活動亦獲得包含文建會以及嘉義市政府等上級單

位的高度肯定，而跨出嘉義市管樂節國際化的第一步82。 

在民國 88年年底以及 89年年底時，嘉義市文化中心接續主辦嘉義市的第七

屆與第八屆管樂節，國外團隊的參與也是這兩屆後續的嘉義市管樂節整個活動中

相當重要的部分；第七屆與第八屆這兩屆的管樂節活動，也更加讓嘉義地區的民

眾以及台灣地區的音樂愛好與工作者，得以瞭解並樂於參與嘉義市管樂節的活

動。 

 

（二）亞太管樂節之接辦過程 

 

2000 年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管樂指導者協會」年會，原本預定由韓國濟州

島擔任年會主辦地，亞洲地區遭遇「金融風暴」83，亞洲地區經濟狀況普遍不佳，

而原定之主辦地韓國的經濟狀況相當不樂觀，因此韓國濟州島的亞太管樂節年會

主辦單位便在經濟考量因素之下，提前於西元 1998年六月份於澳洲舉辦的亞太

管樂節活動開始之前，便向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的各個會員國口頭透露其將放棄

西元 2000年的主辦權，以使其他有意願爭取主辦權的國家得以在參與 1998年年

會的同時，預先準備相關資料向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理事會提出申請84。 

而在韓國濟州發出放棄主辦權之後，中國大陸的北京市與台灣地區管樂協會

均立刻表達接辦的意願。台灣地區的管樂協會主席葉樹涵先生在獲悉此一消息之

後，便立即評估台灣地區各地的承辦此一管樂活動的能力與各項主客觀條件，初

期葉樹涵先生選定台中市來承辦此一活動，並與台中地區的管樂教師劉玄詠先生

進行會商，且已獲得台中地區多位管樂教師的肯定，台中地區管樂界更推薦台中

節慶管樂團參與 1998年的澳洲亞太年會演出；但在 1998年澳洲亞太年會之前，

                                                 
82 節錄自前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課員邱佳春小姐訪談錄音。 
83 葉長庚，公元兩千年嘉市主辦亞太管樂節，聯合報，民 87年 8月 5日。 
8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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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中地區的管樂教師產生意見上的分歧，而致使台中地區錯失承辦該國際活

動的機會。 

在台中地區決定放棄承辦此一活動之後，葉樹涵先生便開始與已經具備承辦

管樂國際活動經驗的嘉義市進行接觸，接觸對象包含前嘉義市長張博雅女士、當

時的文化中心主任賴萬鎮先生、推廣組組長余坤龍先生以及嘉義市管樂團行政總

監馮朝君先生、藝術總監曾膺安先生以及行政經理李吉峰先生等人，並在前嘉義

市市長張博雅女士的支持之下，葉樹涵先生、嘉義市文化中心以及嘉義市管樂團

便在張市長的率領之下，出席 1998年於澳洲舉行的亞太管樂年會爭取 2000年亞

太管樂年會主辦權。原先有意參與競爭的中國大陸北京市，卻沒有實際出現參與

競爭，但中國大陸的另一城市廣州市卻在 1998年的亞太年會中加入與台灣競爭

的戰局；然而此參與競爭的兩個城市，在國際管樂活動的承辦經驗上，台灣的嘉

義市明顯處於一個較為有利的地位，由於嘉義市自從民國八十二年（1993 年）

起，即開始舉辦年度的地方管樂節活動，更於民國八十五年起（1996 年）第五

屆嘉義市管樂節起開始邀請台灣地區以外的管樂團隊參與，在承辦國際活動的能

力上較廣州市更為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各會員國的肯定；因此在經過多數會員國

同意之後，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決定由台灣地區的嘉義市頂替韓國濟州承辦2000

年的亞太管樂年會，而中國大陸的廣州市接續承辦 2002年的亞太管樂節85。 

 

 

 

 

 

 

 

                                                 
85 節錄自葉樹涵教授訪談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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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嘉義市管樂活動之組織與營運 

 

一、發展現況 

 

（一）教育體系下的管樂發展 

 

嘉義市內的各級學校，目前計有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嘉義高工、嘉義家職、

嘉義高商、華南商職、輔仁中學、宏仁女中、立仁綜合高中、大同高商等九所高

中職校設有管樂隊社團，嘉義高中更設有音樂資優班；在國中部分則完全無管樂

社團，僅於嘉義國中設有音樂資優班；國小部分於嘉義市立博愛國小設有鼓號樂

隊，於市立崇文國小設有音樂資優班。 

嘉義地區的國民中學在民國八十年之前，曾有蘭潭國中、大業國中、民生國

中、南興國中、北興國中等幾所國民中學辦理過校內的管樂隊，主要負責該校各

型集會之典禮伴奏工作；但嘉義地區的國中樂隊在民國八十年之後，即開始逐步

被校方解散，主要因素多為校方沒有充裕的經費來維持管樂隊的各項支出86；因

此嘉義地區目前的國民中學完全無管樂隊設立。 

嘉義地區高中職學校管樂社團的設立，在民國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主要是以

擔任節慶典禮樂隊為主要工作87，因此在地區之高中職學校中，管樂社團的設立

較為普遍；而以嘉義市各高中職管樂隊的演出模式而言，主要可概分為室內交響

管樂隊以及室外行進樂隊兩種，嘉義市的高中職管樂隊除了嘉義女中管樂隊編制

                                                 
86 節錄自民國 88年 11月 18日，「亞太管樂節-在嘉義」千人踩街遊行協調會，嘉義市立民生國
中與會代表發言。 

87 節錄自前省立嘉義高中訓導主任吳平如先生訪談錄音；吳平如先生表示：高中職管樂隊社團
的設立，在教育部的相關法規中並無硬性規定各校需設置管樂隊，但在民國六十年代之後，由
於各種節慶如國慶日、元旦等慶典時各校需要參與遊行活動，因此多數的學校均會將管樂隊的

遊行參與列為該校遊行隊伍中的重點表演項目，也就因為這樣的因素，嘉義地區的各公私立高

中職幾乎都設置有管樂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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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室外行進樂隊之外，其餘各校管樂隊之走向多為室內交響管樂隊形式編制。然

而，由於管樂社團所需之設備數量龐大且購買、維修與保養之價格頗為昂貴，消

耗性物品繁多、樂譜與訓練教材必須不斷更新、教育訓練人事經費昂貴 … …等多

種現實因素，對於一般高中職的行政設備費用而言，是頗為沉重的負擔，因此在

嘉義市的各級中等學校對於校內的管樂社團並無法提供較為優良的學習環境，包

括硬體的練習空間、樂器設備、教學器材以及軟體的教學師資、訓練教材以及合

奏樂譜……等等。 

民國八十九年，嘉義市文化局以及嘉義市管樂團鑑於嘉義市管樂活動發展長

久以來一直呈現出發展腳步遲緩與疲弱不振窘境，因此在經過與前嘉義市市長張

博雅女士和嘉義市北興國中協調之後，於八十九學年度於嘉義市北興國中招考第

一屆的管樂資優班，希望藉由國中的管樂資優班之設置，能為嘉義地區的管樂發

展注入新的活力，並進而讓一般民眾更了解、接納管樂，讓地方的音樂文化發展

更為活絡，讓嘉義市的管樂發展得以延續。 

 

（二）社區化的管樂活動－嘉義市管樂團 

 

嘉義地區的管樂活動除了地方高中職的管樂社團運作之外，另有一地方社區

管樂組織從事地方管樂活動發展的推動，亦即成立於民國八十三的嘉義市管樂

團；嘉義市管樂團的成立，一方面除了為嘉義地區提供更多的管樂表演活動之

外，另一方面也與地方各層級的文化教育機構合作，為地方的音樂教育紮根工作

默默耕耘；以下將就「嘉義市管樂團發展簡史」、「樂團經營與管理」以及「營運

困境檢討」等三方面加以探討。 

 

1. 嘉義市管樂團發展簡史 

 

嘉義市管樂團成立於民國八十三年初，並附屬於當時的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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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多年來均採公辦民營方式運作，市政府未曾編列政府預算支應；樂團排練地

點由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到八十四年七月借用嘉義高中管樂隊練習場開始，先後在

嘉義市世賢圖書館、桃城雅舍（即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地下室）等地進行樂團排練

工作，直至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份，才遷入進駐剛落成啟用的嘉義市演藝廳（音樂

廳）。 

嘉義市管樂團的成軍至今，依據其團名變化與團員組成狀況，依次可區分成

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屬管樂團、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

屬管樂團以及青少年分團以及嘉義市管樂團與嘉義市管樂團青少年分團等四個

階段。 

 

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 

 

今日的嘉義市管樂團於成立初期名為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隸屬於嘉義

市政府教育局管轄，附屬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同時並敦請嘉義市市長擔任樂團

名譽團長；該樂團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向嘉義市各級學校公開招考團員，

因此當時所有參與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的成員，均為於嘉義地區就學之高中

職以及大專學生，該團於同年二月二十日假嘉義高中管樂隊隊部作為練習場地。

唯該團於成立初期並無經濟能力購買相關樂器設備，因而所有團員參與練習時必

須自備相關樂器，或者向嘉義高中管樂隊商借使用。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屬管樂團： 

 

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在經歷兩年的營運之後，逐漸受到嘉義地區管樂愛

                                                 
88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已於88年12月2日正式升格為嘉義市文化局；依據嘉義市管樂團團史，該
團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舉行創團前招生，一月三十日創團，同年三月二十四日完成嘉

市府登記立案。 



 51

好者的認同與喜愛，因此不斷有曾經學習過管樂吹奏的社區人士以特約團員的方

式加入，義務擔任各樂器聲部的分部指導講師，提供其學習經驗給當時的青少年

團員參考；但由於嘉義地區於民國八十三、八十四年左右，各級學校管樂團的成

長已經出現遲緩之狀況，因而此時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的青少年團員也開始

出現流失的狀況89，故在學生團員補充速度遲緩，社區人仕參加意願又強的情況

下，該團便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一日，經由團員大會通過正式將嘉義市青少年聯

合管樂團改組為一社區形式之管樂團，並將樂團團名更名為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

屬管樂團；至此嘉義市管樂團的成員便由原先純粹的高中職大專學生，改變成社

區人士與學生共存的團員組織型態。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屬管樂團以及青少年分團： 

 

民國八十六年，嘉義市立文化中心依據文建會「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

藝術活動計劃」，爭取到文建會之經費補助，擴大辦理該年度的嘉義市管樂節為

「97嘉義國際管樂節」；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屬管樂團藉由該活動的機會，向嘉

義市地區各高中職管樂隊徵召團員以籌組百人樂隊參與該活動的演出，並於會後

將百人樂團中表現較佳的成員留下，另行成立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屬管樂團青少

年分團，持續推動地方管樂發展紮跟之工作。 

 

嘉義市管樂團與嘉義市管樂團青少年分團：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正式更名為嘉義市文化局，並掛牌運

作；也因此，原名為「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附屬管樂團」的嘉義市管樂團，由於嘉

                                                 
89 據嘉義市管樂團行政總監馮朝君先生表示，當時由於原先之青少年團員因畢業或到外地就學
等學業因素而逐漸離開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而樂團也因諸多考量而無繼續向各級高中職

學校管樂隊招生，因此青少年團員之人數便持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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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市立文化中心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便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正式將團名更正為嘉

義市管樂團，但樂團的管轄權責機關則由嘉義市政府教育局移轉至嘉義市文化局

下管轄，並由嘉義市文化局局長擔任該團名譽團長。 

 

2. 樂團經營與管理 

 

嘉義市管樂團自民國八十三年成立至今，已經由原先的青少年聯合管樂團演

進至今日的社區化管樂團，由原先行政人員完全不支薪轉變至今日擁有三名專職

的行政人員與一位專職的藝術總監，由當時所有成員均為義務參與樂團事務至今

日樂團可以支付團員少許的演出費用；如此的成長，實足以成為國內性質類似樂

團之參考。以下將就嘉義市管樂團的「人事架構」及「營運經費來源」等兩部分

加以探討。 

 

人事架構： 

 

樂團；在該樂團成立初期的組織章程中，規劃了一堪稱完備的組織架構，從

名譽團長、團長、副團長一直到行政部門、藝術部門、以及團員部門等等。在行

政部門之下設行政總監、行政經理、會計、出納、總務、人事、公關文宣、演出

企劃、業務推廣以及文書收發等部門，在藝術部門則設有常任指揮、作曲家、樂

團首席、客席指揮以及各聲部首席等等幾個部分；但在目前的實際營運狀況中，

由於各種人事運作與經費支出等等考量，該樂團在人事的編制亦作了多次的修

訂，目前的編制除了無給職的名譽團長與團長之外，僅剩下總監層級人員二名，

分別為行政總監與藝術總監，經理層級人員二名，分別為行政經理與事務經理各

一人。在團員部分則規劃有團員總幹事、正式團員與預備團員等幾種分隔90。 

                                                 
90 詳請參閱附錄二：嘉義市管樂團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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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依據「嘉義市管樂團組織章程」第八章91，明定關於該樂團營運經費之來源，

包含上級補助、捐助款項、演出收入、其他收入及團員繳交等幾種方式；然而由

於嘉義市管樂團為一公辦民營之人民表演團體，因此嘉義市政府或其他相關政府

機構並無編列常年之預算以維持該樂團之生存，故該樂團之所有行政、人事、業

務以及相關設備等等開銷，幾乎均由樂團對外演出之收益自給自足92；下表3-2-1  

嘉義市管樂團歷年演出統計表則是該團自民國八十三年成立以來的所有演出統

計資料。 

表 3-2-1  嘉義市管樂團歷年演出統計表93 

演 出 地 點 / 年  度 83 84 85 86 87 88 89 合計 

文化中心（中心周邊及音樂廳） 1 5 3 13 8 4 2 36 

本  市  其  他  場  地 1 1 4 3 4 2 3 18 

外         縣         市 2 7 5 3 8 6 5 36 

民間單位邀請演出（於本市） 0 2 2 2 1 1 3 11 

社區校園巡迴系列（於本市） 0 2 6 12 15 15 13 63 

出     國     演     出 0 0 2 0 3 1 0 6 

總                    計 4 17 22 33 39 29 26 170 

 

在樂器設備採購之經費來源部分，嘉義市管樂團成立之初，由於沒有任何的

經費購買相關的管樂器以及打擊樂器，因而幾乎所有的相關樂器均由團員自備或

者是向嘉義市各高中職商借；直到民國八十六年由前嘉義市籍省議員黃永欽先生

                                                 
91 同上註。 
92 嘉義市管樂團行政經理李吉峰先生表示：嘉義市管樂團平均每年固定有二場定期音樂會的演
出以及嘉義市管樂節開幕音樂會演出一場，唯此三場演奏會並不販售入場券，採自由入場方式
辦理，故無票房收益；嘉義市管樂團的主要收入來源為申請文建會委託嘉義市文化局辦理之音

樂表演活動演出以及申請嘉義市文化基金會辦理之社區音樂會為主。 
93 資料來源：嘉義市管樂團，八十九年度之次數計算至十月底。 



 54

代為向台灣省政府文化處爭取，才通過編列六百萬元補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購買

一批管樂器，並轉交由嘉義市管樂團保管與使用，也因此才使嘉義市管樂團脫離

到處向各級單位借用樂器的窘境，也使得嘉義市管樂團因而得以無須增加樂器採

購之經費支出。 

 

3. 營運困境檢討 

 

嘉義市管樂團在設備上擁有其他類似團體所羨慕的先天以及周邊環境，再加

上樂團在成立之初便顧慮到行政部分的重要性，而設置了尚稱完整的行政系統；

但是依據筆者自身投入該樂團之觀察，嘉義市管樂團經過多年的營運後，卻因為

諸如人力的流失、樂團營運經費吃緊、工作人員之間的摩擦以及對推廣樂教工作

上的疲態等等因素，而逐漸出現了營運上的危機。以下將就「人員更替狀況」、「營

運經費取得」以及「樂教推廣工作」等三方面分別探討。 

 

人員更替狀況： 

 

目前參與嘉義市管樂團活動的成員年齡層多為二十至三十五歲之間（詳見表

3-2-2），成員經常由於工作、學業、兵役與經濟等問題而無法持續參與樂團活動，

因而該樂團成員流動率頗大；但是由於目前完成學業或兵役，甚至因為工作關係

而回流嘉義市的管樂人口並不十分充足，或者是已回到嘉義地區但繼續投身管樂

演出與推動工作意願不高等因素，致使嘉義市管樂團的演出人員人數幾乎始終無

法達到該團預設的管樂團編制，因而在樂團的訓練與演出中，便容易出現各種不

理想的合奏效果之狀況；再加上由於該樂團屬於一社區樂團而非一職業樂團，團

員的來源均為嘉義地區熱衷管樂活動的社區成員，因此在成員的素質要求上，該

團目前並無法作較為嚴厲之控管，團員是否願意投入較多的時間於自身演奏技巧

的提昇，樂團並無法強制要求。 



 55

表 3-2-2  嘉義市管樂團成員年齡調查表94 

年齡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人數 3 3 3 1 7 3 5 0 3 2 4 2 4 1 1 0 2 1 0 0 0 1 

區間人數 3 17 14 8 3 1 

總計 46 

（製表：陳達章） 

 

表 3-2-3  嘉義市管樂團成員工作狀況調查表95 

工作項目 管樂團 家管 教職 醫生 商 學生 工 軍警 其他 

人數 4 3 14 1 9 8 3 1 3 

（製表：陳達章） 

※管樂團專職行政人員3人，藝術總監1人；幼稚園教師2人、國小3人、國中2人、高中1人、

大專2人、民間音樂教師3人；自營商店與家族性企業3人、業務員5人、銀行1人；專科1

人、大學音樂科系學生3人、非音樂科系1人、研究藝術系所1人、非藝術系所2人；其他待

業中1人、待學中2人。 

 

營運經費收支狀況： 

 

以嘉義市管樂團目前的營運支出而言，人事經費的開銷是該團最大的支出項

目；該團專職人員（含行政與藝術兩部門共四人）平均基本月薪約為新台幣兩萬

五千元，因此樂團每月必須支付專職人員人事經費約十萬元，每年須花費一百多

萬元的人事費用；就該團目前的演出場次與票房收益而言，每年一百多萬元的人

事開支，對該團是比較沉重的負擔。也因此，該團的營運長期以來，均必須依賴

承辦或承接各種演出活動以維持樂團之生存；但也由於該團多數的盈餘均花費在

人事開支方面，進而導致該團幾乎已經無力再編列預算支應樂器的採購與維修，

                                                 
94 資料來源：嘉義市管樂團；資料統計時間：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9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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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目前該團所使用的設備僅能仰賴樂器使用者更加妥善的保管與使用，以

減少樂團的其他開銷。 

 

樂教推廣工作： 

 

嘉義市管樂團成立七年以來，為嘉義地區的管樂推廣教育工作付出了相當大

努力。七年來不斷地以社區音樂會的方式，將管樂演奏活動深入各社區以使民眾

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管樂；以成立青少年管樂團和辦理寒、暑假管樂營的方式，讓

喜愛管樂活動的青少年學子有更多的學習機會；以協助嘉義市文化局辦理嘉義市

管樂節的方式，提供地區民眾得以接觸其他地區管樂團體的機會。但過去這七年

的時間，在嘉義地區學習或從事管樂工作的相關人士，卻經常由於工作、學業、

兵役等問題，不得不離開嘉義地區，再加上地區整體的藝文環境並不理想96，致

使該團持續推動的管樂教育不斷地遭受各種挫折，進而導致該團人員在管樂的推

動工作上出現疲態。 

 

完全由社區人士組織而成的嘉義市管樂團，多年來為嘉義地區的樂教工作提

供了許多的正面的幫助，並提供給喜愛音樂的地區民眾有另一種休閒活動之選

擇，對於協助地方藝文工作的推動上，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一種助力。但也由於該

團成立至今已有七年的時間，倘若在教育推廣方向與音樂教學方法無法以更快速

的方式接受新知，便容易造成發展遲緩的缺點；因此，嘉義市管樂團的相關藝術

與行政人員，若是能夠不斷接受新知，不斷修正發展方向，相信對於推動地方的

藝文工作必能有更大之成效。 

 

 

                                                 
96 謝曉雲，嘉義市－在街角與藝術邂逅，康健雜誌，23期，台北市，天下雜誌社，頁112；依據
該篇報導，地方藝術家陳哲先生表示：「在這裡推動藝文太難了！不是人不好，是環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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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狀況與呈現之問題 

 

嘉義市的管樂活動發展至今，雖然已有約七十年的歷史，但其發展卻在民國

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遲緩的狀況；以下將由嘉義市目前的管樂活動之實際發展狀

況，探究其發展遲緩的原因，並期給予相關管樂推動工作者未來推動管樂活動之

參考。 

 

（一）管樂參與人口與學習的不足 

 

依據國立嘉義高中音樂教師黃瑛瑛的調查，由於嘉義地區多數的國中小學校

並沒有設置管樂隊或管樂性社團，因此嘉義市各級高中管樂隊成員中，有 91.15 %

的成員是在就讀高中之後才開始接觸管樂器演奏（黃瑛瑛，1998年 6月）97，因

此就學習管樂的起步時間而言，嘉義地區管樂隊的成員多為高中一年級上學期期

中以後才開始接觸樂器吹奏與合奏練習，平均由進入高中到畢業為止約僅有兩年

至兩年半樂器學習的時間。 

而在同一調查之中，該地區一般高中職管樂隊成員每週的個別練習時數在三

小時以內者高達 40.2﹪；由此可發覺，嘉義地區的管樂隊成員平時的個別練習時

間約有四成的成員低於每週五小時，如此的練習時數對於成員的演奏計技巧提

昇，效果著實有限。 

表 3-2-4  嘉義市各高中職平均每週個別練習時數人數分配表 

練習時數 0 1 1-3 3-5 5-8 8-10 其他 未作答 

人數 11 27 71 46 53 18 17 3 

百分比 4.5 11.0 28.9 18.7 21.5 7.3 6.9 1.2 

                                                 
97 黃瑛瑛，嘉義市高中管樂隊現況調查研究，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6月，
頁 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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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嘉義地區各高中職樂隊參與區域內各式典禮公開演出之機會銳減，亦

造成了該地區高中職管樂隊的存在逐漸受到校方漠視98，再加上現今學生之學習

意願降低等狀況的發生99，進而使該地區的管樂發展出現斷層狀況。 

而在社區人士的管樂活動方面，嘉義地區目前以嘉義市管樂團的各式演出與

教學活動最為頻繁100。該樂團的成員均由地區內之音樂活動愛好者所組成，成員

涵蓋多種行業；唯該團由於各種營運方向的限制，以及地區環境因素，在推動管

樂活動的發展上仍有相當的困難有待突破，因而就目前而言，該團對於地方管樂

活動的助力仍然有限。 

 

（二）教學師資的分配不均 

 

嘉義地區的管樂相關指導者，從民國六十年代偶有專任的社團教師，到目前

的單一專任社團教師甚至於出現樂器分部指導教師，實際在師資結構上是有逐步

加強的狀況；在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二年這段期間，嘉義地區各級高中職管樂

隊由於存在功能單純（幾乎僅為典禮樂隊），因此在當時樂隊的訓練師資上並不

講究101；民國七十二年起嘉義高中延聘馮朝君先生擔任該校管樂隊指導之後，也

才使嘉義地區各高中職中等學校開始持續有專任指導者的狀況；民國八十年，當

時前往北部地區就學的嘉義管樂愛好者翁啟榮先生，在實際了解台灣北部地區的

音樂教學方式後，首度在嘉義高中提出了延聘分部指導者的構想，但由於該校管

樂團的經費無力支應分部教師的教學費用，因此當時的嘉義高中管樂隊仍然延續

傳統，由該校管樂隊畢業之校友抽空返校教學（當時嘉義地區之管樂隊均以此法

傳承樂器演奏法），唯此種分部教學的概念已開始建立於嘉義地區。 

                                                 
98 節錄自前省立嘉義高中訓導主任吳平如先生訪談錄音。 
99 節錄自今國立嘉義高工管樂隊指導教師李明遠先生訪談紀錄。 
100 嘉義地區目前有一公辦民營的管樂團（嘉義市管樂團）以及一私人營運之爵士樂團（前歐巨
爵士樂團），唯該爵士樂團之組成與編制方式與本研究有所不同，故僅以嘉義市管樂團作為研

究之案例。 
101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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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嘉義高中音樂教師黃瑛瑛女士結合今嘉義市管樂團藝術

總監曾膺安先生與地區管樂愛好者翁啟榮先生，共同尋求該校校方經費與場地的

協助，並延請國內幾位大學音樂系畢業之器樂專門師資，至嘉義高中擔任短期之

分部指導教師，首開嘉義地區之先例。隔年，嘉義市青少年管樂團成立，並延請

嘉義地區多位管樂愛好者義務指導當時的樂團成員，成為當時嘉義地區唯一擁有

常設分部指導教師的管樂團。 

目前嘉義地區之公立中等學校管樂團師資，除了國立嘉義高中管樂隊指導者

為音樂系畢業之外，其餘皆為自身興趣投入，並非音樂專科畢業。而嘉義地區的

公立高中職均將管樂社視為一般性社團，因而支付給指導者的薪資，均依照教育

部所規定之社團教師支薪辦法支付每終點 400元薪資，其中除國立嘉義女中與國

立嘉義高工將指導者授課時數加倍，而使該校之指導者月薪達 6400元外，嘉義

高中與嘉義家職則為每週上課 2小時，薪資每月 3200 元；也因此，此五所公立

高中職之管樂團指導者均需要額外尋找工作以維持生計。 

 

表 3-2-5  嘉義市公立高中職管樂隊指導者狀況調查表102 

校名 指導者學歷 專業性 指導年資 待遇 額外工作 備註 

嘉義高中 大學 音樂系畢 3年以下 3200（元/月） 高中音樂教師 專長理論作曲 

嘉義女中 高中 非音樂系畢 8-10年 6400（元/月） 早餐店店長  

嘉義高工 專科 非音樂系畢 6-8年 6400（元/月） 示範樂隊退役 

嘉義家職 同上 同上 同上 3200（元/月） 

兼任多校管樂

隊指導工作 同上 

嘉義高商 高中 非音樂系畢 3-5年 400（元/小時） 鋼琴調音師  

（製表：陳達章） 

 

經由以上調查之後發現，目前嘉義地區公立高中職管樂隊教師的工作所得較

                                                 
102 資料來源：嘉義地區公立高中職管樂隊指導教師林中伍先生、李明遠先生、羅家駒先生；資

料調查時間：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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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所得為低，且由於該工作實際所投入之時間較一般性社團為多，因此嘉

義地區從事管樂工作之薪資是較不合理的103，因此大多數的管樂隊無力延聘學有

專精或更具教學訓練效率的師資從事該校管樂隊訓練工作；而至目前為止，嘉義

地區的各級高中職管樂隊仍然無常設性質的分部指導教師。 

而在嘉義地區從事私人管樂器教學工作者，則大多屬於非學院派教學方式，

亦即多數的師資來自於各種餐廳等演出場所，俗稱「那卡西」的演奏型態，僅有

少數器樂教師經過學院派或正統音樂訓練，學成之後返鄉從事音樂教育工作；目

前所知僅有長笛、雙簧管、單簧管、小號等四種樂器有較正統之教學師資，因而

在該地區私人器樂個別教學的品質則無法評估。 

 

（三）教學資訊取得與樂器維修服務的缺乏 

 

就管樂相關教學教具而言，嘉義地區各級廠商的販售狀況並不是非常的理

想，依據抽樣調查嘉義市五家樂器行之狀況後發現，多數的樂器行所陳設與管樂

相關教材者並不十分理想；在教材的販售部分，多數的樂器行乃以銷售量較多的

鋼琴、小提琴與吉他教材居多，管樂相關教材較為缺乏，廠商雖有販售但卻並不

充足，但有包含功學社以及倚嘉樂器等二家廠商願意提供代定服務。 

在管樂器的維修服務方面，嘉義地區則與台灣多數地區相同，並沒有專業的

管樂器維修技師進駐地區樂器行，據了解，台灣地區目前亦僅有台北、台中、台

南與高雄有專業的維修技師，其餘各地區樂器行多採取代為送修的處理方式；而

台灣雙燕樂器公司則會每半年提供一次地區性質巡迴簡易免費維修服務，協助台

灣地區各級學校管樂隊作樂器之保養與維護工作。 

 

                                                 
103 依據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高崇文先生表示，其在北縣某國小擔任長號（Trombone）分部指導

教師時薪為800元新台幣，每週上課2小時，其表示此為北部地區一般分部教師之支薪方式；
而嘉義地區管樂工作者羅家駒先生表示，台灣北部地區之各級學校管樂團並不將管樂隊視為

校內一般性社團，因此在支薪方面便由學校管樂隊家長會與校方編列預算支應，因而北部的

管樂工作者得以藉此單一工作維持一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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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嘉義地區樂器商行管樂教具販售狀況抽樣調查表 

公司名稱 管樂器販售 管樂教材販售 管樂器維修 備註 

兄弟樂器 部分 販售但不足 無  

松韻樂器 是 販售但不足 無（可代為送修） YAMAHA管樂器嘉義經銷 

故鄉樂器 部分 未販售 無  

倚嘉樂器 是 販售但不足 無（可代為送修）  

嘉音城 是 販售但不足 無（可代為送修） 雙燕雲嘉總經銷 

（製表：陳達章） 

 

（四）教育環境的不完整 

 

嘉義地區目前由國小至高中均有音樂資優班的設置，其中包含嘉義市崇文國

小音樂班、嘉義國中音樂班與國樂班、北興國中管樂班104、嘉義高中音樂班等幾

個班別；因此嘉義地區於八十八年度起，已經擁有自國小至高中一貫的音樂資優

升學教育管道，對於提昇嘉義地區的音樂水平必定有相當之影響，再加上相關音

樂資優班設立，必定將吸引相關單項器樂專業教學者進入嘉義從事教學工作，對

於該地區管樂水準的提昇理應有相當正面的效果；但就觀察目前該地區高中職學

校對管樂社團甚至於相關音樂性社團的狀況而言，學校所抱持的態度依舊是比較

保守的不鼓勵也不抵制狀態，因此實際的影響仍需作持續性的評估。 

而在該地區現有的高中職管樂隊方面，教育環境因素可區分為硬體設備與軟

體設備兩大類來做評估： 

在硬體設備部分，本研究將以樂隊樂器數量、合奏練習場地與相關設備等三

大項目作調查。 

 

                                                 
104 崇文國小於八十八學年度起招收該校第一屆音樂資優班，而北興國中於八十九學年度招收該
校第一屆管樂資優班，並依據嘉義市教育文化發展計劃特殊教育類規定，招生名額為三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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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  嘉義地區高公職管樂隊硬體設備概況調查表 

學校 譜架 調音器 節拍器 木管樂器 銅管樂器 打擊樂器 合奏場地 

嘉義高中 有 有 有 不足 不足 不足 禮堂 

嘉義女中 有 有 有 充裕 充裕 充裕 練習室 

嘉義高工 有 有 有 尚可 不足 不足 操場 

嘉義家職 有 有 無 尚可 尚可 尚可 禮堂 

嘉義高商 有 有 有 尚可 尚可 尚可 禮堂 

 

由表 3-2-7可知，嘉義地區各公立高中職管樂隊硬體設備最缺乏的均出現在

練習與演奏用的樂器上，而在練習空間上則較不缺乏。 

在軟體設備部分，則主要以該社團之訓練教材與樂譜購置方式作為主要調查

之重點。 

 

表 3-2-8  嘉義地區高公職管樂隊軟體設備概況調查表 

學校 文音 Best in Class 3D Yamaha Nemu 套譜採購狀況 

嘉義高中 有 有 有 有 

學校撥款、隊費支出、指導老師

選購、校友代定、網路選購、書

商提供資訊 

嘉義女中 有 有 有 無 
學校撥款、指導老師選購、書商

提供資訊 

嘉義高工 無 有 無 無 
學校撥款、指導老師選購、校友

捐贈 

嘉義家職 無 有 無 無 指導老師選購 

嘉義高商 無 有 無 無 
學校撥款、指導老師選購、書商

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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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2-8可知，嘉義地區各公立高中職管樂隊軟體設備的選擇，目前除了

嘉義高中較為充裕之外，其餘各校的狀況僅是差強人意的狀況；而在訓練教材

上，嘉義高中的訓練教材收集工作也較其他學校來得豐富。 

嘉義市除了一般高中職所設置的學校管樂隊從事該地區最大規模之管樂教

學活動之外，該地區的社區樂團嘉義市管樂團則是另一個地方管樂教育推廣的重

要機構之一；該樂團目前除正式之社區團之外，尚有一青少年分團，而青少年分

團之團員則來自於雲嘉地區各中學的學生，在經過初步的甄試之後擇優錄取；由

於該青少年分團多數為高中職管樂隊隊員，嘉義市管樂團的訓練亦為團員提供另

一種學習方式的選擇，並為該地區提供了提昇管樂風氣的教育機制。 

 

（五）地方經濟狀況對藝文推展的影響 

 

在以往，農業為嘉義地區的主要經濟命脈，而由於地形的關係，嘉義、雲林

南端與台南北端地區一般統稱為嘉南平原，亦為台灣地區主要的農作物生產重鎮

之一，因此在地區的產業發展方面，主要乃是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的發展在早期

並不活絡。然而在經過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轉型之後，嘉義地區的產業活動與台

灣其他地區比較起來依舊是屬於進步幅度不高的地區；嘉義市由於欠缺富有發展

性的工作機會，因此嘉義市的人口外流現象頗為嚴重，在嘉義市由縣轄市升格成

為省轄市至今的十八年之中105，人口數一直停留在二十五至二十六萬人左右；在

康健雜誌針對嘉義市民所做的一項調查中顯示，有 35.3﹪的受訪者認為經濟繁榮

發展是嘉義市最需要改進的地方106；因此，也隱約透露了嘉義市的民眾，在生活

上仍然還是必須先將改善物質條件列為主要的生活目標；故，當一般民眾之生活

重心仍然著重於改善物質生活條件時，追求藝術文化方面的精神生活便較容易受

到忽視。 

                                                 
105 嘉義市於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一日升格為省轄市。 
106 李瑟，健康城市大調查，康健雜誌，台北，天下生活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9月，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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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並無大型的工商產業活動，在嘉義市最大的公司行號以「愛之味食品

公司」以及「遠東機械」為最大之工商機構；嘉義市的工商產業活動多為小型企

業，而工作人口則多數前往鄰近於嘉義市的嘉義縣民雄工業區、頭橋工業區以及

太保的嘉太工業區等地工作，嘉義市本身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並不算充沛。此外，

由於嘉義地區並無發展金屬重工業，連帶的並無樂器公司在嘉義地區設置工廠生

產音樂相關用具，因此嘉義地區並不如國外幾個音樂重鎮般有地方樂器公司資助

音樂相關文化活動107。 

 

 

 

 

 

 

 

 

 

 

 

 

 

 

 

 

 

                                                 
107 例如日本濱淞市為山葉樂器公司之樂器生產地，因此山葉樂器公司便經常贊助濱淞市辦理各
種音樂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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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嘉義市之管樂演出與宣傳 

 

在社區化的管樂團體「嘉義市管樂團」成立之前，嘉義市管樂活動的發展多

僅存在於地方教育機構中，地區之一般民眾，幾乎無法在其生活的社區環境中接

觸到在教育系統中已發展多年的管樂活動；近十年來，經由「嘉義市管樂節」的

辦理以及「嘉義市管樂團」的成立，地方民眾才得以逐步直接地接觸到管樂的發

展。 

本節之研究主要乃針對嘉義地區之管樂團體，就其演出狀況與行銷方式加以

探討，並試圖瞭解嘉義地區各類型管樂團體所面臨之問題。以下將區分為「教育

機構下之管樂團體」與「社區管樂團體」兩大方面分別探討。 

 

一、 教育機構下之管樂團體 

 

（一）公開演出 

 

本論文所謂「教育機構下之管樂團體」，乃針對於嘉義地區各級學校之管樂

社團。目前，嘉義市各級學校之管樂團主要以高中職之管樂社團發展為主，包含

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嘉義高工、嘉義家職、嘉義高商、華南商職、輔仁中學、

宏仁女中、立仁綜合高中、大同高商等九所高中職校設有管樂隊社團；國民中學

部分則僅於嘉義市立北興國中設有管樂資優班；國民小學部分則是市立嘉北國小

有成立管樂社團。然而，就目前之發展狀況而言，僅有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嘉

義高工、嘉義家職、嘉義高商等之管樂社團以及北興國中管樂資優班等五所學校

之管樂團或管樂班，會於特定時間辦理校友聯合演奏會與成果發表會，其餘學校

之管樂社團則較無公開性質之演出活動。 

下表3-3-1「嘉義市學校管樂隊演出狀況調查表」為嘉義市目前各級學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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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社團，辦理或參加公開性質演出活動之狀況調查。 

 

表 3-3-1  嘉義市學校管樂隊演出狀況調查表 

學    校 成果發表 管樂節演出 校友聯合演奏會 備    註 

嘉義高中 ○ ○ ○ 校友聯演於音樂廳演出 

嘉義女中 ○ ○ ○ 校友聯演於該校演出 

嘉義高工 ○ ○ ○ 校友聯演於該校演出 

嘉義家職 ○ ○ ×  

嘉義高商 ○ ○ ×  

北興國中 ○ × × 民國八十九年九月成立 

（本表以○代表有舉辦該活動；×代表不舉辦該活動）                  （製表人：陳達章） 

 

然而，就以上五所高中職之管樂團之演出而言，除嘉義高中年度的校友聯合

演奏會近年來已多次通過嘉義市音樂廳演出審查程序108，申請進入嘉義市音樂廳

演出之外，其餘學校僅得以在該校之禮堂辦理相關演出活動；而北興國中管樂班

成立至今將近一年的時間，僅於嘉義市音樂廳辦理過一場成果發表會109。 

就以上五所高中職管樂團之演奏能力而言，嘉義高中管樂隊的演奏能力略高

於其他四所學校管樂隊，而參與各種演出交流之機會，亦以嘉義高中管樂隊為最

高110。 

 

（二）活動宣傳 

 

                                                 
108 嘉義高中管樂隊校友聯合演奏會，於民國八十七年起通過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審
查，得以進入嘉義市音樂廳演出。 

109 北興國中管樂班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日晚間七時三十分，在嘉義市音樂廳辦理該管樂班第一
屆成果發表會，並與嘉義高中管樂隊分別負責半場演奏會節目。 

110 嘉義高中管樂隊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份獲得日本濱松市國際管樂節主辦單位之邀請，前往該地
參加該是今年度所辦理之管樂節演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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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構下之管樂團體在演出之活動行銷宣傳工作上，由於受限於學校之經

費補助狀況不佳，使得多數演出宣傳經費需要由學生自行向民間之社團機構尋求

協助111；因此，嘉義地區各教育機構下之管樂團體在演出之行銷宣傳的工作上，

通常僅以印製、張貼宣傳海報以及寄發活動邀請卡等兩種方式進行，在執行之層

面上較為單純。 

 

二、 社區管樂團體 

 

（一） 公開演出 

 

在此，本論文之社區管樂團體的演出活動僅以嘉義市管樂團為研究之案例；

嘉義市管樂團目前的演出活動主要包含室內演出活動與社區巡迴演出活動為主。 

在「室內演出活動」方面，該團以「季」為單位，每年度辦理二次定期音樂

會112，並在嘉義市年度的管樂節活動中，擔任活動的開幕音樂會之演出，此為該

團主要之室內正式音樂會演出工作；在「社區巡迴演出活動」方面，則是以機動

性質的樂團編制，前往各社區辦理小型之社區音樂會113，並期藉此向各社區民眾

介紹管樂活動的多變性質。 

而在演出之舞台工作方面，由於演出性質的區分，以下將以「室內音樂會」

                                                 
111 以嘉義高中管樂隊每年所辦理的校友聯合演奏會之籌畫工作為例，在該管樂團未通過嘉義市
音樂廳審查之前，該團均在其校內禮堂演出，然而學校方面限於經費預算考量，均只能以提

供演出場地方式協助該團演出，而在實質的經費補助上則無法給予有效之協助。此外，該管

樂隊年度的樂器更換經費平均約為十五至二十萬元，以台灣地區各種管樂器的售價而言，品

質稍微理想一些的管樂器價格通常動則六、七萬元，甚至於高達十多萬元；因此，該校管樂
隊這樣的經費編列與實際之樂器更替經費，相形之下相當不足。 

112 本論文所謂之「季」，乃以每三個月為一季；據該團行政總監馮朝君先生表示，該團之定期音
樂會的辦理多為每年的第二季與第四季，其中並包含一次年度的巡迴演出計劃；例如該團於
民國八十九年度層巡迴花蓮縣、新竹市與台北市。 

113 嘉義市管樂團所辦理的社區音樂會，主要是以小編制的方式，結合少數電子樂器（如電子鍵
盤樂器），將音樂會之辦理地點深入各社區廟口與教堂等民眾聚集地點，並以台灣民謠或早期
的流行歌曲為演出題材，增加民眾之接納度以推廣地方民眾對於管樂活動之認同；該團的社

區音樂會之推展足跡，除嘉義市各社區之外，亦已經擴展至鄰近縣市地區，如雲林縣、嘉義

縣民雄鄉、阿里山鄉、台南縣、高雄市與高雄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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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戶外巡迴演出」兩種基本性質加以區分。 

 

1. 室內音樂會 

 

在室內音樂會的舞台工作方面，由於該團的室內演出活動多數均在嘉義市音

樂廳中進行，因此舞台工作較為單純；嘉義市管樂團常年進駐嘉義市音樂廳，且

該團行政人員均與嘉義市文化局簽約協助代管音樂廳，並且於各式演藝活動中協

助擔任舞台管理人員，因此在音樂廳之舞台設施操作上，頗能符合該團藝術部門

之演出需求。 

而在該團藝術部門所負責之節目演出安排，則交由該團藝術總監負責，由其

進行樂團合奏訓練與舞台動作規劃114，並由該樂團團員總幹事協助處理團員演出

相關事務115。然而，誠如本章第二節對於該團之描述，該樂團所有成員均為地方

社區人士組成，在樂團成員之樂器演奏水準上必然出現程度上的落差，且每週僅

有一次合奏練習116，進而造成該團在音樂會的音樂表現上無法有顯著的提昇117。 

 

2. 戶外巡迴演出 

 

嘉義市管樂團為得以將管樂活動深入推廣至一般民眾之生活週遭，因而經常

辦理社區巡迴音樂會，將其演出之舞台由音樂廳轉移至一般社區民眾聚集的廟

                                                 
114 該樂團近年來開始嘗試更多元化之表演型態，於近幾次正式演出節目中，加入了舞台動作與
燈光變化等較具大眾化演出形式節目，期望得以藉此使該團之演奏會得以朝多元化發展。 

115 例如團員演出之服裝、集合時間、彩排時間、樂器需求、交通工具安排等。 
116 該樂團固定於每週一晚間 6：30~9：30 進行社區團合奏練習，每週日上午 9：00~12：00 進
行青少年分團合奏練習；正式音樂會演出前一星期內則視團員狀況酌情增加一至二次合奏練

習次數。以該團社區團為例，由於團員平時均有工作，因而在樂團練習時間外的樂器練習時

間並不固定，樂團本身亦無法對團員的練習時數加以強制要求，因此各團員的自我練習時數
並不一致，更加深團員彼此間演奏能力的落差。 

117 音樂學者 Doerkson認為，一個擁有“好的聲音”（Good-sounding）的管樂隊，應該具備「正
確的發音」（Tone-production）、「平衡」（Balance）以及「音準」（Intonation）等三個條件
（Doerkson，D.P.，《Band Method》，Reston，VA，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1993）。 
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檢視嘉義市管樂團的演出狀況，即可發覺該團的合奏訓練仍有相當大

可再進步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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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教堂或社區活動中心等場所，以半強迫的方式主動推銷管樂演出到社區民眾

生活環境中；在節目內容的規劃上，更以改編台灣民謠與通俗流行音樂為主題，

用純音樂演奏以及管樂器搭配演唱之方式，增加一般民眾之接受度，並在節目進

行中，搭配各種管樂器的介紹與猜謎活動，以期達到寓教於樂之功效。 

為使戶外演出更具機動性，該團在戶外巡迴演出之樂器編制上加入電子鍵盤

樂器以取代管樂團中的大型低音樂器（如低音號 Tuba），其他各種管樂器的編制

亦以精簡為原則；由於該團團員所使用之管樂器，多數為團員自備，因此在巡迴

演出時該團僅需負責大型樂器與電子樂器的搬運，其餘樂器多由團員自行攜帶。 

在舞台工作方面，演出所需之燈光音響工程則委託長期配合之廠商協助處

理。 

 

（二） 活動宣傳 

 

目前，嘉義市管樂團在其各場次的演出活動宣傳工作方面，完全僅以張貼演

出海報的方式進行宣傳，沒有透過其他傳播媒介協助該團進行宣傳；近年來，該

團的演出海報多由該團行政人員自行設計後，直接交由配合之印刷廠商印製，並

未委託專業之平面設計公司或廣告公司進行設計規劃，因而該團近年來的活動宣

傳海報，在活動的宣傳效益上並不是相當出色。 

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電子網路媒體的宣傳已逐漸成為民眾獲取各種資訊的

重要管道之一，因此，電子網頁的架設亦成為許多演藝團體進行活動宣傳的重要

行銷通路；然而，嘉義市管樂團成立至今卻沒有架設屬於該團所有之網站，對於

該團的行銷宣傳工作而言，欠缺了一有利而迅速文宣管道。 

整體而言，嘉義市管樂團在樂團的行銷宣傳工作方面，所呈現的是一種較為

消極的做法。該團行政部門在活動宣傳海報的設計工作上並不積極要求其畫面品

質，而對於電腦網頁的規劃架設工作亦顯得意興闌珊頗不積極，筆者認為，這樣

的廣告宣傳工作方式對於該團正面形象的建立與活動宣傳效應的提昇而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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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大，甚至於亦可能產生負面之影響。 

 

經由以上之觀察，筆者認為嘉義市目前的各種管樂團隊演出節目，在演出與

活動宣傳所呈現的成果都是較為不精緻的。 

在演出水準的提昇方面，嘉義市由於長期缺乏各種具備專業知識與能力之管

樂器演奏以及合奏訓練專業師資，且轄區內各級學校對於管樂社團的重視程度不

佳，難以吸引外地優秀人才參與該地管樂工作，對於本地之優秀人才亦沒有提供

較佳之工作環境，因而使地方之管樂教育水準遲滯不前，對於嘉義市的管樂發展

環境而言，頗令人感到憂心。 

而在相關的管樂演出活動宣傳方面，教育機構下的學校管樂隊往往受限於經

費的欠缺，而無法有較具規模的演出宣傳造勢活動，然而，學校管樂隊成員所顯

現出的活力與衝勁，卻能造成另一種吸引觀眾的動力；反觀社區形式的嘉義市管

樂團，在活動的宣傳工作上所掌握的資源較地方學生管樂社團來得豐厚，但是在

推動文宣造勢工作的熱忱與衝勁方面卻明顯不如一般學生管樂社團，對於該團的

形象建立與票房提昇而言，筆者認為都不是非常理想的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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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00 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活動實例分析 

 

地方政府辦理國際音樂活動所面臨的執行問題多而繁雜，諸如活動的行政規

劃管理事宜、音樂專業事務辦理、業務承辦單位之協調與配合 … …等等相關問

題，對地方政府或地方基層文化行政單位而言，都可能是極為嚴苛之考驗。 

嘉義市文化局舉辦管樂節活動已有接近十年的歷史，這近十年的地方音樂節

活動之中亦有五次有國外的管樂團體參與。在多次的中小型國際性質的管樂節辦

理經驗中，嘉義市管樂節活動的執行單位，逐步地將嘉義市的管樂節活動塑造成

為嘉義市的地方特色，也逐漸讓國內的管樂團以及亞洲地區的管樂界認同嘉義市

的管樂節活動，並樂於參與該活動的演出與觀摩；因此，筆者認為嘉義市管樂節

的辦理對於地方文化推動工作上，具有值得探討的價值。 

 

第一節 活動規劃與執行 

 

由於國際音樂交流活動的辦理，所需之策劃工作涉及層面頗為寬廣，因此，

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活動時所需動員的相關業務單位便相當龐大，也由於舉辦國

際文化交流活動需要各方專業人員通力合作，故團隊工作（Team Work）的觀念

與協調便十分需要建立在整個工作團隊的合作架構中，也唯有團隊中的每一份子

彼此通力合作且互相瞭解工作目標，才得以使活動有順利進行的基礎。 

嘉義市所辦理的「2000 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活動，在活動辦理規劃中，

是一個結合了嘉義市政府各業務單位、地方藝文團體與國內數個音樂專業機構的

大型工作團隊，由上而下各司其職的分層負責各相關事務，而所有的工作目標均

朝使該活動順利進行為宗旨。 

在活動的分工概況方面，主要乃由嘉義市文化局的藝文推廣課（前嘉義市文

化中心推廣組）負責該活動的主要規劃工作，並且由嘉義市文化局的其他課室協



 72

助籌畫辦理各分項子活動、嘉義市政府內的各相關局課室共同協助處理市區內各

種行政責任業務，同時並委託民間專業團體協助處理專業音樂事務以及相關專業

事務。 

該活動的規劃與執行之過程可概分為以下幾個部分作探討： 

 

一、 活動分工 

 

在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成立初期，由於人員編制不足，因此當時由嘉義市立文

化中心所籌之嘉義管樂節，便由該中心推廣組擔任承辦，負責嘉義市管樂節的規

劃工作，並在民國八十三年後與甫成立的嘉義市管樂團共同執行管樂節的執行工

作118；爾後隨著嘉義市立文化中心的人員編制日趨齊全，該中心的業務行政單位

逐步完成功能區分，進而成立藝術館與博物館兩個業務單位，分別掌管表演藝術

活動相關業務與造型藝術展覽業務；唯嘉義市管樂節活動的承辦依舊由推廣組擔

任規劃與執行工作，主要乃因該活動的承辦人員在該中心藝術館成立之後並未轉

任藝術館，而依舊隸屬於該中心推廣組，因此就活動辦理經驗與能力等考量而

言，仍然是以推廣組為佳，故管樂節的主活動承辦還是由推廣組擔任，而由其他

業務單位協助辦理其他相關週邊活動119。  

在嘉義市所舉辦的「2000 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活動中，除了各式管樂的

演出與展覽之主體活動外，嘉義市文化局為提高活動的參與人口與擴大活動參與

年齡層，更籌辦了各式的周邊文化活動，期望藉此提高嘉義地區民眾對管樂節活

動的認同感與參與度；在主體的管樂活動部分，該文化局所策劃的活動項目包含

了室內外音樂會、管樂馬拉松、管樂踩街、大師講習會、街頭藝術表演與管樂樂

                                                 
118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份，結合當時的嘉義地區管樂工作者馮朝君先生、曾
膺安先生、盧密承先生等人，共同籌畫辦理第一屆嘉義市管樂節；隔年一月份上述三位地區音
樂工作者結合嘉義地區多位管樂愛好者，共同籌設嘉義市青少年管樂團，招收嘉義地區各高中

職學生組成跨校樂團。 
119 節錄自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推廣組組長）余坤龍先生訪談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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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展等六大項活動，以及跨年晚會中所進行的「兩千樂手迎千禧」分項子活動等；

而在週邊活動部分則策劃了嘉義地方特色的「石猴戶外創作展」、造型與裝置藝

術創作的「藝術點線面展」、攝影比賽與展覽、跨年晚會、民俗踩風以及龍吟千

禧美展等六大項活動。在活動辦理分工狀況上，大致可區分為以下幾個部分，即

「管樂節主活動行政規劃工作」、「管樂節週邊活動行政規劃與執行工作」、「音樂

專業性工作執行與辦理」、「國內外與會團隊聯繫協調工作」、「媒體公關建立與文

宣規劃設計工作」、「環境規劃與建設執行工作」等大六項工作，並依工作屬性執

掌與工作專業能力委託不同單位辦理。 

 

（一） 管樂節主活動行政規劃工作 

 

「2000 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的主體活動行政規劃工作，主要乃是由嘉義

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與嘉義市管樂團行政部門共同擔任。以嘉義市文化局近年來

所持續辦理的地方表演藝術節而言，最主要的活動包含了管樂節、國樂節、合唱

節以及兒童戲劇節等四種大型地方藝術活動，其中除了管樂節的工作由藝文推廣

課負責規劃執行外，其餘包含國樂節在內的三項活動，均由表演藝術課負責辦理

120。 

在此次與歷屆管樂節活動的策劃工作方面，主體的活動策劃均由嘉義市文化

局藝文推廣課與嘉義市管樂團共同執行；其中藝文推廣課主要乃是負責活動的行

政與協調工作，其中包含了管樂節相關經費的申請、工程的發包與協同驗收、各

層級籌備協調會招開與會議決議執行進度控管、公共關係建立與活動宣傳執行等

等；而嘉義市管樂團則負責管樂節活動中音樂專業相關事務之辦理。 

 

活動企劃與經費申請： 

                                                 
120 嘉義市國樂節原由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承辦，唯在八十九年度嘉義市國樂節活動結束之
後，該局局長賴萬鎮先生裁示九十年度起藝文推廣課將該活動轉交由表演藝術課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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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嘉義市管樂節在近十年來已經成為嘉義市一年一度的藝文盛會，因此嘉

義市管樂節的辦理，已成為嘉義市文化局每年的重要文化工作之一，因此活動的

企劃工作主要乃是交由該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負責，並由嘉義市管樂團提供音樂專

業工作的諮詢與協助。 

依據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的統計資料，該次嘉義市承辦之管樂節活動共

花費新台幣兩千零五十四萬餘元，其中的經費來源主要乃由文建會的補助款與嘉

義市政府配合款為最主要之經費來源，而活動辦理經費的爭取工作乃由嘉義市文

化局藝文推廣課負責，經費申請的對象則包含了向文建會申請活動補助款、向嘉

義市政府申請活動配合款，並向民間單位嘉義市文化基金會申請補助款，以利活

動之順利進行。 

 

行政協調： 

 

由於該次國際音樂交流活動所牽涉之範圍極為廣泛，因此前嘉義市市長張博

雅女士便動員嘉義市政府的各業務單位，共同分工管樂節的各項工作；嘉義市的

相關政府機構在此次管樂節活動中，依據各不同業務單位之專長與分工，同時進

行不同領域之工作，而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除了負責管樂節主體活動的規劃

工作之外，亦擔負了各行政業務單位間的協調與整合之工作。 

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所採行的最主要之整合方法為在活動籌備階段即

定時招開各型籌備會。該推廣課與嘉義市管樂團行政人員每週招開小組會議，與

會人員於會中除報各個人工作進度之外，亦針對相關活動進行沙盤推演以及意見

交換，期能提昇工作人員的臨場應變能力，並於會中作出相關工作進行方式之決

議；而文化局則每一至二週招開一次工作會報，會中協調文化局各業務單位工作

分工與工作進度，並檢討相關工作進度；嘉義市政府則於管樂節活動前招開四次

協調會，由市長或副市長主持，文化局藝文推廣課安排，市府各單位一級主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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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局在會中提出管樂節專案報告與相關需求，各業務單位報告各承辦業務

工作進度、困難與解決方案，會後由文化局藝文推廣課依據會議結論製作工作狀

況調查表，嚴格控管各單位工作進度。 

 

工程承製與驗收： 

 

嘉義市在辦理該次管樂節活動期間，需要藉由發包委外執行的工作主要包含

文宣視覺設計與環境建設工程，以及具有專業性質之音樂工作等兩大部分；在視

覺宣傳的工程方面，主要是活動宣傳工作，例如文宣品印製、紀念服飾製作、大

型帆布平面廣告、大型活動立體看板、市區燈飾規劃工程 … …等，以上之工作多

由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負責監督規劃，在合乎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下，依法公開

委託相關廠商執行工程施工121，並於完工後，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十三、第七十一

條之規定，由文化局使用單位會同文化局總務人員、會計人員以及委託之設計人

員與施工廠商，共同辦理工程驗收無誤後使用。 

在環境建設工程部分，主要之建設工程則分別交由市府各相關業務單位負責

執行，其中包含了由嘉義市政府工務局所辦理的市區街道整治拓寬與翻修工程，

以及由嘉義市政府建設局所負責的市區綠美化與室外演出場地維修工程等多項

業務，同樣依據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工程施工與驗收之工作。 

 

公共關係與活動宣傳： 

 

● 公共關係 

 

在公共關係的建立方面，主要的工作乃由嘉義市文化局負責，並由嘉義市政

                                                 
121 詳見政府採購法第六、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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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秘書室、新聞課（前嘉義市政府新聞股）、與民政局等單位協助。而該次管樂

節的公共關係建立工作，主要可區分為公家機關之關係建立與民間機構之交流等

兩大部分。 

在公家機關之關係建立部分，首先乃是與地方民意機構嘉義市議會之溝通，

主要乃由文化局負責，藉由向嘉義市議會各民意代表報告活動工作進度、說明活

動內容以及對地方文化工作與工商產業之影響，以獲得地方民意代表的認同與支

持，進而參與或協助活動的辦理，是為最主要之工作目標；其次，由嘉義市政府

團隊依不同類別性質向中央政府機關如文建會、外交部、新聞局、中央廣播電台

等單位尋求相關之支持與協助，以期使活動順利進行。 

在民間交流部分，乃由嘉義市文化局與嘉義市政府民政局擔任主要之公關工

作；文化局主要除努力開發地方藝文團體投入相關活動協助之外，亦努力開發地

方藝術資源與企業贊助，並成功吸引多個民間社團與民間廠商實際投入相關之工

作（如扶輪社、獅子會、美商安泰人壽、維他露食品公司、嘉義老楊方塊酥 … …

等）；而藉由前嘉義市市長張博雅女士與市政府民政局的協助，亦促成嘉義市的

宗教單位實際捐款支持協助活動之辦理。 

 

● 活動宣傳 

 

在活動宣傳方面，主要之宣傳工作由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負責；據嘉義市文化局副

局長余坤龍先生表示，在該活動的宣傳工作中，文化局擺脫以往被動的文化活動

宣傳工作方式，改以積極主動的方式接觸各傳播媒體，以使活動能更迅速更廣泛

的告知社會大眾；為達成此媒體宣傳目的，該業務單位即採每週主動發出新聞稿

予各媒體、並主動安排相關工作人員與地方藝文人士接受電視與廣播電台專訪，

藉此擴大媒體宣傳之效益與加深地區民眾之印象。 

 

（二） 管樂節週邊活動行政規劃與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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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先生曾經表示：「要做好國際展演活動，得讓它地方

化，讓地方民眾、行政人員、民間企業全部捲近來， … …。而是應該演變成使所

有縣市居民充滿著期待、參與、驕傲的心情，準備迎接這個活動的情形，來看這

個國際性的展演。122」 

該次嘉義市管樂節活動，為增加活動之參與人口與市民及外地參與人口的認

同感，亦於活動辦理期間同時展開各種不同性質的周邊活動，藉此更加突顯嘉義

之地方特色；該次管樂節所辦理的週邊活動主要包含了嘉義地方特色的「石猴戶

外創作展」、造型與裝置藝術創作的「藝術點線面展」、攝影比賽與展覽、跨年晚

會、民俗踩風以及蒸氣火車嘟嘟行等六大項活動，並於活動期間，協調林務局將

嘉義地區的另一特色蒸氣火車駛出藉以吸引更多觀光客到嘉義市參與管樂節活

動。 

 

石猴戶外創作展： 

 

石雕創作在世界許多角落都是相當普及的一種創作媒材，當然包含台灣在內

的雕刻創作在內，但是在台灣地區以彌猴作為石雕創作主題的，卻以嘉義地區的

石雕作品為最多；因此，「石猴」便成為嘉義市文化上的另一種特色。嘉義市的

石雕家以「猴」為主題的創作，從猴雕第一人詹龍以來，已經延續了五十年，多

數的雕刻創作者利用嘉義八掌溪的各種貝類化石來雕刻「猴」的各種神態123。 

此次「石猴戶外創作展」由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負責規劃，並負責與嘉義地方

之猴雕創作者進行所有聯繫工作，以及邀請猴雕工作者參與創作展與創作競賽。 

石猴戶外創作展的活動場地規劃主要區分為動態創作區與靜態展示區；動態

                                                 
122 陳其南，「國際重要藝術節的規劃理念」講稿，《八十六年度文化設施專業人員訓練國際性展
演活動工作人員研習班成果報告》，宜蘭縣，宜蘭縣立文化中心，民 85年 11月 25日。 

123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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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區主要提供作為猴雕藝術家現場創作用，藉由現場之創作雕刻使參觀民眾了

解猴雕創作過程，並拉近藝術民眾間的距離；靜態展示區則作為參展藝術家作品

展示，以使民眾得以在室內的展覽空間中仔細品味石猴雕刻的另一種風情。 

 

藝術點線面展： 

 

「藝術點線面展」之策劃工作由文化局展覽藝術課負責統籌規劃，並委託嘉

義地區藝術家王文志先生著手執行展覽事宜。參與該活動展出之藝術家均為嘉義

地區之本土藝術家，藉由繪畫、雕塑、錄影等不同藝術創作媒材，以平面畫作、

裝置藝術以及影片的方式傳達藝術創作的理念，分別於文化中心展覽室、文化中

心廣場以及嘉義市鐵道倉庫等場所進行展出。 

 

攝影比賽與展覽： 

 

攝影比賽與展覽活動中包含兩個子活動，即「嘉義人的一天攝影展」與「亞

太管樂節攝影展」，此兩項子活動均由文化局推廣課成員負責承辦，並分別委託

嘉義市攝影協會與北迴攝影協會規劃活動之公開徵件與比賽評審，再由文化局推

廣課於文化中心展覽室公開展覽，並製成攝影紀念專輯發行。 

 

跨年晚會： 

 

跨年晚會的辦理主要由文化局推廣課委託嘉義市雲嘉電台辦理節目規劃工

作，並由雲嘉電台與民視電視台共同執行節目之安排；為由於節目安排規劃中包

含了「兩千樂手迎千禧」與「煙火施放」等兩個項目，因此文化局人員在活動開

始之前即數度招開協調會議，邀集活動規劃單位雲嘉電台、音樂專業單位嘉義市

管樂團、煙火贊助與施放單位嘉義市西區扶輪社、秩序維護單位嘉義市童軍團、



 79

活動場地管理單位和信鯨棒球隊與國立嘉義高中以及嘉義市警察局交通隊、嘉義

市消防隊、嘉義市衛生局、嘉義市環保局等相關單位，共同會商活動進行方式與

交通動線替代方案規劃等相關問題，期藉此減低與會演出團體在進入會場時之困

擾以及加強煙火施放過程中之安全規劃。 

在活動規劃過程中雲嘉電台、民視電視台與嘉義市管樂團並多次對活動辦理

場地嘉義市棒球場週邊環境進行會勘，並對舞台、音響、演奏區域規劃等多項節

目細節進行討論，唯嘉義市文化局估計活動當天參與之民眾人數約為八萬人，在

活動管制之人力上無力隊會場作完全有效之控管，因而在樂團進出該演出場地

時，秩序維護並不如預期順利124，原先規劃之樂團接泊遊覽車輛停放區域因參觀

民眾數量過多，在停放與樂團人員設備上下車時遭遇較多的困難。 

 

民俗采風： 

 

民俗采風之活動是由文化局推廣課成員負責籌畫，並委託民俗協會協助招商

參與活動。而活動之內容主要為台灣民俗商品販售，其中包含台灣民俗童玩的販

售與製作教學、傳統點心小吃以及其他多種台灣傳統產品的介紹等等。 

管樂節活動藉由民俗攤位的參與，除了達到吸引更多民眾到活動主場地嘉義

市文化中心參觀的目的之外，更重要的，也讓參觀的民眾回憶記憶中純樸的古早

味，並讓與會的國外團隊與人士有機會可以了解台灣的傳統生活文化。 

 

蒸氣火車嘟嘟行： 

 

嘉義市的「火車」，是嘉義市的另一項特點。在嘉義的阿里山公路交通尚未

如今日這般方便之際，觀光客要前往阿里山旅遊多會選擇搭乘嘉義的阿里山小火

                                                 
124 筆者為活動當天之樂團工作人員之一，並陪同東京佼成管樂團管理人員至演出場地架設相關
演出樂器設備。 



 80

車前往，而阿里山小火車的起始站位於嘉義市內，在當時更是嘉義市的重要經濟

來源之一，除了為觀光客出入的主要據點之外，當時亦是阿里山林木業運輸的重

要樞紐，也因此，當時阿里山深林鐵路在進入嘉義市後所行經的林森西路，也因

木材商聚集而有「榮町」之稱125。阿里山森林鐵道的經濟價值隨著阿里山公路開

通後運輸地位的日益提昇，以及伐木運輸業的沒落，其價值也逐漸式微，以往阿

里山森林小火車風光的畫面，今已不復見。 

嘉義市文化局於 1999年所辦理的文化節森林鐵道傳奇活動，成功的喚回了

許多民眾記憶中蒸氣火車的印象，因此當時該活動的辦理獲得民眾頗大的迴響

126；因此，在此次管樂節活動中，該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便與林務局嘉義

林管處協調並達成共識，二度推出蒸氣火車嘟嘟行的活動，藉此增加管樂節活動

的多元性。 

 

（三） 音樂專業性工作執行與辦理 

 

嘉義市管樂節活動在音樂專業性工作的執行與辦理部分主要可區分為以下

幾個部分的工作：室內外演出舞台監督、室內音樂會音控與燈控、室外音樂會音

控與燈控、大型樂器調度管理、演出團隊管理等等。 

 

室內外演出舞台控制： 

 

室內外演出舞台監督工作主要由嘉義市管樂團擔任，負責管樂節期間所有演

出節目的舞台相關工作，包含錄音設備架設、團隊舞台演出需求之瞭解與設備提

供127、演出時間掌控、演出人員出入舞台管制、舞台秩序維護（防止觀眾進入演

                                                 
125 余坤龍、王薏瑄，1999嘉義文化節，森林鐵道傳奇成果專輯，（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民 88），頁 52。 

126 呂素麗，森林鐵道傳奇，數千人湊熱鬧，中國時報，88年 3月 4日。 
127 嘉義市管樂節活動期間，舞台監督人員必須事先與參演團隊溝通各項演出需求，如燈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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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舞台）、打擊樂器設置調教協助、舞台與控制室聯繫工作、團隊特殊需求提供、

舞台特殊狀況應變等多項工作。 

 

 

 

 

 

 

表 4-1-1  2000年亞太管樂節舞台工作人員分工狀況表 

職  

稱 

人  

數 

工    作    內    容 備   註 

舞台

總監 

1 錄音設備架設、團隊舞台演出需求之瞭解與設備

提供、演出時間掌控、演出人員出入舞台管制、舞台

秩序維護、打擊樂器設置與調校、舞台與控制室聯繫

工作、團隊特殊需求確認與提供、舞台特殊狀況應

變、外借樂器管理 

嘉義市管

樂團成員擔任 

舞台

助理 

1 協助舞台總監工作、代理舞監、樂器架設與調

校、團隊出入引導 

嘉義市管

樂團成員擔任 

樂器

架設 

若  

干 

架設搬運相關樂器器材、樂器架設與調校、團隊

樂器需求確認 

嘉義市管

樂團成員擔

任；若無專任樂

器架設人員到

班時，則由舞監

與助理擔任 

（製表人：陳達章） 

 

室內音樂會音控與燈控工程： 

 

                                                                                                                                            
方式、演出曲目更動狀況、演出時間、樂器需求確認與提供等；根據筆者此次擔任管樂節舞

台總監工作之觀察，該次管樂節參演團隊中，以日本演出團隊對於舞台工作要求與認知最高，

東京佼成管樂團更設有四位專業舞台工作人員，其中包含一位舞台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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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嘉義市管樂節的室內音樂會演出場地為嘉義市音樂廳一處，由於該音樂

廳為國內較晚落成啟用之音樂廳，因此該廳之音控設備與燈控設備尚稱新穎，對

於管樂節相關演出活動而言，已足夠支應所有參演團隊之需求。 

在此次管樂節的室內音樂會音控與燈控工程部分，均由嘉義市文化局表演藝

術課人員負責，工作成員由音樂廳廳長鄭啟林先生負責燈光控制工程、文建會通

訊員馮朝君先生負責音控工程128；在演出前與演出者進行需求確認後完成初步之

設備設定工作，並於演出進行中和舞台總監共同視舞台實際狀況與團隊需求作局

部調教，以達到各團隊之演出需求與最佳之演出效果。 

 

 

室外音樂會音控與燈控： 

 

此次嘉義市管樂節的室外音樂會演出場地為嘉義市文化中心廣場與嘉義市

中正公園露天演奏台等兩處主場地，以及嘉義市體育場與嘉義市棒球場等兩處單

一場次演出場地。 

在嘉義市所辦理之亞太管樂節所有的室外演出中，燈光與音控工程均委託民

間單位協助辦理，藉此減低活動的設備採購費用與文化局人員加班人事費用，並

增加了工作人員調度之彈性與舞台效果之專業性。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

生表示：「以嘉義市文化局以及嘉義市管樂團的人力而言，僅能負擔活動期間同

一時間至多兩個演出場地同時進行演出工作。」而其所表示之工作主要為舞台管

理（含樂器調度）與場地控管；因此，在文化局現有設備與燈光音響控制專業人

力而言，藉由委託民間單位負責室外演出之燈光音響控制以節省活動辦理之經費

與人事之成本方面，是較為合宜的選擇。 

 

                                                 
128 馮朝君先生亦擔任嘉義市管樂團行政總監。 



 83

表 4-1-2  2000年亞太管樂節室外演出燈光音響工程委外辦理狀況表 

演 出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執 行 單 位 備  註 

文化中心廣場 街頭藝術表演、各式戶外管樂音樂會 傑立燈光音響工程  

嘉義市中正公園 戶外管樂音樂會 嘉音城樂器商行  

嘉義市體育場 行進樂隊定點表演 李師德景燈光音響工程  

嘉義市棒球場 跨年晚會「兩千樂手迎千禧」 民視電視台 雲嘉電台合辦 

（製表人：陳達章） 

 

大型樂器調度管理： 

 

參與外地演出活動的樂器搬運，相信會是許多樂團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樂器

的搬運不同於一般家具、貨物之搬運，因其包含了許多樂器結構與音律的考量；

有鑑於此，在嘉義市歷屆的管樂節活動中，嘉義市文化局均會與嘉義市管樂團共

同提供各式大型打擊樂器與特定之電子樂器129，給有需要借用之參演團隊使用。

由於 2000年亞太管樂節活動的辦理在規模上較以往歷屆的管樂節為大，並且有

與會團隊在樂器品質上有特殊要求，因此嘉義市文化局與嘉義市管樂團所擁有之

打擊樂數量已不敷團隊使用，故在該活動進行時便向國立嘉義高中音樂班、國立

嘉義女中管樂隊以及台灣山葉樂器公司等單位商借相關之打擊樂器130。 

該活動進行時的樂器借用狀況，由嘉義市管樂團於管樂節活動前向各與會團

隊以書面方式調查，並在演出開始前向各演出團隊作確認工作，藉由演出前之調

查作業，事先規劃樂器搬運項目與時間等等相關之調度工作，以確保各演出單位

                                                 
129 嘉義市所提供之打擊樂器，包含定音鼓（Timpani）、室內大鼓（Concert Bass Drum）、大小木
琴（Marimba and Xylophones）、大小鐵琴（Vibraphone and Bell）、管鐘（Chimes）、爵士鼓不
含銅鈸（Drum set）以及 Congas與 Bongos等。 

130 日本東京佼成職業管樂團為確保演出品質，因此對於該團無法自行攜帶來台的大型樂器，便
委託台灣活動承辦單位提供；唯該團於來台演出前便由該團樂團經理等人親赴台灣地區瞭解
相關演出場地設施與現有樂器品質，並於該次會勘之後提出需要借用更高品質打擊樂器之要

求，因此在經由葉樹涵教授與嘉義市管樂團各方奔走之後，獲得台灣山葉樂器之協助，願意

提供該樂團所需之打擊樂器一批供該樂團於台灣地區三場次演奏會與彩排練習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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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出順利進行。在樂器的搬運工作部分，由於牽涉到專業之音樂搬運需求，因

此主要均由嘉義市管樂團的成員擔任（含嘉義市管樂團團員與附屬青少年團團

員），並委託較具經驗之搬運公司協助載運樂器至演出場地131，而後由嘉義市管

樂團工作人員完成樂器架設工作，並於演出結束之後完成樂器盤點、拆卸、裝箱、

固定等工作後搬運回特定地點保存，並由保全人員二十四小時看護132。 

演出團隊需求管理： 

 

在此次管樂節活動期間，演出團隊需求管理主要乃由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

課、行政室以及嘉義市管樂團共同負責。其中藝文推廣課負責團隊報到之接待與

活動紀念品之發放管制；文化局行政室負責控管分配團隊休息區以及休息區茶水

供應；嘉義市管樂團負責樂器需求確認、臨時樂器需求提供、演出時間與曲目確

認、演出場地引導與相關事項解說等等。 

 

（四） 國內外與會團隊聯繫協調工作 

 

在此次管樂節的國內外與會團隊聯繫協調工作方面，嘉義市文化局是採取委

託民間機構辦理的方式執行；在國內團隊的訪查、邀請與聯繫等相關工作上，完

全委託由嘉義市管樂團進行，而國外團隊的邀請與聯繫等工作，除了日本的靜岡

大學由嘉義市管樂團負責以及帝國銅管五重奏由寬宏藝術負責之外，其餘團隊皆

委由葉樹涵音樂工作室負責聯繫確認等相關工作。 

 

國內團隊聯繫： 

                                                 
131 嘉義市自備之相關打擊樂器由嘉義市管樂團統一完成裝箱固定作業後，委託該樂團長期配合
之私人拖運貨車協助載運樂器；台灣山葉樂器公司所提供借用之樂器則由台北忠孝樂器拖運

公司負責載運至演出場地，並由東京佼成管樂團工作人員與嘉義市管樂團工作人員共同協助

於嘉義市演出場地之樂器之裝箱與架設工作。 
132 該活動辦理期間，為減少樂器搬運次數，嘉義市文化局與嘉義市政府協調商借位於嘉義市中
正公園內的市有建築物作為活動期間之樂器臨時存放處，並有一名嘉義市中正公園的管理員

進駐該建築內，二十四小時看管該批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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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的團隊聯繫工作方面，乃是由嘉義市管樂團行政部門負責所有聯繫協

商之工作，該樂團行政總監馮朝君先生與行政經理李吉峰先生於活動開始前，即

分多次實地走訪各報名參與之國內團隊，藉此了解各團隊之狀況與需求且作成完

整之團隊訪視紀錄，並期以最妥善之方式處理各團隊之需求與將嘉義市之演出場

地作最有效之運用。 

 

國外團隊聯繫： 

 

在國外團隊的聯繫工作方面，則分別由葉樹涵音樂工作室、嘉義市管樂團以

及寬宏藝術經紀公司等三個單位分別負責；其中，葉樹涵音樂工作室負責了包含

日本一個團隊、韓國兩個團隊、哈薩克一個團隊以及馬來西亞兩個團隊之接待工

作，嘉義市管樂團以及寬宏藝術經紀公司則分別負責日本及美國各一個團隊之接

待工作。 

日本靜岡大學管樂團由於曾經參與過嘉義市管樂節活動，並在當時獲得頗為

熱烈之迴響，再加上該校管樂團曾與嘉義市管樂團交流，因此該團於報名表示參

與意願時，即主動與嘉義市管樂團接觸聯繫，因此嘉義市管樂團也於亞太管樂節

的籌備工作中，主動表示願意擔任該團之聯繫與接待工作；而該團來台演出之費

用，均由該團團員自行負擔133。帝國銅管五重奏在嘉義市的演出，原本並非 2000

年亞太管樂節的演出活動之一，而是由寬宏藝術經紀公司獨立安排仲介以耶誕音

樂會為主題之巡迴演奏會，唯當時李前總統發表「兩國論」之兩岸關係政治論點，

且台灣地區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與十月二十二日接連發生兩起大地

                                                 
133 靜岡大學管樂團於報名參與亞太管樂節活動時即表示，團員將以自助旅行的方式參與嘉義市
管樂節，來台費用由該團自行負擔；演出期間由嘉義市文化局提供住宿與交通，但該團曾出

現團員無力負擔來台後的餐飲費用之狀況，嘉義市文化局獲悉之後，立刻主動提供該團的餐

飲，以感激該團對於參與嘉義市管樂節的熱忱與高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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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造成原先預計參與管樂節活動的多支國外團隊紛紛取消行程134，因此，嘉義

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立即與寬宏藝術公司協商並取得共識，將該團於嘉義市的演

出納入管樂節活動內共襄盛舉。 

在其餘的與會國外團隊之聯繫工作上，則是由葉樹涵音樂工作室負責；葉樹

涵音樂工作室在此次管樂節活動中，擔負了邀請國外團隊的工作，除成功的邀請

了亞洲地區唯一的職業管樂團日本東京管樂團來台演出外，並在「兩國論」政治

效應發酵與地震威脅下，由葉樹涵先生多次走訪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各會員國與

哈薩克等國，協商參演事宜，最後與嘉義市管樂團即寬宏藝術經紀公司共同完成

國外團隊共五國八個團隊參與亞太管樂節的演出。 

（五） 媒體公關建立與文宣規劃設計工作 

 

此次亞太管樂節的公共關係建立與文宣規劃設計工作方面主要乃是由文化

局藝文推廣課負責統籌相關工作，並由民間平面設計公司協助進行與施工。 

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表示，在 1997年所辦理嘉義國際管樂節活

動時，曾經將相關的媒體公關宣傳工作委託交由民間經紀公司執行135，在經歷過

該次經驗後，他認為文化局藝文推廣課應已有相當之經驗來擔任相關之工作，並

且可以由過去的經驗中發展出更適合於嘉義市文化局的媒體公關方法，因此在此

次的管樂節期間，他將整個活動的宣傳工作期拉長至活動開始前六個月即展開，

足足較「97’管樂節」提前了近四個月，並於各式新聞媒體中不斷製造新的話題

以吸引地方群眾的注意136；在工作方式部分，更以積極的方式每週主動發送活動

新聞稿給各式媒體，改變由媒體聞訊採訪的被動方式主動出擊，因而在地方新聞

媒體上關於管樂節的活動報導於該年的六月九日起即陸續出現在各媒體。 

                                                 
134 余雪蘭，亞太管樂節廣州團變臉不來了，自由時報，88年 8月 5日；余雪蘭，國外團隊被震
退，自由時報，88年 11月 4 日；呂素麗，嘉義大地震嚇阻國外管樂團，中國時報，88年 11
月 4日。 

135 1997年嘉義市國際管樂節之媒體公關工作由高雄市世宇傳播公司負責。 
136 節錄自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訪談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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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文宣規劃設計工作方面，主要乃由該文化局藝文推廣課成員與所委託的

民間設計公司共同執行；在文宣品的種類上，除了參考以往國內外相關活動所發

行的各式文宣紀念品之外，也加入了相關工作人員的創意巧思與地方文化特色，

於相關紀念品的製作成果上，亦獲得許多媒體與民眾的認同137；而此次管樂節的

相關文宣紀念品的規劃設計亦將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觀

念導入應用，除了營造出統一的視覺意向之外，也提高了群眾對該活動的相關文

宣紀念品的辨識度。 

 

（六） 環境規劃與建設執行工作 

 

環境規劃與建設執行工作主要可以分成文化中心園區內之建設工程與園區

外之建設工程等兩大部分。園區內的建設工程主要包含室外電源裝置工程、燈飾

工程、室外活動主看板工程、室外舞台工程、大型活動宣傳廣告工程以及裝置藝

術架設工程等幾個部分，除裝置藝術架設工程由該中心展覽藝術課負責之外，其

餘均由藝文推廣課委託協力配合廠商施工裝設，並會同該局行政室會同驗收後使

用。 

在文化園區外之環境規劃與建設執行工作則由嘉義市政府各相關局課室負

責執行、施工與驗收；其中，嘉義市警察局與交通隊協助管樂節活動期間，場地

週邊之交通、治安與替代道路規劃和執行工作，建設局負責嘉義市中正公園整修

工程與市容綠美化相關工程，工務局負責市區道路拓寬與翻修工程，環保局負責

負責嘉義市區環境清潔工程等。 

 

二、 工作執行問題探討 

 

                                                 
137 呂素麗，管樂愛炫族迴響熱烈，中國時報，8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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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次管樂節之所辦理之主副活動頗多，所需探討之層面亦相當廣泛，但

其中僅以管樂節主活動與本研究逤郁探討支音樂性事務籌畫工作有主要之關

係；因此，在工作執行問題探討部分，本文僅就管樂節主活動進行主要之探討研

究，而管樂節週邊活動部分將不一並探討。 

在管樂節主活動工作規劃與執行之過程中，依據活動進行之時程，主要可分

為活動開始前的「活動規劃階段」、活動進行時的「活動執行階段」與活動結束

後的「活動檢討階段」等三個部分來進行活動規劃與執行時所遭遇之問題評估。 

 

 

（一） 活動規劃階段 

 

在嘉義市爭取到 2000年第十一屆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年會之主辦權之後，

該活動的主要籌備工作即由承辦部門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以及嘉義市管樂

團行政部門等兩個單位積極運作，除了各自分別負責行政事務與團隊聯繫事務

外，並於每週招開小組工作會報，商討活動進行之方式與各項細節。 

在活動規劃階段期間，由於活動辦理所牽涉之影響範圍頗大，各工作單位包

含了嘉義市政府各部門，而經費來源更需仰賴文建會與嘉義市政府的撥款才得以

使活動順利進行，因此該二承辦單位（特別是文化局推廣課）在活動籌辦期間，

承擔了頗大的工作壓力與困難，據文化局承辦人員之說法以及筆者親身觀察的結

果，這些困難主要來自於「活動辦理經費」、「民間期望與資源」以及「工作團隊

共識」等三方面。 

 

活動辦理經費： 

 

嘉義市辦理此次管樂節活動，最主要的活動辦理經費來源為文化局依據「輔

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劃」而向文建會申請的專案補助款，以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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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市政府所編列的配合款為最主要之經費來源，其他另有嘉義市文化基金會、民

間宗教團體以及扶輪社等單位所參與之捐款。 

下表 4-1-3「嘉義市管樂節活動經費來源調查表」，乃針對該活動於籌畫與執

行過程中花費之相關經費所作之統計： 

 

 

 

表 4-1-3  嘉義市管樂節活動經費來源調查表138 

經費來源 經費數目（/物資） 分擔比例（﹪） 備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 
10,607,000元 52﹪  

嘉義市政府 6,996,060元 34﹪  

嘉義市文化基金會 2,940,000元 14﹪  

民間捐助 3,000,000元  

嘉義市宗教團體捐贈，

捐款直接由民間單位用

於其指定協辦之子項目

之中。 

嘉義地區扶輪社 1,200,000元  
捐款直接用於跨年晚會

之煙火施放項目中。 

（製表人：陳達章） 

 

由於在活動籌備期間台灣地區先後歷經二次大地震139，因而當時行政院便將

所有尚未發放之預算凍結，由中央統籌運用於賑災之用，故在該活動辦理期間經

費的獲得便遭遇頗為嚴重之問題140，而在嘉義市政府的配合款部分，在嘉義市議

會審查階段亦遭刪減四百萬元，因此，活動經費的短缺造成了活動規劃與辦理過

                                                 
138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 
139 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與十月二十二日分別發生震央於南投與嘉義規模六以上之地震，
並對台灣地區造成嚴重之災情。 

140 洪長榮，嘉義市管樂節活動補助款挪賑災，台灣時報，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余雪蘭，亞太
管樂節經費震腳大亂－文建會補助震後沒下文，自由時報，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呂素麗，

管樂節落幕補助款仍未到，中國時報，八十九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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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一項難題。 

由於在辦理國際音樂活動的過程中，相關的規劃與執行工作多須於活動開始

前即開始展開，因此，承辦國際交流活動的單位於活動規劃的階段中，便已經開

始需要動用相關經費以使活動之規劃執行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而在此階段中，許

多委託民間專業單位辦理的事務，需要於簽訂委託合約的同時或者完成驗收工作

後即支付相關之工作款項，因而若以此次管樂節活動中，文建會補助款於管樂節

活動結束後才撥款的方式而言，比較容易造成地方執行承辦之單位困擾。 

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認為，在辦理類似的國際文化活動時，相關

單位如果能夠儘早將補助款項核發至承辦單位，對於該活動之辦理應能有相當之

幫助141。嘉義市此次所辦理之管樂節活動，由於文建會補助款撥交時間較晚，對

於地方承辦單位在活動之辦理工作上容易產生困擾，承辦人員對於工作的執行亦

會有較明顯的不確認感；因此，補助經費之問題對於活動的辦理會有明顯之影響。 

 

民間期望與資源： 

 

嘉義市的管樂節活動，由民國八十二年起辦理至今，已經進入第九年，由當

初辦理第一屆管樂節時，僅為嘉義地區各級學校管樂隊參與表演的地方性文化活

動，發展至今日的小型國際音樂交流活動，且參與演出之團隊與前往觀賞之民

眾，都較活動開辦初期有顯著之增加。 

就嘉義市此次辦理管樂節活動時民眾參觀人數估計超過三十萬人次的狀況

142，相較於 1997年該市所舉辦的另一次相同型態之管樂節活動，預估人數二十

萬人次而言，參與該活動的民眾人數確有明顯的增加；因此，就民眾的參與層面

來說，參與嘉義市年度的管樂節活動可以說是嘉義地區民眾逐漸感到熱衷的一項

活動，從另一方面而言，嘉義市文化局亦希望讓民眾對管樂節活動產生一種「制

                                                 
141 節錄自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訪談紀錄。 
142 依據嘉義市文化局統計資料，該次管樂節活動參觀民眾之人數約為四十萬五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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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也就是每到每年的十二月份，嘉義市的民眾就會對管樂節產生一種希望參

與的期待，進而成為文化局持續舉辦管樂節活動的原動力之一。 

然而，就此次管樂節活動的經費來源狀況而言（請參見表 4-1-3），整體的活

動經費若是沒有民間單位的支持與贊助，至少會減少新台幣四百二十萬元的活動

款項，對於整體的活動辦理而言將會是相當大的損失，必定也會使整個原本相當

大型的活動相形遜色不少；因此，在未來民間資源的開發對於基層文化單位而言

是頗為重要的；嘉義市文化局在辦理此次管樂節活動的過程中，努力的尋求嘉義

市地方民間機構、社團與公司行號投入參與管樂節的各式活動，並獲得頗多的迴

響143，對於嘉義市文化局而言是可謂相當成功的經驗。 

在政府公資源有限的狀況之下，開發民間資源以協助地方文化事務的拓展工

作，對於地方基層文化單位而言是必須嘗試的一種開源方法。嘉義市管樂節活動

舉辦多年，辦理成效由參與活動之人口看來已獲得多數地方民眾的肯定，也對管

樂節的辦理有許多的期待，因此在嘉義地區由於活動的高知名度，而使地方民間

機構願意藉由參與管樂節相關活動以提高本身之曝光率，進而提昇商機，是嘉義

市文化局在開發民間資源上頗為成功之案例，也應為今後開發民間資源之參考。 

 

工作團隊共識： 

 

由於嘉義市所舉辦的國際管樂節活動，在工作執行上分屬多個不同單位分工

執行，因此各部門之間的工作共識若無法達成，對於活動的規劃與進行必定會產

生負面之影響；在此次嘉義市舉辦的管樂節活動中，工作團隊共識觀念的建立亦

是頗為重要的目標之一。 

在該次活動負責主要規劃與執行工作的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與嘉義市

管樂團行政部門等兩個單位，由於工作考量觀點的不同，對於活動的進行便相當

                                                 
143 張文一，寄望管樂節商機商家推出優惠活動，台灣新聞報，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呂素麗，
亞太管樂節結合地方商圈，中國時報，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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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現意見相左的情形；就工作執掌而言，文化局推廣課所負責的工作主要為

活動行政工作，而嘉義市管樂團行政部門則負責與會團隊演出時程安排與活動進

行時的舞台相關工作，在分工配合上若是能夠完全掌握彼此的工作內容與進度，

對於辦理活動的成效上應會有彼此契合的加成效果；但依據筆者實際參與該活動

規劃過程的觀察發現，在此次管樂節活動辦理階段，卻因為推廣課與嘉義市管樂

團行政部門兩方在工作分工上的歧見，以及兩方溝通管道的缺乏等因素，致使活

動辦理過程中兩方數度發生摩擦，雖然在幾經協調下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但若是

能夠讓不同執行單位間有更多的溝通，更清楚的瞭解不同單位的工作內容、方式

與進度，必定能使活動更加圓滿。 

 

（二） 活動執行階段 

 

在管樂節活動展開後的主要執行工作，除音樂廳觀眾席場地控管由文化局表

演藝術課與文化義工團負責之外，其餘的主要工作多數交由文化局委辦的音樂專

業單位負責，包含嘉義市管樂團以及多家舞台燈光音響工程單位，其中又以嘉義

市管樂團所擔負的工作量最為龐大。 

在階段的工作之中，本研究將就「專業人力」、「工作協調與職前訓練」以及

「場地管理」等三方面加以探討。 

 

專業人力： 

 

在此所謂的「專業人力」，主要是以擔任此次管樂節活動中舞台相關工作以

及樂器調校、搬運與架設工作之人員為探討重點。 

在此次管樂節活動中，所有的舞台工作（不包含室外演出之燈光音響工程）

與外借樂器架設工作完全由嘉義市管樂團負責，因此，筆者認為該活動中嘉義市

管樂團可動員的人力便成為問題的主要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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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嘉義市管樂團的組織章程，樂團主要可區分為行政部門、藝術部門與團

員部門等三個部分，而管樂節的執行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部門負責，在委請藝術部

門與團員部門協助，但由於該樂團為一社區性質團體，團員多數為就業人口與在

學學生，因此實際參與協助管樂節工作的時間十分有限，可動員的人數並不足

夠，故在該次活動中能夠完全投入管樂節工作之人數僅有四人，分別為該團行政

部門專職的三名人力與團員部門於文化局之工讀生一人；此外，團員部門中打擊

樂器聲部（Percussion）在課餘時間協助樂器架設人力三人144。 

在嘉義市管樂團所能完全投入管樂節舞台工作的四人當中，依工作專長與分

工分別為音樂廳音控工程一人、舞台總監與樂器架設二人、攝影一人；也因此，

在活動進行時實際負責舞台現場控制工作之人力僅有二人，故該團在最大的工作

負載能力上，僅能負擔不同場地兩場演出於同一時間同時進行；但由於管樂節活

動中所面臨的是不同演出團體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僅有一名舞台工作人員在演出

場地負責控管相關事務，是比較不足的。 

由嘉義市目前之專業人力狀況而言，對舉辦該類型之國際音樂交流活動來

說，是呈現較為不足的情形；也由於專業人力的不足，導致該批工作人員於活動

辦理期間因為工作無法取代，而使工作時數與工作量在活動期間遽增145，進而可

能使工作意願與工作效率有所折扣；因此，筆者認為專業人力的培訓工作，是嘉

義市政府未來在推動管樂節活動時，所應關切與重視的問題之一。 

 

工作協調與職前訓練： 

 

為使活動的辦理能更順利的進行，工作人員於執行相關工作前的工作執掌說明與

                                                 
144 此三人均為在學學生，僅能在課餘時間協助管樂節活動中樂器架設之工作，且由於該三名支
援樂器架設人員的課程安排時間不同，因此多數的時間並無法同時出現。 

145 洪長榮，亞太管樂節早晚不打烊，台灣時報，八十九年一月五日；余雪蘭，管樂馬拉松連台
幕後音雄撐場，自由時報，八十九年一月五日；黃小娟，管樂節熱潮工作人員累翻天，台灣

日報，八十九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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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應是不可或缺的要項之一，藉由職前訓練與說明以告知工作團隊相關工作內

容與危機處理方式，才能使工作團隊於活動中面臨各種突發狀況時有更為成熟。 

在舉辦該活動的過程中，承辦單位嘉義市文化局與嘉義市管樂團因受限於時

間不夠充裕的因素，因此在活動開始前，僅對支援維護演出場地秩序的文化義工

團展開工作執掌與分工說明，但對於舞台工作人員與樂器搬運人員則沒有作類似

的工作說明，也因而在活動中較容易出現因對處理程序認知不同而發生爭執的狀

況。 

在筆者擔任該次活動舞台總監工作的經驗中，經常發覺前來協助管樂節工作

的管樂團成員，由於均沒有經過活動工作勤前說明，在其工作過程中遭遇困難時

便完全尋求舞台總監協助，但實際上由於擔任舞台總監工作的工作人員，亦沒有

在事前獲得相關事務之處理方法，因此在發生此類狀況時，擔任舞台總監之工作

人員多數僅能以過去的處理經驗告知可能的解決方法。 

就以上嘉義市在辦理該活動過程中所遭遇的狀況而言，要提高活動辦理成效

與減少工作人員因認知不同而發生爭執之方法，應可以工作職前說明或訓練來達

成；藉由職前說明與訓練使相關工作成員熟知工作內容與方法，並對危機處理程

序與工作分工狀況有所瞭解，對於提昇相關工作的效率與應變能力而言，應可有

頗為正面之影響。 

 

場地管理： 

 

在該次活動中，所有的演出活動除了演出舞台完全由嘉義市管樂團人員管理

之外，其餘的部分則是交由嘉義市的文化義工團依據實際狀況，由文化義工協助

擔任觀眾席秩序之維護。 

嘉義市管樂團所控管的舞台區域主要包含作為演出用途的前台，以及供給團

隊作為演出準備之後台等兩大區域，主要之工作乃是以避免觀眾進入舞台區域和

維持演出團體順利進出表演區域為工作重點；就此次管樂節活動而言，避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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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舞台區域的主要理由包含了「確保演出順利進行不至中斷」、「確保舞台設備

與演出樂器不至受損」以及「保護觀眾自身之安全」等三個理由。防止觀眾進入

表演區域，以減少觀眾因刻意或非刻意因素而影響節目進行，則是工作單位減低

意外狀況發生的手段之一。 

相對於嘉義市管樂團所負責的舞台控管，嘉義市文化義工團所負責的部分則

為觀眾觀賞演出區域的秩序與安全維護。此部份可大致區分為室內演出場地與室

外演出場地等兩部分說明；在室內演出場地的秩序維護控管工作方面，主要乃以

掌控調查進場參觀人數以及維護演出單位之智慧財產權與演出版權等兩大工作

為主，在「掌控調查進場參觀人數」方面，藉由進場人數的清點以確保每位進場

觀賞之觀眾均有座位可觀賞演出，而「維護演出單位之智慧財產權與演出版權」

則是制止觀眾於演奏進行中未經演出單位與主辦單位同意，而擅自對演出內容攝

影、錄音或錄影146。在室外演出部分，則是以協助嘉義市管樂團防止觀眾進入舞

台表演區域，以及協助演出團體出入舞台區域為最主要之工作。 

然而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因為涉及場地管理認知的問題，經常出現觀眾於

音樂廳公然以閃光燈攝影影響演出進行，卻不見負責管理觀眾席秩序之文化義工

出面制止的狀況，是為該活動場地管理工作較不確實的情形之一；因此筆者認為

在義工組訓的過程中，關於音樂廳場地管理的部分是可以在加強的。 

  

（三） 活動檢討階段 

 

活動辦理工作結束之後的工作檢討，可使工作承辦人員更清楚地檢視活動辦

理過程中的各項優缺點，進而成為往後辦理相關工作時之參考依據。嘉義市文化

局在辦理管樂節活動期間，適逢該單位由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擴編改制為嘉義市文

                                                 
146 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在演出活動開始前三分鐘，均會播放音樂廳須知，其中更明白表示禁止
入場觀眾於音樂廳觀眾席內擅自對演出內容攝影、錄音或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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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因此當管樂節結束之後，相關的公職業務承辦人員也因為職務的異動147，

而沒有舉行業務承辦單位的工作檢討會議；而文化局方面則是由局長賴萬鎮先生

招開檢討會，唯該檢討會屬於政策性質之檢討會議，與會人員僅為該文化局之公

職人員參與，而實際承辦該活動之業務單位藝文推廣課與嘉義市管樂團行政部門

的成員，則多數無法實際參與該檢討會議說明實際之工作狀況與執行之困難。 

活動的承辦人員由於實地參與活動之進行，因而對於活動過程中所遭遇的困

難與解決方式，應會有較為切合實際情況之看法，但往往由於著眼點過分拘泥於

單一問題，而無法作通盤之顧慮；因此，就活動的辦理而言，若能先由業務承辦

單位先舉行承辦單位內之檢討會，再由該單位負責人於文化局的檢討會中充分表

達工作團隊成員之意見，相信可使檢討會議的功能更為完備；而該次由嘉義市文

化局承辦的管樂節活動，在活動結束之後卻沒有讓最基層的工作人員就業務之優

缺點進行檢討，則使工作人員減少了一次學習的機會，對於活動的完整性而言，

是比較令人遺憾的。 

 

 

 

 

 

 

 

第二節 委外辦理事務 

 

辦理國際音樂交流活動時所需面臨的各項行政與執行事務是多元而專業

的，因此，在辦理國際音樂交流活動的過程中，相關的工作人員若是能夠具備質

                                                 
147 原推廣組組長余坤龍先生調升為文化局副局長，原推廣組組員邱佳春小姐調任文化局文化資
產課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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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量的優勢，對於活動的辦理應可有更為優異的表現。以嘉義市文化局承辦該次

活動的藝文推廣課總共七位工作人員之成員編制看來，要完全負擔此種國際性音

樂交流活動的所有行政業務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該次活動的規劃工作中，便

將部分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向外委託民間機構規劃與執行，藉此一方面可減輕工

作人員之工作負擔並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亦可使活動辦理之品質有所提昇。 

在該次管樂節活動中由文化局委託民間單位執行的工作上，依據屬性大致可

區分為以下二種工作，即「音樂性事務」與「視覺傳達性事務」等二種。 

 

一、 音樂性事務 

 

在音樂性事務的工作部分，依據工作的性質可區分為「國內外團隊聯繫」以

及「音樂會場務工作」等二個大方向加以探討。 

 

（一）國內外團隊聯繫 

 

嘉義市文化局自民國八十二年開始辦理嘉義管樂節至今，雖然已經辦理過九

屆的管樂節活動，但是文化局承辦單位並未因此而與國內外各管樂團隊建立良好

的聯繫管道，因此直至今日嘉義市文化局的承辦單位在辦理該活動時，仍然需要

透過民間團體之協助以尋求參與演出的團隊。依據該次管樂節活動的工作分配規

劃，國內外團隊的邀請與聯繫工作由嘉義市文化局委託嘉義市管樂團與葉樹涵音

樂工作室，分別處理國內團隊與國外團隊之與會演出相關事務。 

 

嘉義市管樂團： 

 

嘉義市管樂團之行政工作人員在以往嘉義市所辦理的七屆管樂節活動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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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嘉義市文化中心擔負起團隊邀請與聯繫的工作；因此在該部分的工作中，多

能在相關之聯繫事務上掌握工作時效，確實完成大部分之準備工作。以下將就「樂

團公共關係」、「行政人事分工」等兩個部分，對嘉義市管樂團所負責的國內管樂

團隊聯繫工作，進行檢視。 

 

● 樂團公共關係 

 

嘉義市管樂團成立至今近七年的時間，由於持續協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辦理

管樂節活動，再加上管樂團行政人員原本便經常與國內各音樂團體相互進行交

流，因而與國內的管樂團多有不錯的互動，故嘉義市管樂團歷年來在辦理管樂節

團隊聯繫的工作上，尚可稱之為順利，並且也得以與多數的表演團隊維持良好之

關係。 

近年來由於國內北部地區的演出團隊演出水扶搖直上，各個管樂團體對於演

出條件之要求也日益增加，也因此在嘉義市管樂團所擔負的工作中，便須於演出

活動前更充分的了解各與會團隊的需求，並於合理之能力範圍內盡力協助各團

隊，以使各演出單位得以順利進行演出，如此也才得以使該樂團能與國內各演出

團體保持密切而正面的關係，進而使管樂節活動得以永續的進行下去。 

 

 

● 行政人事分工 

 

在嘉義市樂團處理管樂節活動的行政人事分工上，最主要的工作乃由行政總

監、行政經理與事務經理等三人分別辦理；其中，該團「行政總監」亦擔任該次

「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之年會執行秘書，因此在活動的行政分工上，主要乃負

責活動執行決策以及活動公共關係建立等兩大方面之工作，並於活動表演場次排

定之前，與該團行政經理實地走訪各報名參與之國內團隊，了解各團隊之演出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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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需求，以在能力範圍內使各參與團隊得到最為理想之安排與照顧。 

在該活動中，嘉義市管樂團的行政經理幾乎擔負了所有的團隊聯繫工作，其

中包含了團隊報名相關事務處理、與行政總監共同進行的國內報名團隊訪視工

作、團隊資料蒐集彙編、團隊演出需求調查與確認、團隊演出場次與場地規劃等。 

而該團的事務經理主要所負責的事務，主要是搭配「葉樹涵音樂工作室」，

共同聯繫國外與會團隊之演出需求，並協助安排在嘉義市的演出行程。 

依據筆者親身參與該活動策劃工作之觀察，該團所負責的團隊聯繫工作之工

作分工情形，發覺該團在工作分配上較為依賴該團的行政經理，也因此在活動辦

理過程中，該名工作人員的工作量是比較偏高的狀況；倘若該團在工作的分配

上，能撥交一些行政經理所負責的事務給該團的事務經理，應能有效減少行政經

理之工作負擔與壓力。 

 

葉樹涵音樂工作室： 

 

依據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的慣例，該年會之會長由該年度承辦會員國之管樂

協會會長擔任；因此，葉樹涵先生在嘉義市取得該次年會舉辦全之後，繼任該屆

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之會長。由於葉樹涵先生與國際上多個國家的管樂人士熟

識，因此葉樹涵先生便與嘉義市文化局合作，負責邀約國外優秀之管樂演奏團體

來台演出。以下將就「葉樹涵音樂工作室」在處理國外管樂團隊聯繫工作時所遭

遇的困難，以及專業音樂藝術行政人力等兩部分進行探討。 

 

● 聯繫工作 

 

葉樹涵先生以其「葉樹涵音樂工作室」之名義承接該項工作之後，便積極走

訪美國、澳洲、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

等國，邀請各會員國之優秀團隊來台演出，並獲得包含美國、日本、韓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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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等七個國家或地區十二支管樂團隊的首肯；直至李前

總統發表「兩國論」政治觀點，以及台灣遭逢「九二一」與「十二二」兩次強烈

地震之後，造成原先允諾或已報名參與之國外團隊，出現拒絕來台演出的現象

148；因此，國外演出團隊在當時便成為該活動辦理過程中較難掌握的一環149；葉

樹涵先生在此過程中，便不斷親身遠赴哈薩克、日本、東南亞等地，遊說各國之

管樂團體支持並參與。 

 

● 音樂藝術行政 

 

「葉樹涵音樂工作室」的成員主要包含該工作室負責人葉樹涵先生與其王姓

秘書共二人，在行政工作上主要是由葉樹涵先生負責與各團體作面對面的接洽工

作，而由其秘書擔任團隊後續聯繫與協調之工作；然而由於音樂性表演所牽涉之

相關專業知識與專有名詞頗多，而該工作室當時之助理秘書並非音樂相關科系畢

業150，因此，在處理國外團隊來台之音樂專業事務上，該名助理便較容易呈現出

音樂業知識的不足，在處理音樂專業工作時能力較為不足。 

 

經由該次管樂節活動與會團隊邀請與聯繫工作的進行方式可以發覺，活動主

辦業務單位嘉義市文化局，由於在人力編制較為欠缺以及與國內外表演團隊關係

較不密切，因而在該項工作上幾乎必須完全依賴其所委託的民間單位進行；唯筆

者認為該活動如欲永續經營，主辦單位實應逐步建立與國內外各相關演出團體之

聯繫管道，藉此加強與各演出團體之關係，避免由於完全委託民間單位與演出團

體聯繫而產生受制於人的弊端；再者，藉由加強與各表演團體或國內外相關協會

的聯繫，更可以增加活動辦理的自主性，進而得以具備邀請國內外更具代表性的

                                                 
148 同本章註 17。 
149 依據該文化局藝文推廣課紀錄，參與演出的國外團隊於88年（1999年）11月22日，才完成

來台參與演出之確認工作，同年11月24日才完成演出行程確定。 
150 依據葉樹涵教授表示，該名助理秘書原習旅遊觀光，而非音樂或藝術管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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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表演團隊前來參與活動，使得該活動除了得以在演出團隊的「量」上有所提

昇外，更可以在藝術性的「質」方面有所加強，以期使該活動得以在辦理的過程

中，逐步提昇地方民眾與演出單位之文化與藝術之涵養。 

 

（二）音樂會場務工作 

 

該活動委外辦理的音樂會場務工作，大致上可分為室內音樂會與戶外音樂會

等兩大部分加以檢視；其中室內音樂會的委託工作是以演出舞臺151之管理為主要

的委外事項，而戶外音樂會之場務工作則包含舞臺管理與燈光音響工程等兩大部

分。 

 

室內音樂會： 

 

在室內音樂會的舞台管理工作部分，嘉義市文化局乃委託嘉義市管樂團協助

執行152。舞台的主要管理工作乃包含燈光控制、音響工程控制、演出團體出入控

制、外借樂器控管以及舞臺危機處理等五個部分，其中燈光控制與音響工程控制

則由文化局音樂廳管理人員（含與嘉義市文化局簽約之嘉義市管樂團行政人員）

負責操控，而由舞臺總監於後臺視演出實際情況指揮音控室與燈控室作局部之調

整工作，下圖 4-2-1為該活動後舞臺工作人員組織狀況。 

 

                                                 
151 在此所謂的「舞台」僅是指狹義的演出舞臺，範圍包含演出者呈現表演過程給觀眾的前臺以
及演出者準備演出前所滯留的演員休息室與後台，不包含燈光音響控制室；該音樂聽之舞臺

燈光音響工程則由文化局該音樂廳管理人員與簽約人員共同管理。 
152 嘉義市文化局由於受限於人員編制之問題，因而該局編制內僅有一名人力管理音樂廳事務，
這樣的人力編制對於音樂廳正常運作而言是較為不足的，因而在嘉義市音樂廳啟用之後，嘉

義市文化局便與嘉義市管樂團行政部門簽約，借重該團行政人員在表演藝術活動上之專業知

識，協助管理音樂廳舞臺演出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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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後舞臺工作人員組織表 

 

演奏會之場務工作多屬音樂專業性質之工作，因此文化局在委外單位的選擇

上便須考量其專業性、人員配合度以及可動員之人力數量等諸多因素；多年來，

嘉義市管樂團行政部門配合嘉義市文化局推動與辦理嘉義市管樂節活動，並協助

管理嘉義市音樂廳，對於管樂節的辦理方式與音樂廳相關設備的操作熟悉度而

言，幾乎都是嘉義市文化局在辦理管樂節活動時的唯一選擇，而該團在協助管樂

節活動辦理的成效上亦頗受好評153；然而，由於嘉義市管樂團為一地方性社區組

織，團員的流動性較一般公營事業單位大，因此，該團在舞台工作人員的養成教

育上便需要不斷的培訓新人，藉此接替因各種因素離開該團的舞台工作人員，相

對的在舞台危機處理經驗的累積方面便成為較為薄弱的一環；由此也得以發現一

般之文化機構與藝術表演團體對於專業藝術行政管理人員的需求。 

 

戶外音樂會： 

 

戶外音樂會所委託民間機構辦理的工作則較為全面化，除了舞台的場務工作

之外，燈光音響工程亦需要委託民間相關機構辦理；在場務工作方面，文化中心

所委託辦理之民間單位與工作內容與室內音樂會所委託的相同，均由嘉義市管樂

團負責，主要的工作方式與室內音樂會大致相同；而燈光音響工程方面則依據演

                                                 
153 節錄自台灣管樂協會理事長葉樹涵先生訪談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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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地之不同，委託兩家嘉義市之民間燈光音響工程公司負責。 

在管樂團演出的音響工程方面，由於管樂團的成員人數頗多，因此在「收音」

154工作的部分，則需要對於管樂團演出特性有所瞭解的音控師，在演出場地作即

時性的音響調校，藉此得以將各個不同管樂團的演出作最佳的音響輸出；一般而

言，較為專業的音控工程須將音控設備架設在舞台正前方的觀眾席中，藉此得以

獲得最接近於觀眾實際聽到的音響效果，唯該活動所外聘的兩家音響工程公司，

在處理該項事務時均將音控設備架設於演出舞臺兩側，如此的架設方式較無法即

時對音響效果作最適切的控制，也因此，該活動的戶外演出音響效果較為演出者

所詬病155；而燈光控制工程部分，則因多為一般性質的音樂會形式演出較為單

純，而較無爭議。 

嘉義市的管樂節活動辦理至今已接近十年的時間，但戶外場次的音樂會音響

工程卻經常為演出單位所抱怨，歸咎其原因，應是承辦的音響工程公司對於管樂

團的音樂呈現模式認知與管樂團本身有所不同，並對音響平衡概念見解與一般管

樂團有所不同所致；因此，若能夠在音樂會彩排的過程中，讓管樂團的音樂總監

或樂團指揮與音控師作充分的溝通，瞭解彼此的需求與能力，對於音響效果的呈

現必能有正面的幫助。 

 

二、 視覺傳達性事務 

 

長久以來，嘉義市文化局辦理藝文活動所規劃之相關活動文宣品，多是委託

民間之視覺設計工作室協助規劃設計；此次管樂節活動亦是以此種方式進行，除

了由該局承辦單位藝文推廣課成員處理部分文宣規劃工作之外，亦結合嘉義地區

多家設計公司共同規劃印製相關文宣品。在該活動文宣品的委託設計規劃方面，

嘉義市文化局採取了「多家委託爭取時效」、「導入企業識別系統觀念增加民眾視

                                                 
154 在此所謂的「收音」，主要乃是指收音設備（麥克風）的架設方式。 
155 節錄自葉樹涵先生訪談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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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印象」、「內部競圖提昇設計質感」等幾種方式進行，藉此讓活動文宣之設計維

持較為理想之品質。 

 

多家委託爭取時效： 

 

在文宣稿件的委託設計方面，由於此次活動所推出的文宣品種類及形式頗為

多樣且推出時間有時成上的差異，因此，在招商過程中乃是採取依據推出時程逐

次委託承辦的方式，並依據文宣品或紀念品的種類不同而委託不同之公司承製或

委製，使得活動之文宣得以在合乎「政府採購法」的規定下，由該文化局自由挑

選具備專業能力之相關單位進行設計，並對承製單位所提出之作品進行審查與挑

選，使得文化局得以在兼顧自身人力資源與能力以及讓承製單位有發揮專業的情

況下，推出各式不同的文宣品為活動暖身。 

此次相關之文宣設計工作，除了部分由文化局所專案聘請之工讀生擔任設計

之外，共委託了嘉義地區四家不同的設計工作室，依不同時程與形式分別擔任設

計工作，也因而使得每個單一設計工作室得以有較充分的時間，盡力完成文化局

所委託之宣傳品設計，也因而得以使活動相關宣傳品有較高之製作水準，並得以

在預定之時間內完成印製生產程序，以爭取較高之時效。 

 

導入企業識別系統觀念，增加民眾視覺印象： 

 

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System）156觀念的導入，對於營造該

次活動的文宣品的統一視覺意像而言，具有頗高的影響力。 

在文宣規劃設計部分，由於導入了「企業識別系統」觀念中的視覺識別（Visual 

                                                 
156 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System），簡稱為「CIS」。最早的雛形出現於第一次世
界大戰以前的歐洲（吳江山，1993），而世界第一套完整的「CIS」則在1956年由 IBM公司推
出；「CIS」是為提昇企業形象，增強企業識別性，增加營銷利潤，所規劃製作的標準化、規格
化、組織化和系統化的整套經營理念，促銷戰略與視覺傳達設計（高俊茂，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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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方法，在「亞太管樂指導者協會」原有的識別商標規範下，發展

出一套專為該次活動而規劃的視覺設計模式，並廣泛的運用於該活動的所有相關

文宣紀念品上，希望藉由統一的視覺意像以加深民眾對活動的印象，進而達到提

昇民眾參與活動的意願。 

下表 4-2-1為該活動主辦單位委請民間設計單位為此次活動而規劃之識別系

統，內容包含識別標誌、標準字、標準色以及標誌配置規範等。157 

 

 

 

表 4-2-1  亞太管樂節識別系統-識別標誌與標準字組合 

「亞洲太平洋管樂指導者協會」 

識別標誌 

 

「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 

識別標誌與標準字組合樣式（1） 

 

「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 

識別標誌與標準字組合樣式（2） 

 

「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 

識別標誌與標準字組合樣式（3） 

 

                                                 
157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嘉義市畫圖家設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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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人：陳達章） 

 

內部競圖提昇設計質感： 

 

該次活動委託民間設計公司規劃之活動文宣紀念品，在文宣成品推出之前，

均由各委託之設計單位提出多項挑選方案，供文化局藝文推廣課與嘉義市管樂團

逐次於每週一次的籌備小組會議中競圖挑選，而較具爭議性的設計稿件更以隨機

選取文化局員工投票之方式決定，藉由此種方式以選取設計較為優良之文宣品，

進而得以推出更具設計質感之文宣品。 

 

藝術文化活動的推行，對於活絡地方工商產業與提昇經濟競爭力而言，是可

以有正面之成效的；在此次國際性活動辦理的過程之中，使得嘉義地區多家設計

公司、印刷公司、服飾公司與禮品公司等，有實際參與該活動宣傳規劃的機會，

並使這些民間單位有機會藉由參與該活動，而使該公司獲得更多工作訂單與國際

化的機會，對於這些參與的民間單位而言，亦是一次相當好的躍昇機會，不但在

經濟的競爭力上得以提昇，更可因國際活動的刺激而使其有工作能力進步的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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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間資源運用調查 

 

「民間的資源是很豐富的，地方大型的活動舉辦不但對地方行業有直接的收

入，更是企業、政治團體、媒體等自我宣傳的最佳時機」158。地方縣市政府與文

化機構在辦理國際性藝文活動的過程中，難免會遭逢地方文化行政人員不足以及

公部門資源有限的問題；因此，在公資源有限，民力無窮的理念下，開發民間資

源、尋求地方企業協助的趨勢，將成為爾後地方文化局辦理藝文活動時可積極開

拓的資源之一。 

嘉義市文化局在辦理該次國際活動的過程中，亦因公資源不足而積極開發民

間資源，並在幾經努力之下而獲得民間之人力、物力與財力的廣大資源。以下將

分別就「人力資源」、「物品贊助」以及「經費資助」等三大方面進行檢視。 

 

一、人力資源 

                                                 
158 陳其南，「綜合性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實務」，《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計劃－理念與實物》，台

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民 88，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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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藝文交流活動的辦理，由於牽涉層面廣闊，所需動員的人力數量對一

般基層文化單位的單一課室而言，在能力上是較難以負擔的；因此，尋求地方機

構或個人的人力協助，對於公家單位而言是必須開發的領域之一。 

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在承辦該次活動的過程中，除了嘉義市政府轄下的

各級單位依權責分派人力予以協助處理相關事務，以及文化局本身其他課室的工

作分工之外，亦尋求了許多民間團體共襄盛舉；其中除了文化局文化義工團與附

屬團隊嘉義市管樂團以及委外辦理之民間公司之外，還包含了地方藝文工作者、

嘉義地區的童軍團、地方傳播媒體、翻譯人員、領隊人員、轄區內各級學校師生

與各民間企業的員工等。 

 

（一）文化義工 

 

嘉義市的文化義工人數約在一百五十人左右159，均為嘉義地區熱心於文化事

務工作的民眾組成，由文化局藝文推廣課發起組織，在經由文化局實施基本之相

關訓練與知識養成後，依個人興趣與時間以排班方式義務協助地方藝文活動，對

於嘉義市之文化工作助力良多。 

管樂節活動期間，嘉義市文化義工團主要之協助工作包含相關文宣紀念品發

放與寄發、演出場地管理、團隊接待與器材搬運等等，藉此以補文化局工作人員

人力之不足。 

 

（二）地方藝文工作者 

 

在該次管樂節活動的過程中，活動承辦單位嘉義市文化局在振興地方文化產

                                                 
159 資料提供：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統計時間，八十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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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目標下，除了主活動管樂的演出之外，亦將各種地方特殊之文化活動與管樂

節相互作結合，並因此而使得更多的地方藝文工作人士參與投入管樂節的工作。 

在音樂活動的工作方面，主要乃是以地方管樂機構「嘉義市管樂團」成員的

參與為最主要之民間力量；嘉義市管樂團的成員在管樂節期間，除了該團的演出

之外，主要亦投入了活動期間各演出場地之舞台工作事宜，諸如樂器的搬運與調

校協助、演出場地秩序的維護等等。 

在嘉義市的地方文化特色產業「交趾陶」方面，嘉義市政府延請嘉義市之交

趾陶藝師，專為管樂節活動製作一批紀念品贈與所有參與演出活動之管樂團隊，

除了藉此達成文化的國際交流之外，也能藉此為地方之文化產業提供商機。 

除此之外，該次管樂節活動期間，嘉義市文化局同時間亦辦理了「石猴戶外

創作展」、「藝術點線‧面，展」以及「攝影比賽與展覽」等幾種造型藝術的展覽

活動，因而也讓嘉義地區的造型藝術工作者以及攝影愛好者一同投入了管樂節活

動，並得以適時地獲得這些藝文工作者的協助。 

縣市政府若能將結合各種不同領域與形式之文化活動相互結合，並藉此達成

藝術家與各種地方文化工作者之共識，由不同領域之藝術文化活動彼此間相互協

助，增加地方政府所辦理之文化活動的可看性，必能使活動的辦理更具吸引力。 

 

（三）地方傳播媒體 

 

嘉義市該次的管樂節活動，由於主辦單位嘉義市文化局積極地與地方各傳播

媒體接洽，以尋求各傳播媒體在活動宣傳上的支援與協助，因而在活動的辦理階

段，獲得了許多地方媒體人士的協助與建議，對於管樂節活動的宣傳工作上，助

益不少。 

 

（四）民間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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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的投入和參與，對於活動的造勢與宣傳極具功效；嘉義市管樂節活

動期間，美商安泰人壽公司嘉義分公司便積極響應參與活動之辦理，除了贊助活

動紀念服飾之外，更發動該公司之員工參與管樂節相關造勢活動。 

民間企業投入地方辦理之文化活動，對於文化活動本身的宣傳效應上具有正

面之影響；然而，在另一方面，對於參與文化活動之民間企業而言，亦能夠提昇

該企業之社會公益形象。 

二、物品贊助 

 

嘉義市管樂節過程中，由於文建會之活動補助款項發放時間較晚160，因而主

辦單位嘉義市文化局唯恐活動辦理之經費不足，故除積極與文建會之承辦人員聯

繫確認補助款之發放時間與金額之外，另一方面亦積極尋求地方民間企業與社團

之協助。而該活動亦有多個民間企業提供各種物品諸如紀念服飾、民俗同萬、手

提袋、飲料、食品等，對於活動的辦理而言，亦是一種物質上的實質協助。 

下表 4-3-1「民間團體捐贈物品表」為嘉義市該次管樂節所獲得之民間物力

支援狀況調查；藉由各民間團體的資助，使得主辦單位得以節省相當龐大的金錢

支出。 

 

表 4-3-1 民間團體捐贈物品表161 

捐贈團體 捐贈物品 捐贈數量 備註 

維他露食品公司 利樂包飲料 10,000瓶 飲料於戶外活動進

行中直接發放給演

出者與參觀民眾。 

衣蝶百貨公司 宣傳旗幟 1500面  

老揚方塊酥 手提袋 600只  

圓滿火雞肉飯 手提袋 2000只  

民俗協會 民俗童玩 一批 贈與演出人員 

                                                 
160 同註 23。 
161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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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安泰人壽 紀念服飾 500件 由該公司員工購買 

嘉農土木基金會 紀念服飾 300件 該基金會自購 

卡穠文化事業公司 工作人員服飾 一批  

（製表人：陳達章） 

 

 

三、經費資助 

 

地方民間的經費資助，在嘉義市該次管樂節的辦理經費來源中，是頗為重要

的一項收入，在花費的總金額之中，民間所投入的經費約佔總支出經費的 17﹪

162，其中包含了由嘉義市西區扶輪社捐助活動期間煙火施放經費共 1,200,000 元

（佔總支出金額之 5﹪），與嘉義市地區宗教團體財團法人九華山地藏庵所捐助

的市區燈飾工程費用 3,000,000元（佔總支出金額之 12﹪）。 

下圖 4-3-1「嘉義市管樂節經費來源比例圖」是嘉義市辦理「2000年亞太管

樂節在嘉義」活動之開銷經費來源比例圖；其中，活動之總經費為新台幣

24,743,060元。 

43%

28%

12%

12%
5%

1

2

3

4

5

 
圖 4-3-1  嘉義市管樂節經費來源比例圖 

（1. 文建會補助款，43﹪；2. 市府配合款，28﹪；3. 嘉義市文化基金會，12﹪；4. 嘉義市地藏

                                                 
162 詳請參閱表 4-1-3「嘉義市管樂節活動經費來源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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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12﹪；5. 嘉義市西區扶輪社，5﹪） 

 

在以往，文化活動的辦理，在業務執行的經費獲得上通常是以政府機關的補

助為主，而在民間的藝文捐款部分，則因為民間的藝文贊助觀念尚未養成，因此

由民間捐助的經費較不踴躍。 

此次嘉義市文化局在活動籌畫辦理的過程中，由於來自於文建會的補助款發

放時程較晚，且嘉義市政府活動配合款的預算亦遭到嘉義市議會刪減；因此，在

經費獲得不確定性頗高之情況下，活動的辦理並非十分順利；致使嘉義市文化局

在此次活動辦理時，積極的尋求民間企業、社團與宗教團體的協助，並進而獲得

幾個民間團體於物質與金錢的資助，對於嘉義市的文化活動辦理而言，是相當大

的進步幅度163。 

 

綜合以上現狀可發覺，台灣地區民間企業、社團與個人的藝術贊助觀念尚未

非常普及，各種藝文活動的辦理在經費來源上，多數需仰賴政府公部門編列預算

支應，來自於民間的資助經費比例通常並不高，因此，民間藝文捐助觀念的養成

是急需建立的工作；然而，欲養成民間藝文捐助觀念，則應增加藝術贊助之誘因，

例如，稅務的減免即是一實質的誘因，藉由依贊助金額比例減免稅務負擔，可增

加民間機構的藝術贊助意願。 

以嘉義市文化局該次活動頗為成功的民間募款經驗而言，在對象上嘉義市文

化局所尋求的民間單位乃以民間宗教團體與民間社團（如扶輪社、獅子會）為主；

在與民間企業進行藝文贊助溝通時，則是必須給予對方適度的回饋，以嘉義市文

化局的做法而言，乃是以主動發布相關訊息新聞稿，藉以增加該民間贊助單位的

知名度與社會公益形象，並在相關文宣品上將其羅列於協辦單位上；如此的做法

均是以提高民間團體投入藝文捐助為目的。 

 

                                                 
163 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表示，嘉義市的文化活動辦理，該次管樂節活動所獲得的民
間捐款是該文化局自文化中心成立自今，第一次獲得民間團體的大筆捐款。 



 113

 

 

 

 

 

第四節 媒體報導與效果評估 

 

於嘉義市政府所辦理之亞太管樂節活動，已為該地區第二次辦理之國際性音

樂活動，因而其在該活動之宣傳手法上，除吸收學習民國八十六年委託民間傳播

公司辦理時之宣傳手法外，更因其自我掌控宣傳主控權而在媒體運用上有更具自

主性的宣傳空間。 

然而，行銷學者菲利普‧索耶爾（Philip W. Sawyer）曾經表示：「廣告的訴

求是針對市場中的廣大對象，不論廣告本身是如何煽動，我們很難去評定是否有

效果。164」因此，媒體的報導與民眾參與間是否具有絕對的效應存在，是較難以

進行評估的。可是學者芭芭拉‧拜貢（Barbara Schaffer bacon）與潘‧可爾華（Pam 

Korza）認為：「 廣告的效率會因被播放之頻率而加強；很少會有單一的廣告，

產生有意義的效果。165」 

綜合以上兩派學者之看法，則可發覺：媒體的宣傳雖然無法有效地評估其宣

傳之效果如何，然而，媒體的宣傳與報導對於文化活動的辦理而言，卻是必須的

一種極具功效之造勢活動，且活動消息在各媒體的曝光率越高，通常對於活動的

知名度亦能有較高的提昇。 

本節主要將針對該次管樂節活動中，對媒體報導之狀況作一瞭解，並分析各

種不同傳媒之特性與時效。 

                                                 
164 Philip W. Sawyer著，趙橋、賴禾編譯，「Marketing Tools」，《瞭解行銷快易通》，台北市，商
業周刊出版，城邦文化發行，民 87，頁 129。 

165  Barbara Schaffer Bacon、 Pam Korza，《 Promoting the Art Marketing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桂雅文譯，社區藝術管理，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民 89，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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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媒體特性與宣傳時效 

 

此次嘉義市文化局所辦理的國際性管樂節活動，為該文化局成立至今第二次

辦理該類型之中形國際活動；據該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表示，該局於民國八

十六年第一次辦理國際性管樂節活動時，其將媒體宣傳工作全權委託民間公關公

司辦理，在當時，文化中心（今嘉義市文化局）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是活動資訊的

提供者之外，另一方面更主動的學習該委託之公關公司與媒體接觸之方式，因

而，在此次管樂節活動的媒體宣傳工作部分，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便自行負

責與各媒體接觸，尋求媒體之協助，並依照各種傳播媒體的不同宣傳時效特性，

主動提供不同的傳播訊息與新聞稿予各媒體，增加活動訊息之曝光率。 

在此次管樂節活動中，嘉義市文化局所接觸的傳播媒體主要包含三大類：報

紙、廣播電台、電視台。這三種傳播媒體分屬平面視覺傳播、聽覺傳播與視聽綜

合傳播三個領域，因此，其特性與時效均有不同之傳播能力；就平面的「報紙」

而言，報紙的保存性為此三種傳播媒體中最得以保存之傳播媒材，且其取得容

易，通常對於地方性文化活動的報導得以較為深入，然而報紙的出版時間固定，

因此在報導的時效性方面屬於非即時性之傳播媒體；廣播媒體的活動宣傳效應在

此三種傳播媒體中，由於其新聞之只做流程較為簡易，因而是最具有時效性的一

種，然而其傳播之範圍較為侷限，且對象是在固定時間接收新聞訊息固定族群，

因而傳播之範圍亦有所限制；電視台的新聞報導在此三種傳播媒體中，由於是兼

具動態影像與聽覺感官刺激的一種傳播方式，因此，是最具吸引力的一種，然而

由於其製作之流程較廣播方式複雜，且耗費之製作金額亦較高，同時對象亦是在

固定時間接收新聞訊息固定族群，因而其傳播之效應亦不如報紙寬廣。下頁表

4-4-1「傳播媒體特性分析表」為以上三種傳播媒體之一般特性分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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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傳播媒體特性分析表 

傳播媒體 新聞時效性 感 官 刺 激 流 通 性 保 存 性 

報    紙 非即時 平面視覺 高 高 

廣    播 可即時 聽    覺 固定族群 低 

電    視 可即時 動態視訊與聽覺 固定族群 低 

（製表人：陳達章） 

 

文化機構對於各種傳播媒體特性的瞭解，得以使文化機構更適切地選擇活動

相關訊息的發佈通路，以及得以提供各種傳播媒體所需之訊息方式給不同媒體，

藉此提高媒體協助宣傳該活動相關訊息之意願。 

 

二、 媒體宣傳狀況 

 

該次管樂節活動的媒體報導部分，由於嘉義市文化局主動積極與各種傳播媒

體接觸，因而獲得地方新聞媒體的支持，進而在地方性之報紙版面與節目時段，

獲得許多活動的曝光機會；而在全國性媒體中，亦有多次的報導。在該活動辦理

的過程中，嘉義市文化局的承辦單位對於活動的宣傳策略乃是以「每週創造新話

題」的方式，不間斷地為管樂節主活動持續加溫；因此，關於嘉義市管樂節活動

的相關媒體報導，自民國八十八的六月九日即開始出現166，直至活動結束後約一

個月，相關之報導才正式結束。 

 

                                                 
166 余雪蘭，「亞太管樂節，鄒族歌謠扮要角」，自由時報，民 88年 6月 9日。 



 116

（一）報章報導 

 

在活動辦理期間，活動的報導與傳播次數主要是以報紙的平面報導次數為最

多，總報導次數約為五百三十篇次167；然而，這些報導多數均刊登在地方新聞版

面，全國性報導則僅有八則168，出現率僅佔 1.5﹪。由以上的報紙媒體報導情況

而言，該活動的報紙宣傳效應應以中南部地區閱報民眾為主要之訊息接收對象，

台灣其他地區的閱報人口在報紙的報導中，較無法接收到該活動的消息。 

以「中國時報」為例，該報雖然有一完整的全國文化新聞版面規劃，然而，

該板之所有新聞報導均以台北地區之藝文活動作為主要之新聞內容，中南部地區

與東部地區的藝文活動甚少得以進入該版；台灣其他地區即使辦理大型文化活動

如國際性藝文交流，相關之活動訊息亦難以登上全國文化新聞版面之殿堂，多數

僅得以在地方新聞版面中露臉，此實為目前國內全國文化溝通工作非常不良之現

象。 

 

（二）電台報導 

 

而在廣播宣傳部分，則包含了一般性新聞播報、公益性廣告帶播放以及活動

專訪等三個部分。其中，一般性新聞播報之方式與範圍和報紙平面報導相同，多

為文化局以主動招開活動相關記者會與發布新聞稿的方式，之後由各廣播媒體於

各節新聞中播出，然而由於新聞廣播的保存性較低，且新聞性節目的廣播收聽分

眾掌握不易，因而在此部份的新聞報導次數統計上較為困難；在公益性廣告帶播

放的部分，則委由地方廣播節目主持人代為錄製廣告帶169，而後交由各電台代

播，而播放之效益亦是以嘉義地區之各廣播電台配合度較高。在活動專訪部分，

                                                 
167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亞太管樂節新聞剪輯。 
168 此八則報導均為報導該活動特邀團隊日本「東京佼成管樂團」抵台之記者會，報導之時間均
集中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與三十一日。 

169 由嘉義市文化局委託中國廣播公司嘉義廣播站節目主持人龐清廉先生代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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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嘉義市文化局主動尋求各地方廣播電台協助，在獲得各電台之允諾與協助意

願後，於該年（八十八年）十一月起密集安排各相關工作人員與地方藝文工作人

士，至各廣播電台接受專訪，在此部份，在各個廣播電台共錄製了四十八各不同

主題的管樂節活動專訪；此外，中央廣播電台與台北教育電台亦多次以電話連線

的方式，採訪該活動之各種辦理狀況。 

 

（三）電視報導 

 

在電視報導與宣傳的部分，亦可區分為廣告播放、專訪節目與活動報導等三

大部分。在廣告播放的部分，嘉義市文化局委託嘉義地區「鄉下人工作室」代為

製作活動公益宣傳廣告帶，並發文各全國各大電視台請求協助代為播放該活動公

益廣告，然而，由於活動之委託經費較低，各電視公司播放之意願並不高170，僅

在地方性有線電視台的廣告中出現較多之次數，全國性電視台僅有「中國電視公

司」曾經播放該公益廣告。而專訪節目的安排，亦僅僅參與了地方性有線電視台

的專訪節目一次171。而在電視媒體之報導部分，則多以主活動展開期間的報導居

多，然而相關之報導次數目前並無統計資料。 

 

經由以上的相關資料陳述可發覺，在嘉義市所辦理的該次管樂節活動，媒體

的報導多為地方性新聞居多，全國性的報導所佔之比例偏低，且媒體之配合度亦

以地方性之傳播媒體較願意配合報導該活動，全國性的大型傳播媒體對於該活動

較無報導意願。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余坤龍先生表示，由於台灣地區各大傳播媒

體均以台北縣市作為其總據點，因而在新聞的報導上較容易優先報導北部地區之

新聞事件與活動；因而，當中、南部地區在辦理諸如「嘉義市國際管樂節」般國

                                                 
170「鄉下人工作室」負責人呂炎坤先生表示，由於該活動之視訊廣告經費較為欠缺，各大電視台

在經費利益的考量下，播放之意願不高，因而該活動的各大電視台廣告曝光率較低。 
171「嘉義放大鏡」，嘉義市世新有線電視台，88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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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文化活動的期間，其活動之消息亦可能無法成為各大媒體的報導焦點。 

 

三、 效益評估 

 

誠如學者菲利普‧索耶爾（Philip W. Sawyer）所言，宣傳活動的進行，其成

效難以評估172；因此，嘉義市管樂節辦理期間，要評估因經由接觸到各種傳播媒

體之報導與宣傳，進而參與該活動的群眾人數，實際是有執行之困難的。 

然而，活動的宣傳對於民眾參與意願的提昇而言，相信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而其成效之觀察評估，應可由民眾參與活動之狀況看出端倪。以嘉義市所辦理的

兩次國際性管樂節活動為例，媒體宣傳的時間與參觀民眾人次約略可發覺具有相

對成長之關係，活動宣傳期較長，民眾參與之人數亦有所提高。下表 4-4-2「活

動宣傳期與參觀人次表」為嘉義市所辦理之兩次國際性管樂節活動，其活動宣傳

期與參觀人數統計表。 

 

表 4-4-2 活動宣傳期與參觀人次表173 

活  動  名  稱 主活動辦理日期 活動宣傳日期 參 觀 人 數 

‘97嘉義國際管樂節 ‘97/12/14~’98/1/4 ‘97/10/30~’98/1/6 二十萬人次 

2000亞太管樂節在嘉義 ‘99/12/24~2000/1/5 ‘99/6/9~2000/2/1 四十萬五千人次174 

（製表人：陳達章） 

 

經由上表 4-4-2「活動宣傳期與參觀人次表」之人數統計可發覺，在嘉義市

直至目前為止已辦理的兩屆國際管樂節活動，其參與民眾之人數在兩年之間成長

超過一倍，其辦理成效之成長顯而易見。目前，實際居住於嘉義市之人口約為二

                                                 
172 同註 46。 
173 統計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 
174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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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人175，因此，「‘97嘉義國際管樂節」為期長達二十三日的期間估計吸引二十

萬人潮，平均而言，已經使得實際居住於嘉義市之民眾均曾經參與該活動之進行

一次；而「2000 亞太管樂節在嘉義」辦理之時間僅為期十三日的期間卻吸引了

四十多萬人潮，平均而言嘉義市市民每人以至少參與該管樂節活動兩次。嘉義市

管樂節在活動的辦理成效上，得以在短短兩年之間達到如此的成長，是非常不容

易的。 

嘉義市文化局在該次管樂節活動的辦理過程中，不斷經由各種媒體的宣傳與

報導，為該活動各場次音樂會與各眾展演活動帶來了豐沛的參觀人潮，對於提昇

嘉義市地區民眾參與管樂活動意願的提昇而言，是極具推廣成效的一次活動辦

理；下頁表 4-4-3「室內外音樂會參觀人數一覽表」為嘉義市文化局統計管樂節

活動期間各場次音樂會觀賞民眾之人數統計。 

 

 

 

 

 

 

 

 

 

 

 

 

                                                 
175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份之統計資料，嘉義市之人口總數（含東區與西區）為

265,713人，然實際居住於嘉義市之人口總數則約二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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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室內外音樂會參觀人數一覽表。176 

 日  期 演 出 單 位 演 出 地 點 參觀人數 備  註 

1 88.12.23 美國帝國銅管五重奏 嘉義市音樂廳 1,400  

2 88.12.24 嘉義市管樂團 嘉義市音樂廳 1,200  

3 88.12.25 高雄之音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1,200  

4 88.12.26 日本靜岡大學管樂團 嘉義市音樂廳 1,400  

5 88.12.26 高雄愛樂青年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1,200  

6 88.12.27 日本靜岡大學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2,500  

7 88.12.28 日本靜岡大學管樂團 嘉義市音樂廳 1,400  

8 88.12.28 正心中學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1,100  

9 88.12.29 秀山國小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1,000  

10 88.12.30 哈薩克國家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4,000  

11 88.12.31 日本東京佼成管樂團 嘉義市音樂廳 1,400 售  票 

12 89.01.01 日本東京佼成管樂團 嘉義市音樂廳 1,400 售  票 

13 89.01.01 哈薩克國家管樂團 文化廣場 6,000  

14 89.01.02 幼獅管樂團 嘉義市音樂廳 1,100  

15 89.01.03 韓國一信女子高校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2,000  

16 89.01.04 韓國濟州節慶管樂團 中正公園音樂台 2,200  

17 89.01.05 海軍軍樂隊 嘉義市音樂廳 1,500  

 總 計 17場次 3個演出地點 32,000人次  

 

 

 

 

 

 

 

 

 

 

                                                 
176 統計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藝文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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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方政府舉辦國際文化活動策略之探討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的辦理由於牽涉層面深且廣，且不同性質之文化交流活動

會出現不同的問題點，因而，以往之國際性質文化交流活動，幾乎均只能由掌握

較為豐富之資源的中央或北、高兩市才有能力辦理；台灣地區之地方政府在文建

會「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劃」實施之後，亦開始有機會嘗試以

地方特色文化為主題，地方文化工作者為班底的組合，由文建會以編列專案預算

補助的方式，辦理屬於地方自己的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然而，由於地方政府文

化機構與地方文化工作者，多數都是第一次嘗試辦理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因

此，在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經驗貧乏的狀況下，便比較容易遭遇到工作上的難

題與困境。本章主要乃是探討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活動之過程中，由活動主題的

選擇，以至於活動的行銷推廣工作、工作團隊組織與管理方法、民間資源的發現

與運用以及涉外事務處理等幾個大方向，提供原則性的規劃與工作策略。 

 

第八節 活動選擇與創造需求 

 

於文建會所提十二項文化建設中，「輔導縣市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

劃」，主要乃是配合各地方之文化資源，由地方文化機構來舉辦小型國際性展演

活動，藉此培養各地方之民眾對本土文化之認同，並達到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之目

的177。文建會輔導縣市政府與地方文化機構，每隔二至三年辦理一項主題固定之

小型國際展演活動，其目標乃是希望各縣市得以藉由辦理固定主題的文化活動之

過程，逐步建立各縣市之國際形象、促進地方藝文精緻化、振興區域經濟繁榮、

擴展當地民眾國際視野，並期使該項活動成為縣市文華產業以及人民生活的一部

份178。因此，活動主題的選擇需要深入地了解地方文化之發展與特色，並藉由深

入了解地方文化與民眾生活間的關係，以選擇一足以代表地方文化特色之主題活

                                                 
177 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市，文化環境基金會，頁 41。 
178 曾茂川，「國際性展演活動的定位」講稿，宜蘭，民8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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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來長期經營，方可激起地方文化工作者與一般民眾之認同感。 

「發展地方文化特色」此一策略與八十年代之後日益加劇的「全球化與地方

化」的趨勢相合，在世界文化接觸愈益頻繁的同時，每一個文化體的文化特色將

是個體辨認自我形貌、建立自我認同的憑藉。文化定位應包含民眾的期望，但民

眾期望的表達經常是用貼近日常生活的語言來進行，必須經過整合轉化的過程，

才能變成文化定位的元素。同時若抱持一種極端民粹主義的觀點，認為文化藝術

發展應完全由民眾來定義，則某些進步性的文化元素也很難被包含在其中。 

基於上述考量，可行的方法之一是由文化工作者、學者及文化行政部門組成

委員會進行討論，並透過調查計畫瞭解民眾需求，將其轉化為文化定位的內涵。

雖然縣市文化定位的產生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並不需要急切地在短期內產生，反

過來可以先進行文化需求及文化資源的瞭解，而後再歸納出適合地方的文化定

位。 

 

一、活動選擇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近十年來不斷輔導地方政府文化機構（如文化中心或

文化局）推動辦理「國際小型展演活動」，扭轉了以往只有中央或北高兩市之藝

文都會區才能進行國際文化交流的看法，讓地方以本身之人文特色為基礎，舉辦

綜合性的國際藝文活動，越過中央層級與世界各國藝文團體進行交流，同時在交

流的過程中，更加刺激本身的藝文發展；因而，對於地方文化機構而言，活動主

題的選擇便很重要。前屏東文化中心主任蔡東源先生曾表示：「如何找出地方人

文特色，重新整理、研究，並進一步發展和推廣，讓它成為新的、活的文化認同，

『是對自主能力最大的挑戰！』179」換句話說，由於文建會所推動辦理「國際小

型展演活動」，是建立在希望地方以一個固定的主題為主，長期執行以建立特色，

因此，地方政府文化機構在活動主題的選擇過程之中，其地方文化特色之發現、

                                                 
179 余宜芳，地方文化出頭天，《遠見雜誌》，台北市，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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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資源的調查與主題行銷可行性評估 … …等因素，都將成為影響活動是否

能夠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 

 

（一）發現地方文化特色 

 

地方文化特色的發現對於辦理「國際小型展演活動」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

個著眼點；陳其南先生以為：「國際小型展演活動的主題，應以本土化、社區化、

特色化和個性化為主要的方向，內容可以是地方具有特色的『人、文、地、景、

產』任何一項，甚至是創新的題材180」。然而，所謂的本土化地方特色文化之意

涵，並不完全等同於必須是地方傳統藝文活動，而是指根植於地方的各種文化形

式；其可以是地方傳統之文化活動，亦可以是在當地發展卓越的外來文化活動。 

文化的養分來自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黏密而深入的溝通和相處。社區居民

因為日常生活都在共同的環境中進行, 最容易發展出獨特的文化形式；但文化活

動需要有適當的發展空間, 才足以累積成果，社區生活的豐富化更是少不了相當

的政府協助，讓各地的文化藝術思潮得以進入社區，激盪居民文化口味。 

不同地區、不同的生活條件會建構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累積

形成不同的地方文化特色；地方文化特色之發現，最主要乃在於發覺屬於該地區

獨特的生活方式，喚醒地區民眾對於該生活文化的認同。 

有紮實而具體的基礎和文史資料才能辦理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綜合性藝文活

動181。地方文化特色的探討與發現，不能僅是觀察地方現今之文化活動孰優孰劣

便下結論，而任何關於文化之事務與規劃，也必需考慮長時間的歷史影響因素，

進而深入探討地方各項文化活動的興衰始末，並藉由各種田野調查方法以發覺屬

於地方的各種人文典故與文化發展歷程，如此才得以發現更加貼近地方民眾之生

活，也才更足以創造本土化、特色化與個性化之活動主題。因此，地方政府文化

單位若能夠邀請熟悉文化活動辦理與地方文化發展之學者專家與相關人士，成立

跨單位的文化諮詢委員會，協助地方政府文化機關了解地方文化發展歷程與發現

                                                 
180 陳其南，「綜合性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實務」，《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計劃－理念與實物》，文
化環境基金會，頁 141。 

181 同註 5，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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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特色，相信如此而提出之文化活動主題，必定得以更深入契合地方民眾

之需求、更具地方文化色彩。 

 

（二）主題行銷可行性評估 

 

地方政府文化機構在選擇所將辦理的活動議題過程中，除了深入瞭解地方文

化發展的特色之外，更應該審慎評估將每一種文化特色營造成主題性活動之行銷

可行性與發展延續性，進而由多種考量中選擇出較具代表性與發展性之主題，以

作為該地區辦理小型國際活動之主要議題。 

地方政府在選擇活動主題的過程，除了著重文化工作推廣與保存地方文化傳

統之外，亦必須站在一般社會大眾和文化工作者的立場，藉以發現、瞭解社會大

眾與文化工作者的需求；經由瞭解地方藝文消費群眾的需求，以選擇並塑造一個

具有行銷推廣空間的文化活動為主題，對於活動的長期運作與執行而言，才得以

在短時間獲得一般藝文消費民眾的支持及參與，進而產生文化認同感。因此，對

於活動議題的選定，便需要以行銷的觀念仔細考量民眾的需求、地方文化工作者

的需求以及國際相關藝術文化工作者的參與可能性，進而選定推出屬於地方且深

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動。 

 

二、創造需求 

 

地方獨特或深具特色的文化活動適不適合將其塑造成一個國際性的文化交

流嘉年華會？由地方的民眾、參與展演的個人或團體以及文化工作者等所建構出

來的文化消費市場，對於地方所選定的主題是否感到需求？ 

以行銷的觀點觀之，文化活動的舉辦有相當大的因素是為了滿足民眾與文化

工作者對藝術文化活動的需求與欲求；然而，台灣地區的民眾究竟有無藝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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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的需求？各個縣市地方所選擇的主題活動對當地民眾而言，是否真是其所

需求之文化活動？林偉賢先生認為，台灣地區的民眾對於藝文活動的需求在比例

上似乎與國外仍有一段差距，但是這樣的差距並不代表台灣地區的民眾對於藝文

活動的需求不高，可能是沒有人來教育台灣地區的民眾如何表達他對藝文活動的

需求，而不代表台灣的民眾沒有這樣的需求182。因此，文化機構在辦理、推廣藝

文活動的過程中，都必須仔細去思考如何讓即將推出的活動成為一般民眾的目光

焦點，如何使民眾對活動產生好奇心進而前往參與活動，如何讓活動本身成為民

眾生活的一部分。 

欲使一般民眾起身前往參與文化活動，首先則必須要能使活動本身成為民眾

生活中的需求；因此，文化機構便需要為其所推出的藝文活動創造民眾參與的需

求，因為有了需求，民眾參與文化活動的意願才得以提高，文化活動也才得以進

入一般民眾的生活。 

「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並不是在真空狀態下自行形成的；相反的，有很多個人

和社會因素都會影響到這個決策過程」183。以文化活動而言，必定有某些特定的

因素形成刺激，進而激起一般民眾與地方文化工作者樂於參與活動進行的動因；

然而，這些因素主要可區分為物質的需求與精神的需求等兩方面。 

 

（一）物質的需求 

 

費加爾特（Richard Hoggart）曾對文化下一定義： 

 

「文化」此間指一個社會的整體生活方式，其信仰、態度和氣質表現於各種

的結構、祭典和姿態，以及傳統界定下的藝術形式。184 

                                                 
182 同註3。 
183 Charles W. Lamb，Joseph F. Hair，Carl McDaniel著，郭建中譯，行銷學，台北，揚智文化，
民 89，頁 235。 

184 Jeremy Hawthorn著，A Concise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倫敦，Ed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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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文化也就是一個社會所有活動的表現之總和，文化與一般民眾的

生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相互結合，民眾生活的依據亦是文化的成因之一；因此，

文化機構藉由辦理文化活動的方式，來創造一般民眾與藝術文化工作者對文化活

動的需求，對於地方民眾而言，才會構成其樂於支持並參與文化活動的誘因。 

國際性文化活動的辦理，對於地方工商產業的振興而言，可以是具有正面提

昇意義的；舉凡對於地方的交通運輸、旅遊觀光、餐飲住宿、藝術文化、休閒娛

樂、媒體傳播以及印刷出版等多種工商產業活動，均可有相當程度的助益。因此，

活動主題的選擇過程中，便可以思考地方文化活動的辦理如何與民眾物質生活的

需求作結合。 

 

1.文化活動與交通運輸 

 

國際性文化活動的辦理，對於地方之交通運輸產業必能產生一定程度的提昇

作用。由於國際性文化活動的辦理而吸引前往參與活動的與會團體和民眾，勢必

需要各種交通運輸工具提供接駁服務，必能對當地之鐵公路交通、航空交通等運

輸產業提供較多的承載業務；因此，文化活動的辦理可為交通運輸產業帶來較高

的業務量。 

2.文化活動與旅遊觀光 

 

文化活動的辦理若能結合地域性之旅遊觀光產業，由文化活動的號招吸引各

地前來參與活動的藝文人口，推動其在參觀國際文化活動之餘亦前往附近地區之

旅遊景點遊憩，對於該地區之旅遊觀光產業而言，便可配合國際文化活動的辦理

                                                                                                                                            
Arnold，1992，頁 29；“Culture”there means the whole way of life of a society，its beliefs，attitudes 
and temper as expressed in all kinds of structures，rituals and gestures，as well as in the traditionally 
defined forms or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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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相關旅遊方案，進而與文化活動作相互之結合以吸引更多消費人口前往該地

區消費。 

 

 

3.文化活動與餐飲住宿 

 

地方政府辦理國際性文化活動，可為地區餐飲住宿業界提供較高的用餐與住

宿人口。辦理國際藝文活動的過程中，會為地方帶來許多消費人口，其中包含參

與活動展覽或演出的藝文工作人員、前往採訪的各級新聞媒體工作人員以及外地

前往參觀之旅遊人口等，對於提昇地區餐飲、住宿業者之營收而言，亦是相當可

觀之成長；因此，國際性藝文交流活動可創造地方餐飲住宿業者之需求。 

 

4.文化活動與藝術文化 

 

地方藝文產業的振興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的結合，亦是文建會所推動「產業

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工作目標之一。綜合性藝文活動具有吸引人潮到特定地

方的效果，無形之中亦為地方帶來了商機與生機，刺激了地方各級產業之在生與

復甦185。 

存在於地方之特殊文化或居住於地方之文化藝術工作者，藉由國際性藝文活

動的舉辦，得以獲得在國際舞台上展現或演出的機會，一方面得以藉此達到國際

文化交流之目的，另一方面亦可以使屬於地方之文化產業獲得生存與延續的機

會。 

 

（二）精神的需求 

                                                 
185 同註 5，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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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文化活動的辦理對於地方之民眾而言，必須具有教育的功能。地方政

府在辦理國際藝文活動的過程中，除了提供地方各級產業振興復甦的機能之外，

更重要的是必須能使民眾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逐步地了解地方文化活動發展的

歷程脈絡，以及地方文化與地方民眾生活間的關係，進而對屬於地方的文化活動

產生認同，並使民眾能經由國際文化活動的參與，對屬於其生活環境之文化感到

驕傲。 

 

「文化藝術必須落實到生活層面才能有所累積，讓文化藝術走入社區，走進

生活，文化藝術的創作合發展才能源源不絕。」186 

 

屬於地方的常民文化與草根文化，經常是精緻文化創作與發展的源頭；藝術

文化活動的辦理若是沒有普遍的藝文觀賞人口參與，便無發展茁壯的空間。因

此，國際性藝文活動的辦理，便需要以培養地方民眾參與藝文活動的習慣為目

標，創造地方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需求，使藝術文化進入民眾的生活，進而使民

眾養成對藝術文化的欣賞能力與提昇其美學品味。 

 

藝術管理經理人 Joseph Golden曾經表示： 

「選擇藝術節目，和在炫麗目錄中選擇商品不一樣，選擇藝術活動時，有一

份對該藝術的執著承諾與推廣藝術教育的心意，它會使既定觀眾成長、會吸引新

觀眾走進來。選擇藝術活動就是提供文化生活中，更多的選擇、更多的接觸機會，

直到觀眾心領神會、或受到感動，選擇自己心怡的主題，或藝術表達方式， … …

一個好的計劃可以為地區創造出新的活力，而不是既有狀況之延續。」187 

                                                 
186 同註 5，頁 143-144。 
187 Dr. Craig Dreeszen & Pam Korza編，桂雅文譯，社區藝術管理，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民

89，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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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的選擇是否得宜，對於地方文化之發展影響甚鉅。一個具有文化

性、發展性與前瞻性的活動議題，能為地方文化發展工作提供進步的動力，對於

地方民眾亦富有教育意義；反之，若是文化活動之議題選擇不恰當，除了地方政

府文化機構不易執行外，對於地方文化發展亦可能產生較為負面之影響。 

綜合以上觀點，希望經由以下幾個步驟的進行與評估，能對於地方政府在策

劃國際文化活動之選擇活動議題階段有所助益： 

 

1. 籌組地方文化諮詢委員會 

 

邀請地方文史工作者、地方藝術家、地方教師、具有國際文化活動辦理經驗

之專家學者等相關人士，組成「地方文化諮詢委員會」或性質類似之團體，協助

地方文化機構瞭解地方文化脈絡與民眾需求。 

 

2. 地方文化發展歷程與文化資源調查 

 

由「地方文化諮詢委員會」協助文化中心或文化局，進行長期性地方藝文發

展歷程與資源之田野調查與建檔工作，務求完整詳實的瞭解地方文化脈動，藉此

以發覺地方文化之真實面向與發展需求。 

3. 綜合性文化活動之計劃與定位 

 

評估各種活動辦理之可行性，瞭解與創造民眾參與文化活動之需求，訂定完

整之活動執行計劃，瞭解與評估活動發展願景，並充分了解活動之定位。 

 

4. 計劃定案與規劃 

 

計劃的定案意味著團隊之成員同意計劃要旨、目標與方針，因此必須確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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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成員對於計劃是否具有相同的認知與執行之決心。 

 

5. 創造民眾之需求 

 

對文化活動而言，核心觀眾的維持攸關該文化活動之存活，而觀眾群的存在

亦建構了票房收益的基礎；因此，推廣國際性文化活動的工作要項之一，乃在於

吸引不同階層的觀眾群，並提昇其對於文化經驗之需求與慾望。 

 

 

 

 

 

 

 

 

 

 

第九節 市場區隔與全民參與 

 

「很多人認為藝術行銷相同於銷售一件產品。即使推廣活動與服務依然是最

容易、最直接看得到的結果，但藝術行銷決不只是銷售；藝術行銷包含全方位的

溝通活動。」188 

 

學者菲利浦‧凱勒（Philip Kotler）曾在「非營利事業的行銷」（Marketing for 

                                                 
188 Dr. Craig Dreeszen & Pam Korza編，桂雅文譯，社區藝術管理，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民

89，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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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ofit Organizations）一書中，對「行銷」提出了以下的定義： 

 

「行銷是，有效地運用不同的市場與不同的群眾，進行互換關係的一項管理

工作。」189 

 

欲使藝文活動成功地吸引民眾參與和投入，地方政府的行銷概念養成與運用

是必須的；透過藝術行銷工作的執行，能使綜合性文化活動的目標群眾清楚呈

現，進而針對各個不同的目標市場擬定不同的推廣方針，藉以吸引更多的群眾參

與投入文化活動，讓民眾養成參與文化活動的習慣，進而使藝術文化進入一般民

眾的生活，達到文化活動推廣的目的。 

 

一、市場區隔 

 

就行銷學的觀點而言，所謂的市場（market）就是提供不同的東西給不同的

人們。而對於舉辦國際文化活動的地方政府而言，藝文活動的消費市場便是社會

大中與相關之藝文團體。 

在一市場中，「市場區格」（market segment）是指一群人或一群組織下的子

群組，在這個子群組中的人們或組織，因為擁有一或多個相同的特徵，所以也擁

有相同的商品需求190；簡單來說即是將整體的市場分解為較小的同值部分，以使

產品符合該區隔群眾之期待，並集中火力像有意願之消費者促銷191。 

文化活動藉由商業行銷市場區隔化（market segmentation）的方式加以推廣，

最主要乃是希望能藉由市場區隔的過程中，辨識出某幾個特定的藝文消費群體，

                                                 
189 同上註，頁 142。 
190 Charles W. Lamb，Joseph F. Hair，Carl McDaniel著，郭建中譯，行銷學，台北，揚智文化，
民 89，頁 306。 

191 Carole Hedden作，行動行銷，《 Marketing Tools 》，1996；Dallas Murphy編，趙橋、賴禾譯，
The Fast Forward MBA in Marketing，台北市，商周出版，民 87，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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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對藝術文化活動的態度與生活型態，然後針對該藝文消費群體為目標對

象，以企劃和行銷的手段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誘發可以獲得對方回饋的機會。 

文化機構在針對藝文人口實施區隔化的過程中，所需要顧慮的重點繁多；以

下幾個市場區隔化步驟，提供地方政府文化機構進行藝術行銷市場區隔工作之參

考： 

 

（一） 市場資訊蒐集與研究 

 

市場資訊蒐集與研究乃是文化活動執行單位發現更多相關現存或潛力市場

資訊的過程，藉由市場資訊蒐集與研究的過程，可以協助文化執行單位選擇與製

作更為適合民眾之精良文化活動，同時使其選擇較適合該活動之推廣手段；其目

標主要在於洞察消費市場的興趣與行為模式。192 

國際性藝文活動的推出，對於地方政府文化機構而言，其所將面對的是一個

相當龐大的藝術市場，這個藝術市場所包含的除了當地的一般民眾與藝術工作者

之外，更包含了因為受到該國際性藝文活動吸引而可能或即將參與的外地觀眾

（含國內與國外觀眾）；因此，活動之執行單位在對該藝術市場區隔化之前，便

必須瞭解與評估整個市場各個面向相關資訊，進而才得以使區隔後之目標市場具

有較高之信度與效度。然而，由於多數地方文化機構如文化中心或文化局之人員

編制並不非十分充裕，因此，市場資訊的蒐集工作應力求簡單而不複雜；以下提

供幾個資訊蒐集方向供作基本之參考點： 

 

1. 地方文化特色認知 

 

經由類似於「地方文化諮詢委員會」之單位對該地文化發展的調查，以發現

                                                 
192 同註 13，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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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種文化活動發展之優缺，進而評估當地可能存在或具備開發潛力之各種文

化活動。 

 

2. 地方人口分析統計 

 

查閱已存在之地方人口資料，藉此瞭解地方人口數量、年齡分布狀態、性別

比例、教育結構與經濟能力狀況等相關資訊，藉此即可研擬地方市場可能之區隔

方式。 

 

3. 地方觀光條件分析 

 

調查地方相關觀光資源，諸如該地與鄰近地區觀光景點分布狀況、各種交通

運輸狀況、餐飲相關行業狀況以及飯店住宿品質數量等等，經由了解該地各種觀

光條件以評估可接納之外來市場包容度。 

 

4. 活動執行資料分析 

 

審慎評估該地所將舉辦之文化活動可獲得的各種資源狀況，包含活動辦理經

費狀況、票房營收狀況、活動創新與賣點等相關條件之評估，藉此得以在有限之

資源下推出合宜適切的文化活動。 

 

5. 媒體傳播意願概況 

 

經由瞭解活動主辦單位本身與各種傳播媒體間的互動狀況，評估該活動是否

得以獲得傳播媒體之主動協助，使活動經由媒體報導而吸引更多之本地與外地群

民前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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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區隔基準 

 

在行銷工作中，需要將市場以不同的區隔化基準（segmentation bases）或變

數（variables）如個人、團體或組織的各種特徵，來將整個市場進行區隔劃分193。

而藝術行銷工作中諸如居住地、年齡等等的區隔化基準與變數，亦可因為活動性

質的不同而選擇單一變數市場區隔或多重變數市場區隔。而依據行銷觀點，這些

區隔基準則可以概分成「地理上的區隔」、「人口上的區隔」、「心理描述的區隔」、

「利益點的區隔」以及「使用率的區隔」等五個區間： 

 

1. 地理上的區隔（geographic segmentation） 

 

在此，地理上的區隔主要是以活動辦理地區為中心為考量的地域位置之區隔

劃分；而區隔之單位則可依據不同活動需求，以縣、市單位行政區域、北中南之

地理位置甚至於以國內外等方式加以區隔。 

在地方辦理國際性文化活動時，在考量其消費市場的過程中，其參觀群眾的

來源是必須考量的要項之一；由於國際性活動的辦理所將吸引的參觀群眾將不僅

止於活動舉辦地之民眾，國內其他地區的民眾與展演團體以及國外的民眾與展演

團體，都將可能成為該活動的消費者；因此，活動的宣導工作便需要經由地域上

的區隔，決定活動的主要宣傳範圍大小以確認宣傳策略與方法。 

 

2. 人口上的區隔（demographic segmentation） 

 

以人口資料作為市場區隔劃分的方式，主要乃是因為相關之人口資料分析與

                                                 
193 同註 15，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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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參與群眾有最為直接的關聯與影響。 

而以「人口」作為區隔基準包含了相當多的區隔方式，例如年齡區隔、性別

區隔以及種族區隔 … …等等。不同的年齡層對於文化活動的選擇將可能有所區

隔，年齡的區隔可決定活動的呈現方式；男性與女性在選擇其所欲參與的藝術文

化活動種類上，亦可能有所不同；不同的種族擁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對於文化活

動亦會產生文化的認知差異。 

 

3. 心理描述的區隔（psychographic segmentation） 

 

年齡、性別、種族等人口統計上的變數，對市場區隔工作通常具有相當程度

之正面幫助，段是卻不夠全面性；人口統計資料所能提供的通常僅在於銷售市場

之骨架，消費者的思考心理層面才是影響其是否投入參與文化活動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這個部分的區隔思維上，便應該站在藝文消費者的立場上，依據民眾之

生活型態、教育背景、藝文活動對其產生之誘因 … …等諸多心理層面之因素作區

隔規劃。 

 

 

4. 利益點的區隔（benefit segmentation） 

 

利益點的區隔是根據消費者欲從藝文活動本身獲得何種好處，而將文化消費

者分門別類作成之區隔。利益點的區隔描述必須根據藝文消費者本身的需求或欲

求加以考量（如其本身為地方文化工作者、為地方交通餐飲或住宿業者、為參與

展覽或演出之藝術工作者 … …等等），而不僅是一種諸如性別或年齡的特徵描述。 

經由與人口統計資料的搭配，再加上藝文消費群眾對文化活動本身的需求和

欲求，便可以整合出即將參與藝文活動的消費市場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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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率的區隔（usage-rate segmentation） 

 

使用率區隔主要是依據民眾參與藝文活動的狀況來加以區隔分類；通常這種

區隔方法必須長期觀察地區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狀況，藉以區分藝文民眾為從不

參與、第一次參與、參與次數少和參與次數高……等等幾種不同區隔。 

 

（三） 觀眾回饋與反應 

 

經由取得參與地方文化活動之觀眾之回應，可以瞭解民眾對於該文化活動辦

理之滿意度，以及檢視活動之市場區隔規劃工作是否達到預期效果，並以此最為

修正爾後工作方向之參考依據。以下列舉四個檢視民眾回饋的評估項目，提供文

化單位瞭解文化活辦理之參考： 

 

1. 產品（活動本身） 

 

就活動本身而言，文化機構必須嘗試瞭解曾經參與該活動進行之民眾，是否

有再度參與或支持該活動的意願；並由觀眾對於參與該活動進行的各種反應與提

出之改善意見，瞭解民眾之興趣所在與需求之方向，以及活動未來可能的營運方

式等。 

 

2. 價格（藝文消費） 

 

需經由各種民眾回饋給活動執行單位之意見與需求中，瞭解民眾認定之參與

該活動時所能負擔之合理消費額（包含民眾參與活動過程中所花費之入場券金額

與參觀活動所花費之時間 … …等），以及瞭解民眾心目中對於參與該活動而負擔

之消費，是否獲得同等價值之價值感。 



 137

 

3. 宣傳（訊息來源） 

 

瞭解一般民眾獲得該藝文活動資訊的方式為何？藉以評估各種傳播媒體宣

傳之效度為何？以及檢視所有行銷傳播通路所營造之文化形象為何？並經由民

眾回饋的過程，瞭解一般民眾所接觸之傳播媒介通路為何？ 

 

4. 地點（展演場地） 

 

經由各種民眾參與文化活動之統計資料，以瞭解活動辦理地點之合宜性；活

動地點的選擇必須考慮之因素繁多，諸如交通便利性、是否容易聚集參觀民眾、

場地設施狀況……；活動資訊取得地點之評估與購票途徑亦是考慮重點。 

 

 

 

二、全民參與 

 

文化活動的辦理，不該只是為了某些單一文化族群而辦理的限制性文化活

動；而讓所有前往參觀之藝文消費人口在參觀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有機會由一個

純粹參觀的「旁觀者」，經由活動的設計而成為活動的「參與者」，亦能使民眾更

樂於去支持與接納文化活動。 

因此，本研究所謂之全民參與的意義，主要包含以下兩個部分： 

 

（一）擴展活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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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國際藝文活動的辦理，除了選定一主題作為主要之活動主軸外，經由周

邊搭配性質的他項文化活動辦理，便可以創造該文化活動之附加價值，開發不同

市場區隔之民眾前往參與該國際文化活動。 

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性藝文活動的過程中，其所選擇的主題活動，通常是該

地區的多種文化活動裡，深具地方特色且符合將其推展國際化需求的文化活動；

然而，每一種文化活動通常僅能符合喜歡該文化類型地方民眾的需求，對於其他

類型文化活動之需求者而言，便較不具吸引力（例如：嘉義市選擇以管樂活動作

為其國際化活動的主軸，因而其所吸引的主要目標市場便侷限在於喜好音樂，甚

至於僅能吸引喜好管樂之藝文消費族群，而無法吸引其他諸如美術活動愛好者、

雕刻愛好者、文學愛好者 … …等。）因此，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時，

除了突顯活動主題之外，亦可以考慮結合不同型態之藝文活動一並辦理，如此不

但可增加活動之豐富性與可看性，更可吸引不同藝文喜好之民眾前往參與活動。 

 

 

（二）製造全民參與感 

 

國際形文化活動的推動，若是能夠讓越多地方民眾參與，便越容易使參與之

民眾由活動本身獲得參與感與認同感。而「製造全民參與感」主要可由以下兩個

層面加以思考，亦即「工作的參與感」和「活動的參與感」兩方面： 

 

甲、 工作的參與感 

 

以地方文化中心或文化局的現有人力而言，要完全由其處理國際性藝文活動

之辦理工作是較為不足的；因此，藉由開發地方文化人力投入以協助活動之推

動，便可彌補地方文化機關人於不足的缺憾。 

而就創造「工作的參與感」此部份可開發的可能人力，則包含地方藝文人士、



 139

地方文化義工、各級學校師生、地方民間企業、地方退休教職人員以及一般地方

民眾……等等。 

 

乙、 活動的參與感 

 

「活動參與感」的營造，主要取決於活動本身節目型態上的規劃。文化活動

的節目規劃，倘若能夠前往參觀的民眾感受到其是一個活動的「參與者」，而不

僅僅是一個來看活動的參觀者或僅是一個來玩的遊客，便比較容易讓參觀的民眾

感覺到「我參與了這個文化活動」，而不是「我去看過這個文化活動」，相信能夠

有效提昇一般民眾對於這個文化活動的認同感與記憶性。 

而對於「活動的參與感」的提昇方面，應可經由「加強節目與觀眾之互動」

來達成；加強節目與觀眾互動之方式相當多元，諸如在活動中加入教學單元（如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之各國民俗舞蹈教學）、拉進民眾與展演活動的距離（如嘉

義市國際管樂節的街頭藝術表演與戶外音樂會）… …等等，都可使民眾更為親近

文化展演者與更直接接觸這些文化活動，對於提昇民眾之參與感而言，都可有所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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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策劃、執行與列管 

 

「藝術機構是持續地接觸到發展新計劃的機會，同時處在調整及結束已存在

計劃的環境之中。」194 

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的過程中，由於活動本身所牽涉之工作層

面寬廣，除了文化層面之行政執行事務之外，通常會因各種諸如交通、衛生、環

保、新聞、經費、工務 … …等相關事務的影響，而必須於活動之策劃階段開始，

便思考活動該如何進行企劃工作，以及如何尋求與地方政府組織其他相關單位搭

配，以使活動之進行更為順利。 

本節之研究內容，乃是對地方政府辦理國際性文化活動時之策劃、協調、執

行與列管等四項工作提供原則性之參考準則。 

                                                 
194 Pam Korza，《Program Development》，桂雅文譯，社區藝術管理，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民

89，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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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策劃與執行 

 

美國藝術管理學者潘‧可爾華女士（Pam Korza）認為： 

 

「藝術組織對於計劃的選擇，應該反應出該組織的計劃哲學：比如有引導決

策與工作的指導原則、態度與觀點。計劃哲學以整體關照為基礎。」195 

 

地方文化機構在經由專家學者等專業人士，透過各種地方文化研究工作過後

決定辦理之文化活動議題出爐後，便需要經由活動企劃的過程，使該議題得以成

為代表地方文化特色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透過計劃、策劃的過程，得以幫助地

方政府文化機構，在各種可能之選擇項目中作出明確的抉擇，測試各種計劃之可

行性，並經由完整的活動策劃工作，確保各種工作執行之時程進度，進而維持活

動之品質。 

以下將提供幾項原則性之活動策劃程序，作為地方政府進行文化活動辦理過

程策劃之參考： 

 

1. 瞭解動機 

 

國際文化活動的企劃工作，企劃人員本身必須清楚了解該文化活動的辦理，

對於地方文化發展具有何種目的與意義，也唯有清楚瞭解活動辦理的目標意義，

工作團隊才得以清楚分析辨認該文化活動的主軸辦理方向，與如何以其他地方性

文化活動來配合主軸活動之辦理。 

 

                                                 
195 同上註，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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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凝聚共識 

 

一般而言，國際性文化活動的籌畫辦理工作，需要集合地方各級行政單位、

文化團隊與個人、民間企業以及地方居民共同推動，以使活動在各種行政、財力、

人力和物力之資源上，得以獲得最大之協助；因此，凝聚活動辦理工作團隊之共

識，使其認同該文化活動的辦理，並了解該活動辦理的必要性。 

而共識的凝聚，應可包含以下幾個部分： 

 

l 使工作團隊之所有成員均具有達成目標之相同認知 

l 使活動之計劃過程具有目標性，並使成員具有執行決議之決心 

l 工作團隊對外提供清楚一致之訊息，使大眾瞭解活動之內容 

l 瞭解特定民眾與團體（如公聽會、文化工作者）之活動評價 

 

 

3. 清楚定位 

 

在此，所謂的清楚定位，旨在清楚該活動之預期目標為何，這其中亦包含了

對於工作團隊本身之定位與對民眾之定位。然而，瞭解定位之方法可由以下四個

部分加以檢視： 

 

（1） 人員的定位 

 

人員的定位主要乃是釐清每個人所應扮演的角色，這其中主要包含了兩個層

面的思考重點： 

 

l 工作人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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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定位，主要之目的在於規劃釐清工作團隊所有成員之工作內容；其

中，必須使該工作團隊清楚了解自己在整個團隊中所擔任的是何種職務？責任分

工狀況？以及工作程序為何……等等。 

 

l 參觀民眾定位 

 

參觀民眾定位，主要乃在於釐清計劃受益目標族群為何與預估該文化活動所

將服務之人數。藉由釐清計劃受益目標族群，可使活動策劃過程得以具有明確目

標市場，進而以該目標市場作為活動策劃之主要依據；預估服務人數可幫助文化

活動之規劃單位，仔細評估活動之空間容積需求、活動經費需求、票房收益 … …

等等。 

 

 

（2） 內容的定位 

 

文化活動策劃過程之中，工作團隊應清楚擬定工作計劃之願景以及進行完整

精準之活動內容與活動架構之規劃。 

活動內容與架構之規劃，則可參考以下幾個重點： 

 

l 展現地方文化特色、緊扣活動主題 

l 吸引不同市場區間之藝文消費人口 

l 考量活動架構與工作團隊執行能力 

l 具有娛樂、教育、傳承之活動內容規劃 

 

（3） 時間的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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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的選定是否恰當，對地方政府辦理之國際性文化活動而言，是頗為

重要的一項影響因素。活動時間的選定是否合宜，可考量以下幾種層面之影響： 

 

l 活動時間之選定與國外重要節日之關聯性，避免與國外重要節

日重疊影響其參加意願 

l 同時期之其他競爭活動概況 

l 活動時間之季節氣候變化狀況，避免惡劣天候影響戶外活動之

進行 

l 活動期間預定之活動場定運用狀況 

l 預定參與展演活動之文化團隊與個人之時間 

l 申請相關補助經費之截止時間 

l 外籍人士申請來台與會時程控制 

l 固定活動辦理時間，藉以使活動參與者對活動舉辦時間產生制

約意向 

 

（4） 地點的選擇 

 

活動地點的選擇，可以強調出計劃的特定目標，並且關係著活動的呈現方式

與民眾參與之意願。關於活動地點的選擇，以下提供幾個考量依據，作為地點選

擇之參考： 

 

l 合宜  場地設施能否配合活動之需求？是否具備相關之技術

支援？ 

l 容量  活動地點是否得以容納預估之觀眾人數？ 

l 美學  就活動地點之環境美學觀點而言，能否為活動增加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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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趣味？ 

l 易達  活動地點之交通狀況如何？是否容易聚集民眾前往參

與活動？交通指標是否明顯？ 

l 預約  預定之活動時間場地是否已外借？ 

l 成本  場地使用與租賃成本是否合宜？是否需要進行改裝或

添購相關設施？196 

 

4. 檢視資源 

 

在詳細瞭解活動執行所需之各項條件後，地方政府得以依據這些條件定義活

動之計劃概念，進而以此概念為基礎，檢視辦理該活動所需之資源為何？通常，

這些資源主要包含財物、人力與時間等三方面。 

 

（1） 財物資源 

 

財物資源的概算與取得對於活動的辦理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一項指標；唯有仔

細評估活動執行之各種財務收入與支出狀況對活動之影響，才得以準確預期活動

策劃之財務可行性與需求。因此，地方政府在編列該文化活動經費預算的過程

中，必須要清楚瞭解欲數字背後的意義，同時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之中，要能隨時

掌握這些數字。197 

依一般情況而言，目前地方文化中心活文化局在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之經

費來源，主要包含文建會專案補助款、地方政府活動配合款、民間募款與活動票

房收益等四大部分，其中，又以文建會支付之專案補助款與地方政府活動配合款

為一般活動辦理經費之最大財務來源。 

                                                 
196 同註 13，頁 90。 
197 同上註，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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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準確之編列預算，以下提供幾項預算編列過程之參考要點： 

 

l 清楚瞭解活動辦理之財務目標 

l 保守預估活動之所得營收，並盡力達成預估營收之最大值 

l 積極尋求民間企業贊助經費與活動紀念文宣物品 

l 減少活動之各項贈品，避免非必要性之經費物品開支 

l 評估活動各種財務收支流向狀況， 思考財務調度方法 

l 編列臨時性開支與意外性支出經費 

l 預算編列是否得以縮減而不影響活動品質 

l 所採買之器物是否具有可重複使用性 

l 活動所得能否增加 

對於預算之編列過程，則必須由忠實依據實際之狀況，對於整活動之辦理進

行通盤性考量，以下提供五個預算編列步驟以供活動辦理預算編列之參考： 

 

l 決定預算準則 

l 個別項目預算編列 

l 草擬組織總預算 

l 避免預算赤字之產生 

l 提出、檢討與預算定案198 

 

（2） 人力資源 

 

地方文化中心與文化局在辦理國際文化活動的過程中，不論是活動策劃階段

或執行階段，人力資源需求的檢視工作是必須的。由於國內目前之文化行政人員

                                                 
198 Tina Burdett，《Basic Financial Management》，桂雅文譯，社區藝術管理，台北市，五觀藝術
管理，民 89，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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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依然是依據「社會教育法」相關規定任用199，造成地方文化機構的專業人

力進用不易且人事異動頻繁200；因此，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時，應

檢視工作團隊內部以下之人力狀況： 

 

l 是否具有具備活動所需技能之專業人力 

l 原有之工作人員具備之專業能力概況 

l 原有之工作人員能否全心投入活動之辦理 

l 是否需要引進具有專才之臨時工作人員 

l 是否具有引進可信賴的專業人士之管道 

l 文化義工組織所能協助之工作項目與內容 

l 有無足夠時間與經費訓練新進人員 

 

經由以上幾個檢視內部人力狀況的步驟之後，地方文化中心活文化局便可瞭

解自身所需之人力狀況為何，進而依據工作團隊之專業技術需求，向外尋求協

助；以下提供幾種尋求協助之可能管道： 

 

l 現存之義工組織 

l 地方文化工作者 

l 與活動相關之各種協會、學會、團體或個人 

l 各級學校 

l 與其他民間相關機構進行合作計劃 

l 經由聘任程序 

 

                                                 
199 詳請參閱社會教育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十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條、第二十二條；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等之相關規定。 

20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白皮書，台北市，文建會，民 87，頁 279-280。 



 148

（3） 時間 

 

國際文化活動的辦理工作通常都是具有時效性的；因此，地方政府在活動策

劃的過程中，必須將策劃與執行工作需要之所有時程於活動開始日期前完成。

故，地方機關在辦理國際交流活動的過程中，必須擬定出活動相關的重要截止日

期，作為活動辦理時程管制之重要依據；以下幾項重要時程管制項目，可提供作

為地方政府辦理國際文化活動時之參考： 

 

l 地方文化資源調查工作期限 

l 各項補助經費申請或預算之公告、提出截止期限 

l 各級展演團隊報名截止期限 

l 國外展演團體申請來台期限 

l 中國大陸地區（含港、澳兩地）展演團體申請來台期限 

l 活動場地相關建設完成之驗收期限 

l 工程施工完成期限 

l 工程發包驗收期限 

l 活動推廣宣傳時機掌握與印刷品發行期限 

 

然而，為使工作團隊之所有成員瞭解工作進度是否合宜，藉由相關時程控制

之圖表製作，可以幫助促使成員瞭解工作之進度、瞭解成員彼此間負責工作相互

依存之關係 … …等等；而時程表則可以一般民間管理使用之「甘特圖」（Gantt 

chart）或依據不同執行單位之需求自行繪製，將時程安排工作圖形化、視覺化，

以方便所有團隊成員檢視工作進度狀況。 

 

5. 機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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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辦理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時，經由自身條件與資源的分析工作，可以

使其對於更加深入瞭解活動之議題，並發覺實際存在與可能發生之困難危機；也

因此，地方政府必須藉由各種主客觀因素的評估，以了解該活動辦理之成功機

會。此外，學者潘‧可爾華（Pam Korza）認為，一般的公立機構在進行活動之

策劃時，更應該考量公家機關的「官僚體制」因素，預留額外的時間以進行策劃

之流程。201 

 

6. 計劃定案 

 

活動計劃的定案，對於地方政府的意義而言，乃在於盡力獲得所有相關之所

需資訊，訂定出計劃執行過程中每個階段所應達成的工作目標與方針，藉以深入

瞭解要成功完成該計劃所需具備的條件為何？進而致力於尋求各公私立機構企

業之協助，請求提供活動辦理過程中不足之資源，務使活動執行得以達到預期之

成果。 

 

二、 進度列管 

 

「做活動一定要列管，就是現階段工作進度管制的一個過程，辦一個活動只

知道最後完成的期限是不夠的，你必須要知道每一個進度裡面必須要完成的期

限，因為知道每一個進度完成的期限之後，你就可以檢查進度是超前還是落後，

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加進來的地方。」202 

 

地方政府辦理國際文化活動時，文化藝術相關之主要工作通常乃是交由地方

文化中心或文化局策劃與執行，而由地方政府其他行政機關配合國際活動之辦

                                                 
201 同註 13，頁 95。 
202 林偉賢，「國際展演活動綜合規劃篇」講稿，宜蘭，民 85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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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進行諸如地方環境綠美化工程、交通建設補強工程以及活動場地修繕建設工

程 … …等相關工作，藉此提高地方之形象。然而，由於國際文化活動的辦理具有

相當的時效性，因此，所有與活動進行相關之各種工作、建設與工程，都必須在

規劃預定期限之內完成；然而，為避免地方政府組織中「官僚成本」（bureaucratic 

costs）203時程控制因素之增加，工作進度的列管是必要的手段。以下提供幾項進

度列管之步驟以供地方政府執行之參考： 

 

l 尋求地方行政首長支持，推動該活動之進行 

l 定期招開工作會報，告知活動需求與進度 

l 依據工作項目性質，交由相關權責單位負責 

l 製作工作進度執行調查表，調查各業務單位執行狀況 

l 提高進度裁決層級，各業務單位直接向地方行政首長負責 

 

 

 

 

 

 

 

 

                                                 
203 「官僚成本」（bureaucratic costs），組織結構及控制系統的運作成本。一般而言，組織結構越
複雜，其管理的官僚成本越高（Charles W. L. Hill & Gareth R. Jones著，黃營杉譯，策略管理，
台北市，華泰文化，民 88，頁 445）。 

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文化活動之過程中，由於其牽涉之層面可能包含了整個地方政府之
大部分組織，因而該工作團隊體系之「分化」（differenti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程度
相對提高，進而使其「官僚成本」提高。 
其中，「分化」乃是指行政之分工，「整合」則為各分工單位間之協調整合。以國際文化

交流活動之辦理而言，地方政府勢必動員該機構內之多數行政業務單位，因此在工作執行上

之分工狀況便會依據不同業務性質進行分配，因而在工作之整合過程便需耗費較大之時間、

金錢等整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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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活動宣傳與公共關係 

 

推廣宣傳工作的執行與公共關係的建立，對地方文化中心或文化局辦理國際

文化活動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活動宣傳與公共關係等兩項工作的執行成效，將

直接關係到地方政府與民意機構協助之意願、民眾的參與意願、傳播媒體協助宣

傳的意願以及藝術文化團體是否願意參加演出 … …等等；本章所探討之重點，主

要在於國際文化活動的辦理，活動之宣傳該如何進行以吸引觀眾及藝文個人和團

體之參與，以及公共關係該如何建立以得到政府與民意機關、傳播媒體以及民間

企業之支持。 

 

一、 活動宣傳 

 

簡單的說，在此所謂的「活動宣傳」，就是針對所推出之文化活動的一種行

銷手段，一種與民眾和展演團體溝通的策略，目的乃在於推廣該活動使其具有吸

引民眾前往參與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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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活動宣傳」的手法通常包含「公開宣揚」與「廣告宣傳」等兩種方

式；這兩種活動宣傳推廣方法在基本目的上是相同的，但就其執行方式與本質上

卻應是有所區隔的： 

 

1. 公開宣揚 

 

「對大部分的藝術機構來說，公開宣揚是行銷的主幹。它包含了經由報紙、

雜誌、廣播和電視免費之新聞性資訊的散播。」204 

 

活動之規劃執行單位透過各種傳播媒體，公開宣揚、推廣其所辦理之國際文

化活動，最主要之目標乃在於告知、說服與提醒社會大眾，並以此影響社會大眾

之文化需求。因此，「公開宣揚」的藝術行銷方式，通常可以主動尋求各種傳播

媒體，以新聞播報、刊登、專訪 … …等公益性方式協助宣傳活動辦理狀況之相關

消息。 

地方政府在辦理國際文化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參考以下的方幾種活動宣傳途

徑，尋求傳播媒體協助其進「公開宣揚」之行銷手段： 

 

l 主動發布活動相關新聞稿 

l 不定期招開記者會 

l 提供平面媒體活動相關照片與圖片 

l 提供視聽傳播媒體活動相關影音資料 

l 廣播電台與電視台訪談性節目 

l 提供傳播媒體活動項目、時間一覽表 

l 架設活動宣傳網頁 

                                                 
204 Barbara Schaffer Bacon，《Promoting the Art Marketing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桂雅文譯，
社區藝術管理，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民 89，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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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公共活動宣佈 

 

2. 廣告宣傳 

 

我國廣告學者樊志育教授曾對廣告一詞下過以下之定義： 

 

「所謂廣告，乃以廣告主的名義，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像非特定的觀眾，傳

達商品或勞務的存在、特徵和顧客所能得到的利益，經過對方理解、滿意後，以

激起其購買行動，或者為了培植特定觀念、信用等，所作的有費傳播。」205 

 

藝文活動的廣告，主要乃是透過諸如報章雜誌等印刷媒體、廣播電台以及電

視台 … …等等之傳播媒介，透過交易的行為，將特定的活動資訊畫面或音效等訊

息，於特定的時間或地點刊登或播放。「廣告宣傳」不同於前述「公開宣揚」之

處，主要在於媒體廣告宣傳是一種交易行為，而且其具有必定會出現於民眾生活

環境中的優勢。 

地方政府文化機構於辦理國際藝文活動過程中，其所得以選擇之廣告宣傳方

式，主要可概分為「自主性廣告」與「委託性廣告」等兩種傳播方式。 

 

（2） 自主性廣告 

 

本研究所謂「自主性廣告」，主要乃是指由該活動主辦單位自行製作、發行、

傳播的相關廣告物品，例如活動之宣傳海報、型錄、旗幟、廣告看板、紀念服飾、

流通票卡、相關紀念品 … …等等。由於以上這些相關文宣品，通常是由活動主辦

單位自行發送、張貼與懸掛，因此，將其稱之為「自主性廣告」。 

                                                 
205 管倖生，廣告設計，台北市，三民書局，民 8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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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託性廣告 

 

本研究所謂「委託性廣告」，主要乃是指由活動主辦單位，以購買之交易行

為委託諸如報紙、雜誌、廣播電台、電視台、活動看板 … …等相關傳播媒體，定

點或定時向不特定之群眾傳播活動訊息。 

綜合以上「自主性廣告」與「委託性廣告」等兩種廣告傳播方式，提供以下

幾項廣告形式以供辦理國際藝文活動時之參考： 

l 張貼、懸掛活動宣傳之海報與旗幟 

l 架設活動廣告看板 

l 發行販售活動宣傳紀念服飾與流通票卡 

l 於各種報章雜誌之平面傳播媒體刊登平面廣告 

l 於廣播電台播送活動音效廣告 

l 於電視台播放視訊廣告 

 

二、 公共關係 

 

藝文活動公共關係之建立，主要乃是運用於地方以及與地區民眾建立之親善

活動，公共關係建立成果之優劣，關係著該藝文活動是否得以獲得地方之認同。

在此，所謂的「公共」一詞，除了泛指一般的藝文消費人口之外，亦包含了地方

政府各級單位、各種活動宣傳網絡、民間企業、地方鄰里、新聞傳播媒體、地方

藝術文化工作與愛好者……等等。 

藝文公共關係的建立，其目標主要在於增強該文化活動或該文化機構的能見

度、參與度與信賴度，並在該藝文市場中建立使一般藝文消費者與相關展演活動

參與者之信任，為該活動與機構建立明確之定位，讓社會大眾瞭解活動之進度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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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且澄清外界對於該活動、該機構之誤解……等。206 

一般而言，公共關係的建立應可經由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 人際關係的建立 

 

在人際關係的建立方面，地方文化機構在辦理文化活動的過程中，可以經由

加強與地方政府官員（如地方首長與各級主管）、地方民意機構（如地方議會、

地方議員以及其他相關之地方民意代表）、社區領導人（如村、鄰、里長）、地方

企業幹部……等之溝通互動，藉以尋求對方對該文化活動支持。 

 

2. 地方關係的建立 

 

在人際關係的建立方面，最主要乃是與地方一般民眾、社區以及各公私立機

關企業等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藉此得以使文化機關在辦理文化活動的過程中，

獲得地方個人、社區或機構的支持與協助。 

 

3. 可靠專業的營運 

 

地方文化機構必須建立可靠專業的營運形象，適切而多元地提供藝術文化活

動與教學給地方民眾，藉此以獲得地方行政首長、民意機構、傳播媒體、社會大

眾、民間企業以及文化人士……等之認同。 

 

4. 傳播媒體協助 

 

                                                 
206 同註 19，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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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與各級傳播媒體所建立之良好互動關係，以換取各媒體協助推廣藝文活

動之機會。文化單位應時時注意主動與各傳播媒體間之互動，並熟悉各種傳播媒

體之特性，依據不同傳媒之需求提供適合使用之活動訊息新聞稿，並為傳播媒體

主動思考、提供新聞賣點，使各種傳播媒體樂於協助報導該文化活動之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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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文藉由探討中央文化政策之制定與縣市政府實際執行之狀況，檢視縣市

政府公辦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之問題與成效，並依據政策之研究與實際調查之結

果，歸納結論如下： 

 

一、從文獻分析得知，縣市政府進行國際展演活動政策之執行，其特質包括： 

 

（一） 每一縣市挑選一特定主題，每隔二至三年舉辦一次，長期辦理。 

（二） 活動議題的選擇，主要乃以發揚當地特色文化為主。 

（三） 活動形式上多以朝向綜合性藝文活動之辦理為主。 

（四） 活動之辦理由縣市政府主導，落實文化自治化。 

（五） 以「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之方式，振興地方發展。 

 

二、各縣市地方文化行政人員之人力與能力，仍有加強之空間 

 

（一） 各縣市文化局專任員額編制，雖符合精簡人事原則，但卻與實際需

求有所差距，對於文化工作之推動，有較為不利之影響。 

（二） 約僱（聘）之專業人員並未納入正式編制，容易影響其工作之投入

程度。 

（三） 文化行政人員任用之專業背景可再加強考核，並應提供目前之文化

行政人員更多再進修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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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行政首長的支持有助於國際文化活動之辦理 

 

欲使縣市文化局辦理之國際文化活動獲得縣市政府其他行政單位之配合，地

方行政首長的認同與支持是相當重要的一項指標。以國內著名的「宜蘭國際童玩

節」為例，由於地方行政首長的投入參與，有效提昇了其他行政單位對於該活動

之配合，致使該活動的辦理得以獲得更充分之行政資源協助。 

 

四、民間資源應再加以整合利用 

 

台灣地區在過去的十多年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文化支出呈現的是不穩定的

成長趨勢，而目前政府依然是文化發展經費的主要提供者，來自於民間的文化贊

助經費約只佔一成，顯而易見的是民間對於文化藝術活動的捐助風尚仍未養成。 

在本研究所選擇之案例中，嘉義市文化局有鑑於該次活動辦理來自於公部門

之經費仍不足該活動之支出，進而轉向民間積極尋求民間企業與團體之協助，並

獲得民間團體於財力與物力的實質協助，此等方向應可作為爾後文化機關在辦理

相關文化事務之參考。 

 

五、地方國際文化活動的全國性報導應有助於活動之辦理 

 

研究發現，國內各大電視傳播媒體對於藝文新聞的報導較偏好台北縣市及其

周圍之地區的活動宣傳，對於台灣中、南部地區的藝文活動則較無報導意願；以

本研究所舉「嘉義市管樂節」之媒體宣傳狀況為例，並參考宜蘭國際童玩節之全

國性媒體宣傳密度，則可發覺活動相關報導的宣傳期增長，得以明顯提昇民眾參

與意願，若是增加全國性報導，應更有助於活動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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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之未來發展方向 

 

（一）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應更重視地方文化特色的突顯與展現。 

（二） 積極建立國際演藝團隊之聯繫管道，以增加活動辦理之深度。 

（三） 與地方產業活動作更緊密之結合，以振興地方產業發展。 

（四） 漸次增加民間資源比例，減少公部門財物支出。 

（五） 逐步轉由民間企業、社團經營辦理，實際融入一般民眾之生活。 

 

七、地方特色文化的永續發展需要學校教育的人文藝術課程配合 

 

地方特色文化的發揚與傳承工作，除了縣市文化行政機構的積極推動外，教

育體制下對地方特色文化的教學課程整體配合，亦是地方特色文化發楊與傳承的

重要因素；因此，各級學校關於藝術人文課程的安排，若能更加重視地方文化的

發展與傳承，對於文化工作的推動與民眾文化素養的提昇，應可獲得更為顯著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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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之研究結論與成果，茲提供建議數點如下： 

 

一、確認文化行政人員工作之成效，給予應得之鼓勵 

 

文化藝術工作的推動是全面而長期的工作，其成效並非短期間所可立見，且

其論斷多屬主觀之意見，較難以客觀之依據評定；國際性文化活動的辦理之相關

行政事物多而繁雜，以目前縣市文化局之人員編制狀況而言，該類型活動的辦理

卻是頗具難度的工作。因此，對於相關文化行政人員宜儘速確認其工作成效，適

切給予應得之鼓勵，以增加其更積極投入文化工作與改善工作缺失之意願。 

 

二、合理調整文化行政機關組織規模，適切分配員額編制 

 

（一） 應依實際工作之需要，酌予放寬文化行政機關組織規模限制，增列

合理之員額編制。 

（二） 專業人員之任用方式應儘速制定，以利相關工作之推動。 

（三） 現有文化行人員應儘可能依其專業背景與能力，妥善分配工作。 

 

三、國際文化活動的辦理應積極尋求地方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之支持 

 

積極尋求地方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對於辦理國際文化活動之支持，並主動提

供活動辦理對地方造成之正面效益，使其了解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對地方發展之意

義，進而提供相關行政資源，協助活動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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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重活動的累積性與研發工作，使該活動永續發展 

 

國際文化活動的辦理應漸次累積辦理成效，並由相關行政化人員思考後續之

發展方向與目標，創造吸引民眾參與之活動新賣點，並使活動的呈現具備教育之

功能，進而促使活動具有永續發展之條件。 

 

五、有待後續研究之課題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的籌辦，地方政府文化行政單位所面臨的問題包羅萬象，

每種不同形式的藝文活動面臨不同專業技術問題、不同地區遭遇不同的資源開發

與文化人力問題 … …等；本研究的進行，不過是整個台灣文化發展過程中所遭遇

眾多問題的一隅。是故，後續的研究應可針對國內文化政策施行與地方文化發展

之關係，分別就各個不同領域的地方文化活動作更深層的探討研究，以作為國內

文化機關爾後政策制定與執行之參考。 

此外，由於國際間之交流日益頻繁，因此，對於國際藝術文化交流活動的辦

理經驗傳承，亦是相當重要的文化發展課題；台灣地區地方公辦之國際文化交流

活動自開辦迄今，還未滿十年，比起國際間各知名藝術季而言，不過是起步階段，

未來尚有許多有待努力的空間；而台灣一般民眾對於藝文活動的需求以及美感觀

念都仍有待建立與提昇，因此，台灣地區文化環境的改善與民眾文化生活的充

實，都將是台灣文化工作者今後所該努力與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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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Wind Ensemble 成員編制表207 

 

Optional 分 部 樂               器 人  數 備  註 

 1 Piccolo 1  

 2 Flutes 2 ＋ 

 2 Oboes 2  

 1 English Horn 1  

 2 Bassoons 2  

＊ 1 Contra Bassoon 1  

 1 Eb Clarinet 1  

 4 Bb Clarinets 8 ＋ 

 1 Eb Alto Clarinet 1  

 1 Bb Bass Clarinet 1  

＊ 1 Eb Contra Alto Clarinet 1  

＊ 1 Bb Contra Bass Clarinet 1  

 2 Eb Alto Saxophone 2  

 1 Bb Tenor Saxophone 1  

 1 Eb Baritone Saxophone 1  

＊ 1 Bb Bass Saxophone 1  

 3 Bb Cornets 3 ＋ 

 2 Bb Trumpets 2  

 4 Horns 4 ＋ 

 3 Trombones 3 ＋ 

 1 Bb Euphoniums 2  

 1 Eb Tuba 1  

 1 Bb Tuba 1  

 1 String Bass 1  

＊ 1 Harp 1  

 Timpani；Percussions 3 ＋ 

＊ Piano and the Others   

 

＊ Optional  

＋ Usually more 

 

                                                 
207 Thompson、Kevin，《Wind Bands and Brass Band in School and Music Cent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1985，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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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嘉義市管樂團組織章程 

 

嘉義市管樂團組織章程 

為提倡正當休閒娛樂，提昇地區民眾文藝素養並培養高尚音樂藝術情操，特

成立嘉義市管樂團並擬訂本章程。 

本章程共分為總則、任務、組織架構、團員與編制、人事、排練與演出、會

議、經費及附則共九章卅四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團體定名為「嘉義市管樂團」（以下簡稱本團），團址設於嘉義市東區

泰安里忠孝路二七五號。 

第二條 本團成立之目的為： 

（一）培養社區民眾對管樂器及相關編制樂器之演奏才能，延續我

國音樂文化。 

（二）定期演出提昇社會音樂藝術氣息。 

（三）培養社區民眾適應社團生活，學習自治之民主精神。 

（四）辦理各項藝文活動，促進本團與社區、學校、機關及民眾之

關係。 

第三條 本團為公益性團體，未來若經解散，所有賸餘財產皆歸地方自治機構所

有。 

 

第二章 任務 

第四條 本團為一業餘表演藝術團體，每年定期舉辦音樂會，另配合藝文活動、

慶典節日、民間邀約或巡迴演出等機會臨時加演。 

第五條 本團得受政府或民間機構委託，承辦或協辦藝術文化活動，提昇地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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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準。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 本團設名譽團長一位，敦請嘉義市文化局局長擔任。 

第七條 本團組織設團長一位為樂團負責人，下轄行政、藝術及團員三部門；團

長及行政總監、藝術總監分由專職人員擔任；另依需要聘請名望人

士或音樂專業人員若干位擔任顧問職務。 

第八條 行政及藝術部門體系下分設有關執行單位或個人，團員部門由正式團員

遴選或推派總幹事一位，負責監督團務運作並協調有關事宜。 

 

第四章 團員與編制 

第九條 團員分正式團員及預備團員二類，由藝術部門依入團甄試及評鑑成果核

定之。 

第十條 本團正式團員編制為滿編六十八人，各聲部編制人數如后： 

（一）長短笛聲部五人。 

（二）雙簧管聲部二人。 

（三）單簧管聲部十二人。 

（四）薩克管聲部七人。 

（五）低音管聲部二人。 

（六）法國號聲部八人。 

（七）小號聲部八人。 

（八）長號聲部六人。 

（九）上低音號聲部三人。 

（十）低音號聲部三人。 

（十一）低音大提琴聲部四人。 

（十二）打擊樂器聲部八人。 



 165

第十一條前述編裝人數為含樂團首席在內之滿編總額，本團得依實際狀況適度增

縮編。 

第十二條團員因故需長期離團無法參練者，由行政部門簽請團長核准後改列團

友，年資停計。 

 

第五章 人事 

第十三條本團組織系統自團長以下設定為有給職人員，依薪點標準敘薪，團員總

幹事比照團員薪點，不另訂加給；於經費困窘時得視樂團財務狀況

酌減人員薪資。 

第十四條團長、藝術總監、行政總監及團員總幹事得經由正式團員五分之一以上

連署提請團員大會決議任免職，除團員總幹事任期為一年以外，餘

均為三年，得連任之。 

第十五條藝術及行政部門總監以下職務由各該總監提請團長任免。 

第十六條本團專職人員設定三級職如后： 

（一）總監層級：藝術總監及行政總監。 

（二）經理層級： 

      一、藝術部門：常任指揮及樂團首席。 

      二、行政部門：部門經理或副理。 

（三）助理層級： 

      一、藝術部門：樂器聲部首席或組長。 

      二、行政部門：部門組長或幹事。 

第十七條各部門人員工作時間由總監簽請團長核定，參照公務機關及勞基法相關

規定辦理考勤敘薪。 

第十八條所有人員之考績由直轄總監判分，總監之考績由團長判定，判分後之考

績交由行政部門人事管理人員參照出勤狀況逐年載入人事紀錄。 

第六章 排練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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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排練與演出為本團團員基本義務，出席次數為團員重要考核紀錄之一，

團員一旦經甄試通過進入本團即須遵守團規。 

第二十條本團每季之工作行事曆均經事先排定並通告週知，臨時性之演出、差勤

或加練則事先通知。 

第二十一條 所有排練與演出時間團員應全部到齊，有特殊事故無法出席者須於

事先辦妥請假手續。 

 

第七章 會議 

第二十二條 本團各項會議分為團員大會、團務會議、工作會報三項，另團員部

門得配合適當時機籌辦團員慶生會。 

第二十三條 團員大會每半年舉行一次並得隨時召集臨時會，由團長召開，每位

正式團員均應出席，各部門工作人員均應列席，並得邀請名譽團長

及顧問委員參加。 

第二十四條 團務會議每季舉行一次並得隨時召集臨時會，由團長召開，行政及

藝術部門人員及團員總幹事應出席，並得邀請名譽團長或顧問委員

參加。 

第二十五條 工作會報由部門總監或團長不定期召開，該部門人員應出席，得邀

請其他部門總監、總幹事或有關團員列席。 

 

第八章 經費 

第二十六條 本團收入經費含上級補助、捐助款項、演出收入、其他收入及團員

繳交等項。 

第二十七條 上級補助款由中央、省或地方機關依計畫撥款補助，收入款項專款

專用。 

第二十八條 捐助款項為本團營運經費主要來源，商請企業團體或個人、基金會

或本團顧問委員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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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演出收入為本團自行辦理門票完稅後之票房收入或應邀表演之酬

勞收入。 

第三十條正式團員繳交之團費由團員總幹事統籌款項運用，繳交標準由團員大會

制定。 

第三十一條 本團支出分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材料設備費及其他費用等各

項目，各項下得設有關會計科目製帳。 

第三十二條 各項支出應依樂團財務狀況樽節覈支，不得支付與樂團營運管理或

演出無關之事項。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施行細則由本團團務會議研擬訂之並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經團員大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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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嘉義市接辦『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企劃書 

 

 

 

 

 

 

嘉義市接辦『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企劃書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執行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聯繫人員：余坤龍、邱佳春 

地    址：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    話：（05）2788356 

傳    真：（05）2784859 

提出日期：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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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辦理「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企劃書 

企 劃 案 基 本 資 料 表 

主 辦 單 位 嘉義市政府 

負   責   人 市長張博雅 聯絡電話 (05)2223542 

聯 繫 人 員 余坤龍、邱佳春 聯絡電話 (05)2788356 

實 施 期 間 88年 12月 25日至 89年 1月 2日 

總預算金額 28,959,000元整 

預期獲益人數 300,000人次以上 

預計經費來源： 

(一)申請專案經費補助金額：20,000,000元 

(二)主辦單位配合款      ：8,95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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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基 本 資 料 表 

單 位 名 稱 嘉義市文化中心 

地  址 嘉義市忠孝路 275號 

專 案 計 劃 

負 責 人 賴 萬 鎮 職 稱 主 任 電  話 (05)2788218 

計 劃 

承 辦 人 

余 坤 龍 

邱 佳 春 職 稱 
組 長 

組 員 電  話 (05)2788356 

單 

 

 

 

 

 

位 

 

 

 

 

 

簡 

 

 

 

 

 

介 

1.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八十一年七月一日奉准成立，八十二年二

月二十七日正式開館營運，本中心線有人員合計四十八人。 

2.八十三年策劃全國文藝季「陳澄波˙嘉義人」引起全國矚目。 

3.八十四年又推出全國文藝季「嘉義美街」為啟發社區意識共

同體及社區文化總體營造邁進了一大步。 

4.八十五年再以「雕塑嘉義」深入省思嘉義現存的公共景觀及

公共空間的整體規劃及藝術造型等重要課題。 

5.八十六年全國文藝季「嘉義交趾節」主要訴求是文化產業與

藝術觀光，讓「嘉義燒」更加發光發亮，也為「交趾陶博物

館」催生。 

6.八十七年推出「97嘉義國際管樂節」活動，為台灣首次最盛

大管樂活動，於短短二十一天當中吸引二萬人次的民眾熱烈

參與，更引起國際管樂界的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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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 

 

嘉義市管樂團的發展源起於本世紀初，時值日據時代，在日本人的統治之

下，將軍國主義的軍樂風潮帶進本市；大和民族之軍樂活動起自一八六九年由英

國人傳進橫濱，再以陸海軍自衛隊為中心向下紮根逐漸擴展至民間，本世紀初年

日本各個學校的管樂隊編制遂行成立。由於當時台灣為日本人的領地，在同等待

遇之理念下，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在目前的省立嘉義高中成立了本市第一支

學生吹奏樂部（即管樂社 ），爾後其他各級學校中相繼成立了同類型的團隊。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回歸國民政府轄下，各級學校的管樂團曾斷層過一

段時間，至民國四十年代後才再以中國袁世凱北洋軍樂隊之方式籌組起來，以演

奏各式振奮人心的軍樂曲為主，少有為推動文化而舉辦的音樂演奏會。 

民國六十年代後，歐、美、日各國之管樂團已極具規模，為管樂所編寫的作

品亦急遽增多，我國才漸由資訊封閉的時代中跳脫出來。 

 

 

 

 

 

 

 

 

 

 

 

 



 173

二、計畫構想 

  

 (一)本地文化資源分析： 

    1.本地文化資源分析： 

民國六十年代本市嘉義高中及蘭潭中學的軍樂隊首先引進由古典音樂

所改編的管樂曲當做訓練教材，並參加台灣省音樂比賽獲得佳績，至此各

校學生團隊才逐步跳脫軍樂隊的狹隘範疇。  

民國七十年後，本市各級高中職校的軍樂隊在資訊管道開放下，紛紛

改組為多功能演出型態的管樂隊，加以市府推動春秋文藝季活動，管樂演

奏更如火如荼地開展，當時嘉義農專、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嘉義高工、

嘉義家職等多支學生樂隊代表嘉義市參加台灣區音樂比賽室內、戶外各組

均獲得優等之成績，將本市的管樂團成效帶上高峰並獲全國肯定。 

有鑑於管樂發展成果之豐碩，本市的管樂教師們在推動校際交流的理

念下，除於文藝季期間安排兩個學校之間合作共同演出節目外，更於民國

七十七年歲末籌辦一場前所未見之大型各校管樂隊聯合演奏會，成員涵括

了前述表現優異的五個學生管樂隊，抽取四個星期假日進行組訓，並於當

年十二月十一日週日晚間在嘉義女中中正館舉辦一場定名為「愛樂者管樂

聯合演奏會」之大型演出，由於這場音樂會非常地成功，因而奠定了日後

嘉義市管樂發展之根基。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於八十一年成立，當時這個全省最年輕的社教機構

對多年管樂發展的成就立即給予肯定，並於次年隨即籌辦了「第一屆管樂

節」活動，各參加盛會的學生管樂隊均有優異的表現，使文化中心對管樂

推展深具信心，並著手籌組第一支附屬團隊—嘉義市青少年聯合管樂團，

經過了兩年的用心經營，更因應文化政策社區化之方向，這支經營成功的

管樂團在八十五年成功地轉型為一個社區樂團，同時改名為「嘉義市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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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嘉義市成功地辦理了五屆管樂節及「九七嘉義國際管樂節」，這一切

的成果，在在顯現出管樂發展在嘉義市有著長久的歷史背景及成功模式，

堪為辦理國際大型管樂藝術節活動最大之支持力量。  

 

2.國際相關文化資源： 

「亞太管樂協會」（APBDA）及各國地區的管樂協會與組織一向積 

極推動國際間的管樂發展與交流工作，請其推薦績優管樂團前來本市 

交流演出，以擴大國際交流機會。 

 

(二)辦理構想： 

1.辦理期間：88年12月25日至89年1月2日。 

2.辦理地點：(1)演出：文化中心音樂廳、中正公園音樂台 

            (2)展覽：文化中心普通閱覽室、音樂廳大廳 

            (3)踩街遊行：嘉義市中心街道及體育場 

            (4)講習會：文化中心演講廳 

            (5)街頭藝術表演：市中心街道、車站等 

            (6)攝影比賽：各會場 

            (7)民俗趕集：文化中心週遭 

            (8)跨世紀晚會：市立棒球場 

                (9)惜別晚會：市立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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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2年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經費需求表 

費 用 名 稱 小 計 合 計 說 明 

一、行政事務費 

  1.籌備費用 

活動企劃、規劃費 

國際事務連絡費 

加班費 

翻譯費 

誤餐費 

赴國外接洽、觀摩 

  2.事務費用 

郵資 

紀念品 

照片沖洗費 

工讀生費用 

運費 

錄影帶製作費 

（團隊演出紀實） 

 

 

預計邀請國外團隊30隊 

參與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 

 

工作人員假日、夜間加班 

工作人員誤餐 

赴國外觀摩及接洽演出事宜 

寄送參與團隊影帶及紀念CD 

活動所需底片及照片沖洗 

各項器材調度運送 

演出團隊額出錄影製作成果 

二、文宣費用 

  1.記者會 

  2.平面文宣 

A. 海報 

B. DM宣傳單 

C. 節目冊 

D. 戶外大型廣告板 

E. 布旗 

F. 請柬 

  3.媒體文宣 

A. 電視宣傳 

B. 電台宣傳 

  4.出版紀念CD 

 

 

 

 

召開記者會費用 

 

 

製作CF廣告及電視宣傳 

製作廣播帶電台宣傳費 

 

三、國內團隊演出費 

  演出輔助費 

 

 

 

 

 

四、器材租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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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租借費 

  音響租借 

  燈光租借 

  景觀裝置費 

 

 

五、活動費 

大師講習會 

 

跨世紀晚會 

 

管樂街頭表演 

千人管樂踩街 

攝影比賽 

惜別晚會 

管樂樂器展 

（自日本濱松市借展） 

 

 

 

邀請國際知名大師四位擔任

講師 

大師指揮2,000位樂手迎接

2000年 

邀請國內團隊十隊參與 

舉辦比賽留下精彩鏡頭 

 

自日本濱松市借展含運費、

保險及其他支出 

六、特邀觀摩演出團隊 

  1.法國標衛軍管樂團 

A. 機票 

B. 遊覽車（人員） 

C. 住宿費 

D. 膳食費 

E. 器材運輸費 

  2.美國伊斯曼管樂團 

A. 機票 

B. 遊覽車（人員） 

C. 住宿費 

D. 膳食費 

E. 器材運輸費 

  3.日本佼成管樂團 

A. 機票 

B. 遊覽車（人員） 

C. 住宿費 

D. 膳食費 

E. 器材運輸費 

F. 演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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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28,959,000  

四、活動籌備組織表 

 

（一）嘉義市辦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活動，成立籌備委員會、指導委員會及

執行委員會，以籌備、規劃及執行各項相關活動。 

（二）嘉義市於活動規劃之始，邀請相關市府局室擔任指導協辦單位，配合承辦

單位及民間團體，共同組成活動籌備委員會。 

（三）籌委會成立後，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負責人，組成指導委員會。 

（四）由所有活動承辦相關單位組成執行委員會，下設各工作小組，如展演組、

秘書組、財務組、文宣組、場地組、行政組、秩序組、接待組、總務組、

典禮組、編輯組、警衛組、醫療組、環保組等，分別擬定細部實施方案並

執行工作。 

（五）執行委員會業務執掌如下： 

1.展演組：負責本活動之策劃執行、場地協調、環境佈置、工作進度之協

調管制、活動評鑑、績效考核及專輯出版等事項。 

2.行政組：負責本活動學術及教育推廣活動工作之執行與配合，含藝文人

員培訓、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計劃之規劃執行。 

3.場地組：負責本活動展演環境與場地規劃之執行工作，整體CIS系統設

計之安排，會場設施、交通動線、參觀動線、設施管理、工

程技術、劇場技術、拆裝台事宜。 

4.秘書組：負責本活動文書、庶務、主計、出納、票務、請柬、傳單、海

報印製寄發及非屬其他各組事項。 

5.財務組：負責本活動經費之籌措及核銷事宜。 

6.文宣組：負責本活動宣傳計劃之執行、影帶、新聞圖片與文字之供應，

媒體記者之聯繫，宣傳車與鄰里播音之安排、海報張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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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分送、協調相關單位團體、學校觀賞事項。 

7.接待組：負責活動接待服務、外賓邀請接待、翻譯人員安排、來賓參觀

行程安排，開閉幕典禮報到、引導、解說、導覽，歡迎歡送

活動安排等事項。 

8.秩序組：負責本活動秩序、安全維護、停車場規劃及交通管制等事項。 

9.總務組：餐宿安排、有關採購、審核、驗收工作、訂製紀念品、獎牌有

關舞台搭建之檢查、文書處理、車輛、交通安排（特邀團隊

之機場接送、演出接送、旅遊接送），其他有關庶務工作。 

10.典禮組：開閉幕典禮安排、佈置、指導人員之安排、座位安排、觀禮

人員安排，其他有關典禮事項。  

11.編輯組：活動成果專輯及展演專刊設計編印相關工作活動相關資料之

安排、翻譯，其他有關編輯事宜。 

12.警衛組：活動期間安全維護規劃聯繫，國內外貴賓邀訪安全事宜，聯

繫協調活動交通管制事宜，交通警政單位之協調、活動消防

及安全檢查，參觀秩序維護事宜。 

13.醫療組：會場醫療站之設立、衛生講習會、緊急醫療網等事宜。 

14.環保組：活動期間會場內外之環境清潔維護、垃圾子車、流動廁所、

資源回收筒之協調設置，活動期間垃圾清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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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嘉義市接辦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活動人員組織架構表 

 

               
籌備主任 

（張市長博雅） 
                  

                                         

               
籌備副主任 

（謝主秘尚能） 
                  

                                         

                                         

     

資
詢
委
員(

如
附
件) 

        (

相
關
局
科
室
主
管)

 

 

籌

備

委

員 

 

(

教

育

局

長

)
 

 

(

中
上
學
校
校
長) 

        

顧 

問 

群 

     

                                         

               
總 幹 事 

（賴主任萬鎮） 
                  

                                         

             
副總幹事 

（余組長坤龍、馮朝君） 
                

                                         

                                         

展

演

組 

 

行

政

組 

 

總

務

組 

 

場

地

組 

 

典

禮

組 

 

秘

書

組 

 

編

輯

組 

 

財

務

組 

 

醫

療

組 

 

文

宣

組 

 

警

衛

組 

 

接

待

組 

 

環

保

組 

 

秩

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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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名稱 

姓 名 性別 職稱 服務單位 專 長 地 址 電 話 備 註 

黃金財 男  自由作家 藝文評論   地方人士 

吳昭義 男 校長 稚暉工家 書畫鑑賞   地方人士 

嚴美容 女 顧問 

嘉 義 市 

百合扶輪

社 

熱心地方

公 益 
  地方人士 

鍾明村 男   文 化   地方人士 

陳 哲 男 
退休

教師 
嘉義高中 油 畫   

藝術工作

者 

李伯男 男 教師 嘉義高商 油 畫   
藝術工作

者 

劉豐榮 男 
系主

任 
嘉義師院 美術教育   藝文人士 

蔡尚志 男 教授 嘉義師院 文 學   藝文人士 

陳啟佑 男 教授 彰化師院 文 學   藝文人士 

馮朝君 男 
行政 

總監 

嘉義市立

文化中心

附屬管樂

團 

音 樂   藝文人士 

李永豐 男 團長 
紙風車劇

團 
戲 劇   藝文人士 

蔡勝德 男 教授 嘉義師院 兒童戲劇   藝文人士 

胡夢鯨 男 所長 

國立中正

大學成教

所 

成人教育   藝文人士 

廖幼茹 女 教授 嘉義師院 舞 蹈   藝文人士 

田安豐 男 主任 
嘉義市文

化工作庫 
本土文化   藝文人士 

饒嘉博 男 主任 
嘉義市政

府秘書室 
書法篆刻   市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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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傳活動企劃 

 

一、 主旨： 

期能在展演活動前，以企劃完善之宣傳方式，有計畫、有效地運用各種大

眾傳播媒體，將各國管樂團體及其展演內容，作一廣泛且具深度之介紹，

藉以激發社會大眾之參與感。 

二、 目的： 

(一) 在活動開幕前，通過各種傳播媒體，以持續性的密集報導，加深

觀眾對活動之印象，並為活動造勢，以醞釀觀眾對「西元2000年亞太

管樂節」之期待心情。 

(二) 活動前相關配合活動宣傳─讓全國民眾期待「西元 2000年亞太

管樂節」的到來，並透過駐外單位、新聞局、國際締盟城市、國際應

邀團隊等管道，積極邀請海外同胞、國際友人共襄盛舉。 

(三) 活動中的宣傳─讓全國民眾以參加「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

活動為榮。 

(四) 活動後的報導─為整個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三、 宣傳活動之內容與進度：共分三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均將各

種傳播媒體與宣傳管道交互相搭配運用，以大宣傳層面與績效，各階段之宣

傳工作重點如下： 

(一) 第一階段：為「宣傳資料籌備期」，自88年1月至88年6月。 

工作重點： 

1. 蒐集各受邀團體之文字資料、照片、錄影帶等，並進行編譯

彙整。 

2. 擬定全面宣導計畫： 

電視、電台、報紙之廣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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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台節目播放聯繫。 

宣導短片製播事宜聯繫。 

新聞發佈、節目錄影、攝影聯繫。 

3. 邀集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旅遊局研商配合宣導事宜。

（如旅遊手冊之編印） 

(二) 第二階段：為「全力宣傳期」，自88年7月至10月下旬。 

宣傳重點： 

1. 報章雜誌：在各大報紙之藝文版面及藝文性雜誌、兩廳院、國

父紀念館、省交樂訊⋯等，不定期刊登有關「西元2000年亞太管

樂節」活動之專題文章，並介紹活動訊息。 

2. 電視：在藝文性、新聞性、節目中，開闢單元作活動之專題報

導。 

3. 印製海報和宣傳DM：分二階段以張貼二種海報和宣傳DM來

加強宣導。第一階段：88年7月上旬。第二階段：88年 10月下

旬。張貼海報和放置宣導DM之地點：7-11商店、麥當勞等速食

店、便利商店、超市、義美食品店、中油加油站，以及展演地點

之索票處及其他通路。 

4. 透過電話紀念卡、統一發票、國內班機時刻表⋯等管道宣傳。 

5. 宣傳車：赴市內街道社區廣播宣傳。 

6. 公文：請教育部發函至各地之教育局，以公文通知各級學校傳

播資訊，鼓勵學生踴躍觀賞展演，並在校園內張貼海報。 

7. 電子佈告欄及網路：方便查詢活動訊息。 

(三) 第三階段：為「最後衝刺期」，自88年11月∼12月。 

宣傳重點： 

1. 報章雜誌：密集報導「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活動內容，

及各國參加團隊與演出特色介紹。國外演出團體抵台後，由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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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宣傳組人員每日發佈展演動態稿給各大報社，以期展演活

動消息每日見報；並於活動結束後有後續報導。 

2. 電視：12月下旬，、排各國演出團體上電視節目，接受專訪，

加深觀眾對「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的印象。 

3. 電台：11月至12月持續在中廣、警廣等收聽率高的節目，闢

單元報導一系列有關「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活動之訊

息，並可接受主持人專訪。 

4. 廣告：11月∼12月，透過電視插播、報紙廣告、公車看板廣

告等方式，以收宣傳之廣度與強度。 

5. 索票點：於活動場地之索票處，設置大會活動旗幟，以吸引社

會大眾注意，營造活動氣氛，提高民眾索票興趣。 

6. 巡迴宣傳演出：由國內管樂團體至中、小學，先作巡迴演出宣

傳演出，並講解示範，加強整體管樂節活動之藝術教育。 

四、 人數分析 

文化型態的活動應評估參加者多寡及開發新的參與者，因應宣傳地點及對象

的規劃。 

(一) 主辦單位邀請：分為發公函、寄發宣傳品兩種方式。 

1. 各界長官：指導單位文建會、行政院各部會、北高兩市各政府長官、

觀光局、外交部等其他全省各級長官（列出名單）、市府首長。 

2. 民意代表：嘉義市議員及嘉義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 

3. 專家學者：音樂系所之學者教授及其專業人士。 

4. 各級學校：各級學校及外縣市學校。 

5. 各社團區公所：如教會、區公所、國際社團、藝文團體等。 

6. 各公司行號。 

7. 退休人員及相關之教師。 

(二) 參加活動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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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由參加者 

1. 本市民眾及其外地親友。 

2. 旅外嘉義鄉親。 

3. 參加各項講習會之成員。 

4. 國際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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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人員研習培訓計畫 

壹、計畫目的 

2000年亞太管樂節屬國際性之活動，各國團隊於活動結束後將帶回滿

行囊對台灣的印象。且招待人員是直接與團隊接觸的第一線人物，其熱忱

的招待、完善的應變措施與否將影響團隊對主辦單位及台灣的印象。 

本計畫擬將負責招待的國際領隊、義工、文化中心人員及業務相關人

員針對國際事務、禮儀等進行培訓。 

貳、計畫內容 

(一)  

1. 課程安排： 

(1) 各國風土民情須知。 

(2) 導引禮儀須知。 

2. 舉辦時間：88年11月 

3. 參加對象：相關業務人員 

(二) 國際事務研習 

1. 課程安排： 

(1) 機場海關出入境需知。 

(2) 簽證業務簡介（以參與國為優先）。 

(3) 演出行政說明。 

2. 舉辦時間：88年10月。 

3. 參加對象：相關業務人員。 

(三) 國際領隊研習 

1. 課程安排： 

(1) 管樂節活動說明。 

(2) 領隊工作職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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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領隊接待工作事項。 

(4) 嘉義市特色簡介。 

(5) 參與國風土民情簡介。 

(6) 演出行政簡介。 

(7) 團隊食、宿、交通、旅遊注意事項。 

(8) 臨時事務之處理。 

2. 舉辦時間：88年11月。 

3. 參加對象：以學校學生及老師為主（需諳外語）。 

(四) 義工人員之培訓 

1. 課程安排： 

(1) 管樂節活動說明。 

(2) 工作職掌及說明（任務編組）。 

(3) 國際禮儀。 

(4) 管樂節活動基本答客問。 

(5) 管樂節活動組織。 

2. 舉辦時間：88年11月。 

3. 參加對象：徵求有興趣之青年及中心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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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接辦亞太管樂節搭配工作草案 

項 目 活 動 內 容 

國 際 事 務 ◎ 國際團隊之總控與總協調作業 

◎ 後三個月時國際團隊的總控與總聯絡，確認其訪華行程 

◎ 協調所有國際團隊與文化中心之間的活動 

◎ 協調團隊演出與參觀拜會之活動 

◎ 領隊翻譯人員的訓練與安排 

◎ 國際接待人員之訓練與安排 

◎ 協助各國來台申請手續（辦理簽證） 

演 出 行 政 ◎ 領隊翻譯人員的安排協調與訓練 

◎ 接送機人員之安排 

◎ 接送機公文發送確核（禮遇公文） 

◎ 道具及展覽物進出海關 

◎ 演出道具之優惠通關公文申請 

◎ 舞台燈光技術協調與作業 

◎ 道具進出表演場地協調 

◎ 場地協調整理及佈置確核（包括海報、指牌張貼、團隊立牌及旗

幟放置）一戶外及室內之場地 

◎ 暖場團體聯繫及技術要求 

◎ 臨時電話配置與架設 

◎ 休息室安排佈置及告示牌之製作 

◎ 安全人員與工讀生調整配置 

◎ 機動接待翻譯人員籌組安排定位 

◎ 飲料佈置組（踩街活動時定點安排） 

◎ 演出現場巡場 

◎ 演出現場O.S（協調O.S內容） 

◎ 演出現場主持人（演出內容傳達） 

◎ 機動調配員─工讀生與義工訓練配置 

◎ 現場工作證發放 

◎ 領隊會議之召開 

◎ 開閉幕活動 

◎ 交流研習會等之主持 

宣 傳 A. 企劃製作 

◎與媒體進行搭配合作與聯絡及相關事宜。 

B. 執行製作項目 

◎ 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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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及發邀請函 

◎ 重要來賓站牌及聯繫 

◎ 記者會場佈置 

◎ 記者招待會現場招待 

◎ 紅布條製作 

◎ 襯底音樂選擇 

◎ 主持人聯絡與溝通 

◎ 核發記者證、停車證與攝影證 

◎ 國際團隊在台停留期間宣傳活動企劃及陪同─進行每日宣傳

報稿活動 

事 務 行 政 ◎ 三餐的協調與聯絡─國外團隊的在台食宿協助安排 

◎ 飯店CHECK-IN, OUT 

◎ 駐飯店事務工作人員安排與駐守 

◎ 觀光事務安排及協調 

◎ 交通BUS, VAN, TRUCK安排 

印 刷 物 此項目可委由設計公司進行翻譯及編輯之作業，後由文化中心發包

交由印刷廠商進行印刷等 

◎ 活動手冊（中英文）─團隊演出內容與行程表（節目單） 

◎ 團員手冊（中英文）─所有國際團隊之團員手冊 

◎ 工作手冊（中文）─工作人員工作手冊與相關之工作須知等 

◎ 通訊錄製作 

◎ 宣傳海報文案（中英文） 

活動結束後之結案活動錄影帶及紀念CD製作 

◎ 將各國之活動狀況與特色照片等收集成冊，編撰並保留以供各界

參考 

旅 遊 企 劃 企劃製作 

◎ 提擬企劃案 

◎ 與各相關單位洽談（觀光局、鐵路局⋯） 

◎ 與旅行社洽談 

展 覽 活 動 企劃製作 

◎ 提擬企劃案 

◎ 與各相關單位洽談 

◎ 參展廠商說明書企劃製作 

◎ 製作大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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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一) 

一、 計畫名稱：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特邀隊及一般團隊邀請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邀請國際優秀表演團隊來台展演並進行文化交流，以相互

觀摩並了解各國管樂發展狀況，以提昇我國團隊展演水準。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亞太管樂協會、旅行公會、嘉義市觀光協會 

四、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預計特邀法國禁衛軍管樂團、日本佼成管樂團、美國伊斯曼管樂團及

其他優秀管樂團卅隊參加嘉義市主辦之亞太管樂節活動，除帶來其國家特

色外，更透過交流活動使其對我國經濟文化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活動

中擬邀約的團隊來嘉進行為期五至八天之管樂之旅及訪問，除配合本次管

樂節活動外，同時安排至臺灣地區具有特色之地點參觀，期使隨團之成員

們對我國之文化及經濟繁榮進步留下深刻印象，促進務實外交。 

本計畫除特邀隊外採全額補助方式辦理，支付機票費及在台之交通、

食宿、演出費用等外，一般邀請團隊不予補助費用，僅協助其在台行程有

關演出之行政事務。 

五、 實施時間、地點：88年12月25日至89年元月2日於嘉義市各相關

場地。 

六、 經費概算：新台幣壹仟貳佰肆拾伍萬肆仟元。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機 票 費  特邀隊每隊80人共240人 

人 員 運 輸 費  遊覽車…元Í2輛Í8日Í3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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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材 運 輸 費  大貨車…元Í1輛Í8日Í3隊 

住 宿 費  人員…元Í80人Í8日Í3隊 

膳 食 費  人員…元Í80人Í8日Í3隊 

演 出 費  日本隊演出二場之演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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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二) 

一、計畫名稱：亞太管樂節國內團隊邀請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邀請國內優秀表演團隊蒞嘉展演並進行技術交流，以相互

觀摩並了解各地管樂發展狀況俾提昇各團隊展演水準。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亞太管樂協會、旅行公會、嘉義市觀光協會 

四、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透過中華民國管樂協會或專業團體推薦各縣市最優秀之管樂團隊共二

十隊來本市參加此次國際管樂節活動，除帶來各個團隊之特色外，更透過

交流活動使其對國際文化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整體活動中擬邀各團來

嘉進行為期各兩天之管樂之旅及訪問，除配合本次管樂節活動外，同時安

排與國際團隊進行交流活動與參觀，期使各團之成員們對各國之文化及特

色留下深刻印象，促進務實外交。 

本計畫採酌半補助方式辦理，包括活動期間之食宿、交通及參訪交流、

保險等，每隊預計補助新台幣壹拾萬元。 

五、 實施時間、地點：88年12月25日至89年元月2日於嘉義市各相關

場地。 

六、 經費概算：新台幣貳佰萬元。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膳 雜 費  …元Í60人Í1日Í20隊 

人 員 運 輸 費  遊覽車…元Í2輛Í1日Í20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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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材 運 輸 費  大貨車…元Í1輛Í1日Í20隊 

保 險 費  
人員…元Í60人Í1日Í20隊 

器材…元Í1日Í20隊 

印 刷 費  彩色印刷全開海報二千張及節目冊七千份 

場 地 費  戶外演出使用場地清潔費等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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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三) 

一、 計畫名稱：管樂樂器展計畫 

二、計畫目標：運用民間資源，結合政府力量，在管樂節活動中安排樂器大展及

保修服務，期使社會大眾對管樂團裝備及演進有進一步的認識，

同時更提供參會團隊與器樂使用者有方便的修繕環境及正確的

保養觀念。 

三、 計畫緣起： 

文建會曾策劃全國各文化中心分別辦理縣市特色之國際展演活動中，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為唯一奉核籌辦管樂項目之縣市。為使活動更富全面性

及多樣化，特設計相關內容之執行分項，基於一般民眾對此項新式樂團型

態經常誤認或混淆為「管弦樂團」，特安排一系列專屬管樂團之樂器大展，

以教育民眾對一個完整編制的管樂團有更深刻及正確的認知。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雙燕樂器股份有限公司、日本濱松市樂器博物館、山葉樂

器功學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五、 辦理時間、地點： 

(一) 88年12月25日起至89年1月2日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普通閱覽

室。 

(二) 88年12月25日起至89年1月2日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音樂廳玄

關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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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一) 請協辦單位提供全系列管樂器與相關打擊樂器於動態活動期間內

展示於音樂廳玄關大堂，除讓參觀民眾能親身試奏各項樂器外，更派

遣專業人員為參與團隊及器樂愛用者提供免費維修及保養諮詢服務。

（展示現場不進行任何商業行為） 

(二) 請協辦單位提供管樂團編製內之主要樂器，由承辦單位安排於文

物陳列室各展示櫥內另加以其歷史背景來源敘述，提供參觀民眾得以

了解整個管樂器之起源及演進過程。 

(三) 經費概算：新台幣貳佰萬元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保 險 費  所有借展物品之保險費用 

交 通 費  展物品往返運送費用（日本至台灣） 

會 場 佈 置 費  會場佈置用 

總 計  各項目間得依實況相互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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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四) 

一、 計畫名稱：視聽資訊展覽計畫 

二、 計畫目標：運用民間資源結合本項活動，將相關管樂資訊陳列並開放

部份精彩視聽資料供民眾及參與團隊使用，期使社會大眾對管樂

世界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管樂協會、嘉義市音樂協進會、小雅音樂公

司、博凱音樂公司、六么音樂公司、譜集音樂公司、中國

音樂書房、大陸書局、天同出版社等。 

四、 實施時間、地點：自88年12月25日起至89年元月2日止於嘉義市

立文化中心普通閱覽室。 

五、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一) 請各協辦單位提供相關管樂資訊於活動期間內展示，精選特別具

有價值之錄音帶或碟影片於會場中安排播放。 

(二) 請各協辦單位提供全球各項管樂節、夏冬令營、國際管樂組織之

及聯繫方式供民眾及管樂愛好者索取。 

(三) 請各協辦單位提供其所擁有之管樂套譜、教材及視聽資料等供參

觀民眾及參會團隊參考使用。（唯現場不得有商業交易及侵害著作權之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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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五) 

一、 計畫名稱：管樂節講習會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延聘國際著名管樂專業指揮、作曲家或指導者來本市辦理

管樂講座，以期提昇我國管樂團隊演奏者、指導者之素質並建立

其正確之管樂團觀念。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 

四、 實施時間、地點：88年12月25日至89年元月2日於嘉義市立文化

中心演講廳。 

五、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聯繫日本首席管樂指導者秋山紀夫、美國名管樂作曲家阿弗烈‧呂德、

名指揮家弗烈德里克‧芬奈爾等國際知名之管樂工作土晏排行程來台辦理

專業講習會，由語文翻譯人員全程陪同並安排管樂相關講目，開放我國管

樂愛樂人士、指導者及指揮共同參與，以汲取國際大師精華，曾進自我程

度。 

課程內容包括「先進國家之管樂團發展」、「單項樂器吹奏指導法」、「基

礎管樂合奏指導法」、「進階管樂合奏指導法」、「如何詮釋及處理音樂」及

「如何組織管樂團與樂團行政事務面面觀」等多項講座內容，對我國目前

欠缺之「管樂團合奏指導」及「音樂藝術行政」專業課程有彌補作用。 

課程將安排於活動期間內假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演講廳舉行，透過同步

口譯及現場示範樂團之演奏，清楚地將主講者的概念傳達給聽講學員，同

時提供參與者上台實習機會，由講師現場修正原先錯誤的觀念，完成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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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之講目課程。 

六、 經費預算：新台幣捌拾參萬伍仟元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機 票  頭等機艙票…Í4人 

食 宿 費  …元Í8日Í4人 

教 材 版 權 費  …元Í10場次 

鐘 點 費  …美元Í35元匯率Í4人 

接 待 人 員 費  專業外語接待員…元Í8日Í4人 

雜 支  沖印、郵電、文具、示簡樂團誤餐費等開支 

總 計  各項目間得依實況相互流用 

 

七、 經費來源：申請專案補助新台幣…萬元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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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六) 

一、 計畫名稱：街頭表演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利用活動期間安排小型管樂表演團體進入民眾經常聚

集之街道演出，將國際水準之演藝活動親切地展現在一般民眾身

邊，俾使主樂文化深植入人們的心中。 

三、 計畫緣起： 

藝文活動之推展不僅是被動式在廳殿堂中等待民眾前來欣賞，更應主

動出擊接觸民眾，才能造就出文化的親和力。我國一般國民晚間休閒活動

除看電視外均以逛街為最常見之消遣，將小型音樂展演場地易地到熱鬧的

市集中是最能接近民眾並打動人心的方式，藉此增加民眾對藝文活動的認

同而於日後撥冗走進音樂的殿堂，達成社會教育的目的。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暫訂）：嘉義市主婦商場、三商百貨、遠東百貨、台汽嘉義

站、台鐵嘉義站、家樂福及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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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施時間、地點及內容（暫訂）：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內 容 

88.12.25 六 
16：30 

19：30 
垂楊路遠東百貨公司 耶誕夜銅管五重奏 

88.12.25 六 19：30起 中山路主婦商場 耶誕街頭爵士樂 

88.12.26 日 
14：30 

16：30 
嘉義火車站大廳 管樂重奏迎嘉賓 

88.12.26 日 
10：00 

16：00 
文化中心廣場 薩克斯風四重奏 

88.12.27 一 19：30起 新榮路三商百貨公司 木管五重奏之美 

88.12.28 二 19：30起 垂楊路遠東百貨公司 爵士樂嘉年華 

88.12.29 三 
19：30 

21：00 
文化路夜市 夜市銅管五重奏 

88.12.30 四 
19：30 

21：00 
文化路夜市 夜市長號四重奏 

88.12.31 五 
19：30 

21：00 
文化路夜市 夜市銅管五重奏 

89.01.01 六 

10：00 

16：00 

19：30 

文化中心廣場 除夕迎賓爵士夜 

89.01.02 日 
10：00 

16：00 
中山路主婦商場 新年豎笛四重奏 

 

六、 實施方式： 

選取優勢之群眾時間及地點，安排優秀小型管樂表演團體前往民眾慣於流連

之地點進行展演活動，曲目內容以通俗平易近人為主，配合簡介將管樂節活動逐

步推向高潮。 

七、 經費概算：新台幣壹佰貳拾萬元。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燈 光 音 樂 費  …元Í20場次 

演 出 費  …元Í20場次 

總 計  各項目間得依實況相互勻用 

八、 經費來源：申請專案經費補助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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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七) 

一、 計畫名稱：亞太管樂節「音樂像之旅」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擷取各國團隊所長，做為我國團隊發展模式之參考，以期提

昇自我程度，迎頭趕上先進國家，擠身優秀管樂國度之林。 

三、 計畫緣起： 

臺灣管樂團發展始於近二十年間，較歐美之一百五十年或其他亞太國家百

年歷史落後一大截，然而由於我國管樂指導者近年來不斷致力於管樂團推廣工

作，使得臺灣地區管樂團程度有一日千里之提昇。 

今奉辦國際大型管樂活動，正可利用此機關觀摩學習各管樂先進國家之優

點，讓我國管樂團水準能有更大幅度之躍昇，採用攝影及洋製雷射唱片以保

存完整資料，不啻為最佳的方式。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專業攝影錄音公司 

五、 實施時間、地點：88年12月25日至89年元月2日於嘉義市立文化中

心音樂廳。 

六、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一) 全程收錄所有參演團體之節目，以團體為單位分製成單捲錄影帶，除

發送各該團隊表達我國友好形象並以資紀念外，更因存檔而獲取最大

之參考價值。 

(二) 全程收錄所有參演團體之曲目，精心挑選具有各國特殊風格並表現良

好之單曲合輯灌製雷射唱片發送我國各社教機構及社區、學校管樂

團，以獲取各國優點檢討自我缺點，提昇我國管樂團水準。 

七、 經費預算：新台幣壹佰參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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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封 面 設 計 費  錄影帶及CD包裝信封設計等 

版 權 費  支付著作權費用 

錄音及材料費  專業錄音費用及錄音用材料費 

攝影及材料費  專業三機同步攝影費用10,000Í20隊 

C D母版刻製  製作母片（帶）等工程費用 

印 刷 費  錄影帶、雷射唱片封底、面及包裝印刷費用 

唱 片 壓 製 費  …元Í10,000張 

C D 裸 片 費  …元Í10,000片 

C D 彩 印 費  裸片壓製完成後彩印費 

總 計  各項目間依實況相互勻用 

 

八、 經費來源：申請專案經費補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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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踩街遊行分項計畫(八) 

一、 計畫名稱：千人踩街遊行 

二、 計畫目標：管樂演出除在室內演出以外，街道遊行也是另一種表現方

式。本國各地之管樂團對於行進間之演出方式有其獨特的風格，

希望嘉義市在辦理國際管樂節的同時，也能將具有本國風味的街

道行進間遊行演奏的方式，呈現在國人及國際團隊的眼前，並藉

此觀摩以促進國際交流。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 

四、 計畫內容： 

邀請國內進間演出的優秀管樂團隊十隊約一千人，於開幕當日下午一時

自火車站前洽中山路→中央噴水→吳鳳北路→左轉民族路至體育場，行程約

三公里，步行約一小時，期間由各管樂團隊演奏不同之管樂曲風，為嘉義市

國際管樂節揭開序幕，並帶起管樂節的高潮。 

五、 活動地點：嘉義市市中心。 

六、 辦理時間：89年元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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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九) 

一、 計畫名稱：2000樂手迎接新世紀活動計畫 

二、 計畫目標：由著名指揮家改編鄒族音樂，於本世紀最後一晚的時刻

裡指揮來自世界各地的管樂好手2,000位共同演出嘉義的代表

曲，以迎接新世紀的來臨及為亞太管樂節留歷史的見證。 

三、 計畫內容： 

舉辦「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活動期間，適逢廿世紀末邁向新世的新

紀元，為使本次活動更具意義，故於1999年12月31日晚上邀集自國內外

管樂好手2,000位於市立棒球場，田位世界知名指揮家指揮這2,000位樂手

演奏嘉義進行曲（鄒族曲風改編），以迎接新世紀的來臨。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嘉義市各界 

五、 辦理時間、地點：88年12月31日於嘉義市立棒球場。 

六、 經費概算：計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正。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特殊燈光及音響費  各項燈光、音樂租借及工資 

大 型 舞 台 搭 建   

晚會節目製作費   

總 計  各項目間得依實況相互勻用 

 

七、 經費來源：申請專案補助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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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攝影比賽(十) 

一、 計畫名稱：亞太管樂節─攝影比賽 

二、 計畫目標： 

(一) 提倡正當休閒活動，發掘培養具潛力之攝影人士。 

(二) 以本市傳統藝術為基礎，鼓勵愛好攝影者在本土文化上，尋找創作

靈感，達到文化傳承之目的。 

三、 計畫緣起： 

為配合西元2000元亞太管樂節在嘉義活動，本中心除籌劃一系列管樂

演出活動外，並結合愛好攝影藝術之人士，共同舉辦攝影比賽，使更多民眾

能參與此次活動，也為管樂活動留下精彩鏡頭。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四) 協辦單位：嘉義市攝影學會 

五、 辦理時間及地點： 

88年12月25日至89年1月2日。 

地點：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六、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一) 比賽主題：“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系列活動”。 

(二) 發佈活動簡章及參加辦法。 

(三) 遴聘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四) 訂定得獎之標準，作為參加比賽之鼓勵。 

(五) 由本中心製作攝影專輯，並安排入選作品於中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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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費概算：計新台幣肆拾萬元正。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評 審 費  遴聘6位時家學者擔任評審工作 

獎 金  
金牌一名（ …元）銀牌一名（ …元）銅牌（ …

元）優選十名（…元）佳作二十名（…元） 

印 刷 費  印製簡章、文宣、海報等各項事宜 

雜 支  支付各項臨時費用 

加 班 費  工作人員於辦理期間延長加班用 

合 計   

 

八、 經費來源：申請專案補助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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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分項計畫書(十一) 

一、 計畫名稱：惜別晚會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為使來自國內外團隊有一交流、聯誼時刻，特別辦

理惜別晚會，增進國際文化交流，以達到辦理亞太管樂節之最終

目的。 

三、 計畫內容： 

於亞太管樂節活動結束當晚舉行惜別晚會，以自助餐方式進行，為使惜

別晚會別具創意，除邀請國內優秀演藝團體參與演出之外，也邀請此次參與

的團隊表演當地特殊樂舞，以達到親善、交流、聯誼之目的並為西元2000

年亞太管樂節在嘉義市的活動，譜下完美的句點。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嘉義市管樂團 

(四) 協辦單位：嘉義市各界 

五、 辦理時間、地點：89年1月2日於嘉義市立體育館。 

六、 經費概算：計新台幣壹佰萬元正。 

項 目 金 額 內 容 說 明 

燈光及音響費  各項燈光、音響租借及工資 

舞 台 搭 建   

演 出 費  邀請國內優秀團 體二隊演出 

餐 費  2,000人Í…元 

總 計  各項目間得依實況相互勻用 

 

七、 經費來源：申請專案補助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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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嘉義市接辦西元 2000年亞太管樂節活動效益 

 

一、 提昇嘉義市國際知名度 

透過與各國際組織聯繫、合作，增進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同時提昇本市

國際知名度及國際形象之建立。 

二、 促進國際性文化交流 

邀請各國團隊蒞台演出，與國內演出團隊互相觀摩，藉由此次活動吸收各

國長處，瞭解特色。 

三、 全民動員 

結合行政體系、資、產業界，及民間的力量，促進區域振興。 

四、 拓展嘉義市民之視野 

此一國際性活動，對於市民而言是目前最大型之國際文化活動，經由此次

活動，加深市民瞭解各國民族文化特色，拓展嘉義市民之視野。 

五、 增進國際友誼 

此次嘉義市接辦西元2000年亞太管樂節活動，受邀之國內外團體，透過交

流、參觀等活動增進彼此的友誼。 

 

 

 

 

 

 

 

 

 

 

 

※本企劃書之所有經費預算細目內容，應嘉義市文化局之要求，恕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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